
秦 皇 岛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秦皇岛市应急管理局 

关于执行《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 

基准(2024年）》的通知

各县（区）应急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信和应急管理局、 

北戴河新区应急管理局，局机关各相关执法科室（大队）： 

现将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修订后的《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 

行政裁量权基准(2 0 2 4 年 ）》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河 

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 0 2 4 年 ）》的内容认真 

执行。

附件:《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 0 2 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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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機准
( 2 0 2 4  年)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





一、为规范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的正确实施，促 

进行政机关严格规范文明执法，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河北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 

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 0 2 3〕第 2 号 ）》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 

制定本《基准》。

二、本 《基准》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 

检查、行政确认、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 7 类法定行政执法事 

项的行政裁量权基准，适用于全省应急管理系统。上级部门已制 

定的本系统的行政裁量权基准，原则上直接适用，尚未制定或者 

制定的行政裁量权基准不能直接适用的，适用本《基准》。

三、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罚款幅度按轻微、较轻、一般、较 

重、严重五个阶次划分，具体裁量权基准按照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确定。实施“警告”、“责令停产停业” 

等其它行政处罚的，直接适用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四、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于《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不 

予、从轻、减轻、从重处罚情形。给予从轻处罚的，应当在法定 

处罚幅度内选择较低或者最低幅度确定处罚标准，但不得低于法 

定处罚幅度下限；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处罚幅度内选



择较高或者最高幅度确定处罚标准，但不得高于法定处罚幅度上 

限。适用应当具有相应情节的证据。

五、依 据 《行政处罚法》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 

当依法公开的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罚款数额1 0 万元以上、个人罚 

款数额 1 万元以上、暂扣许可证件、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许可证件、 

责令停产停业等情形应当依法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不予公 

开情形的，适用其规定。

六、对微小企业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依照有关规定执行，没 

有明确规定的，可按照法定处罚幅度的低限予以处罚，但不得低于 

法定处罚幅度下限。

七、生产经营单位根据相关规定开展隐患排查，对其自查发 

现的隐患已釆取整改措施消除现实危险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 

或者免于行政处罚。

八、法律、法规、规章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作出不同 

规定时，应按照下列顺序选择适用法律：

( 一）优先选择效力层次高的法律适用；

( 二）效力层次相同的，后颁布实施的优于先颁布实施的；

( 三）效力层次相同的，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规定。

九、实施行政处罚，应按照下列原则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

( 一 ）同一类违法主体，性质相同、情节相近或者相似、危 

害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实施行政处罚时，适用的法律依



据、处罚种类应当基本一致，处罚幅度应当基本相当。

( 二 ）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按照罚款数额高 

的规定处罚。

( 三 ）两种以上违法行为需要给予不同行政处罚的，分别裁 

量后合并给予行政处罚；两种以上违法行为具有吸收关系的，选 

择从重的行政处罚

十、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具体划分的各阶次之间的违法认 

定数量及罚款限额描述除特殊注明外，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一、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实施罚款的，依据行政处罚裁量 

权基准的规定，并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手段、后果、 

情节和改正措施等因素，确定罚款的具体数额。

十二、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违法所得”的认定，按 照 《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 5 号 ）有 

关规定计算，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所得”的认定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十三、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确定的办理条件，是指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许可事项办理条件。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得增加办理 

行政许可事项的条件，不得增设准入条件、办理环节等准入限制 

和隐性门槛。在承诺工作日内办理完毕，实际审批期限不得高于 

法定审批期限。

十四、行政确认裁量权基准确定的确认条件，指法律规定的



办理行政确认需要的条件，确认条件为法定，不得擅自变更，不 

得在法定材料外增加其他申请材料，实际办理期限不得高于法定 

办理期限。

十五、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按照法律规定明确了适用条件 

情形，实施过程中应当有现场情形的认定，必须严格依照适用条 

件和审批程序执行。釆用非行政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 

的、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原则上不 

应釆取行政强制措施。

十六、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列出了检查事项、检查依据和 

检查方式、检查频次等内容，按照下列要求实施：

( 一 ）行政检查应当将检查事项、检查范围、检查方式、检 

查频次以及检查标准等明确告知被检查单位；

( 二 ）釆取非现场检查方式能够达到检查目的，不再进行现 

场检查；

( 三 ）需要检查的备案、公告等书面材料，除特殊情况确需 

线下报送的之外，原则上釆用线上报送方式；

( 四）同一行政检查对象实施检查，原则上釆取联合检查的 

方式实施，以减少检查频次。

十七、行政征收征用裁量权基准，适用于突发事件、在紧急 

防汛期或自然灾害救助应急期间，根据应急救援需要调用物资、 

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场地和人力，决定釆取取土占地、砍伐林 

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应急救援结束后，



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归还并按国家规定给予补偿。

十八、行政给付裁量权基准，适用于发生自然灾害期间以及 

当年冬季、次年春季期间，对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救助的受灾 

人员及损毁的居民住房进行救助。实施中严格按照裁量基准规定 

的条件、数额、给付方式、给付程序办理。

十九、本 《基准》公开发布实施，接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监督和评议。对于违反《基准》的行政行为，依 据 《河北省 

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办法（省政府令〔2 0 2 3〕第 2 号 ）》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二十、本 《基准》执行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发 

生变化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发现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 

相符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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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二条规 
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 
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 
其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结果 
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资质条件由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 
构应当建立并实施服务公开和报告公开制 
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 
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 
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的，没收 
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 
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 
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 
员，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五年内不得从 
事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等工作；情 
节严重的，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

轻微

较轻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 
失实报告，失实2 处以下 
的

责令停业整顿；对机构处3 万 

元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否

-般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 
失实报告，失实2 处以上、 
5处以下的

责令停业整顿；对机构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 
失实报告，失实5处以上、 
10处以下的

责令停业整顿；对机构处5 万 
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否

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出具 
失实报告，失实10处以上 
的

责令停业整顿；对机构处8 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给 
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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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二条规 
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 
的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 
其作出的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结果 
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资质条件由国务院 
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的机 
构应当建立并实施服务公开和报告公开制 
度，不得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

轻微

较轻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 
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 
告 ，没有违法所得的

对机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5万元的罚款

是

2

承担安全 
评价、认 
证、检测、 
检验职责 
的机构， 
租 借 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规 
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责 
的机构出具失实报告的，责令停业整顿，并 
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职贵的机 
构租借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告的，没收

一般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 
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 
告 ，违法所得不足10万 
元W

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机构并处 
15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 
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质、挂靠、 
出具虚假 
报告的

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上的，并处 
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 
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 
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及其直接责任人 
员，吊销其相应资质和资格，五年内不得从 
安全评桥、认证、备测、备验等工作；丨番节 
严重的，实行终身行业和职业禁入。

较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 
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 
告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 
不庭2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机构并处违 
法所得2-3倍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壬人员处6 万元以上8 万元 
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认证、检 
测、检验职责的机构租借 
资质、挂靠、出具虚假报 
告，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 
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机构并处违 
法所得3-5倍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8万元以上1 0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个人经营 
的投资人 
不依法保 
证安全生 
产所必需 
的资金投 
入，致使 
生产经营 
单位不具 
备安全生 
产条件， 
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 
事故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疋：王广5工吕平凰3 共舍tfJ女$ 王广求1 干
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 
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 
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 
用安全生产费用，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 
件。安全生产费用在成本中据实列支。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应急管理部 
门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意见后制定。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 
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 
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 
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 
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 
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 
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二

较轻 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是

一般 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2 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较重 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丨刀兀以r o'JiUm；例 规 犯 非 mHU力U炫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严重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故 
的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10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发生特 
别重大事故的处15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 
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
(四）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 

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 
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
(六 _ ’1|亩#走输本里份的牛产安令車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未履行1项法定职责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 
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 y 1 大/JIE平丄卜 I兄口丄  ̂ 又土宇
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较重 未履行2 项法定职责的
处 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6 万元 
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履行3 项及以上法定职 
责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8 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 
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

(—)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女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
(四）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 

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较轻

5

要负责人 
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 
安全生产 
管 理 职  
责，导致 
发生生产

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 
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
(六)组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规

一般 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 

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安全事故 
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贵人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贵，导致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四十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六十的罚款；
(三）发牛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 

分之八十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百的罚款。

较重 发生较大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的 

罚款
是

严重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故 
的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发生 
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百分之百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 
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 
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 
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 

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轻微

未履行本条规定的第（一) 
项职责的；一般行业生产 
经营单位；初次违法；在 
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未 
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生产经营 
单位的其

较轻

6

他负责人 
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未履行 
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 
责的

一般 未履行1项法定职责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 

负责人,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贵人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

较重 未履行2 项法定职责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履行3 项以上法定职责 
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錢定：生产 
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操作雛和好链事細急纖髓；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的其 
也负责人

实碌链於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组织开展危險源辨识和ifft,督促落实神位 
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挪施；
(四） 者参与神倾急機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

较轻

7

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未履行 
本法规定 
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 
责，导致 
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 
的

作雛的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體专职安全把分管负责人，协 
助神脏要负责人履行链把管理职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 
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一般 发生一般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处上一年年收入 
20%以上30%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麵罪的’依照刑法有細定追究刑事责任。
《把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絲定：事故 
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

较重 发生较大事故的
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 
关的资格，处上一年年收入 
30%以上40%以下的罚款

是

(一）鮏一般事故的，̂ Lh— 20%M 30% 
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 收入30%至40% 
的罚款；
(三）发牛軍大事故的，处上一̂ 收入40%至50% 
的罚款；
(四）鮏 ■歐事故的， 50%的罚 
款。

严重
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故 
的

发生重大事故的，暂停或者吊 
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 
处上一年年收入40%以上50% 
以下的罚款；发生特别重大事 
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 
生产有关的资格，处上一年年 
收入50%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 
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 
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较轻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 
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以外的生产经营单 
位，其从业人员100人及 
以下（含 100人），未按 
规定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2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8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设 
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 
员超过一百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 
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 
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般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 
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以 
外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从 
业人员超过100人，未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2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备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注册 
安全工程 
师的

〔处切依据〕《女全生严法》苐九十七条苐 
(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 
的；

较重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 
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其从业人员3 0人及以下 
(含 30人），未按规定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 
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其从业人员超过30人，未 
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 
程师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危险物品 
的生产、 
经营、储 
存、装卸 
单位以及 
矿山、金 
属冶炼、 
建 筑 施  
工、运输 
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 
员未按照 
规定经考 
核合格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 
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 

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 
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1人 
未按照规定考核合格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2 人 
未按照规定考核合格的

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有3 人 
及以上或者主要负责人未 
按照规定考核合格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6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今牛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二、 定：好经营单雌当对M 人员 
进行链妒教育和培训，保f f iM A 员具备 
必要的链好知识，熟悉有关的链生产规 
章制度和链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 
倾 能 ，了解事舰急处職施，知悉自身在 
安全好方面的权利和义务。雜安全生产教

轻微

较轻

10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从 业 人  
员、被派 
遣 劳 动

育和培训合格的^ IkA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麵劳动者的，应当将被 
灘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 
被灘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雛和安全操 
倾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廳单雌当对被 
臟劳动雜行必要的安伞牛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 
生实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伞牛 
产教育和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 
校应当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

一般

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中，未按照规定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人员数占应培训人数不 
足 10%的，或者总人数不 
足 10人的生产经营单位， 
未对上述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2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者、实习 
学生进行 
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 
训的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慨用新工艺、新脉新材料或者使用搬 
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 
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处罚依据〕齡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

较重

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中，未按照规定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人员数占应培训人数的 
10%以上不足30% 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2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t r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M 人员、被霞劳动者、 
实习学生进行安伞牛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 
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严重

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 
实习学生中，未按照规定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的人员数占应培训人数的 
30% 以上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 
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 
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 
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 
及事故应急措施。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 
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 
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 
项的；

较轻

11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如 
实告知有 
关的安全 
生产事项 
的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向从业人员 

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 
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内容 
不全面、有遗漏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向从业人员 

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 
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 
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内容 
不准确，与现实不符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隐瞒情况， 

未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 
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 
应急措施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6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2

生产经营 
单位未如 
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 
情况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四款规足：生严经营早位应当建里女全生严 
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 

青况。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记录内容不全面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m 朋 木 汉 贝 兮 1宁广1宁置燈哪，开:xirr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的；

较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未记录的

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12万元以上16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记录虚假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6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6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初次违法；立即整改并将 
相关情况向从业人员通 
js.；去 后 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 
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较轻

13

生产经营 
单位未将 
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 
情况如实 
记录或者 
未向从业 
人员通报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 
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 
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 
代表大会_ 告。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将一般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 
从业人员通报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的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 

或者未向从业人员通报的；

较重
未将重大事故隐患排査治 
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 
从业人员通报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并处15万 
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初次违法；在限定期限内 
完成整改；未造成危―后 
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与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组织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相衔接，并定期组织演练。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六）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元以上一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较轻

14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制 
定生产安 
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 
案或者未 
定期组织 
演练的

一般
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但未按规定定期组 
织开展演练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金M 规定制邊圭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较重

严重
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5

生产经营 
单位特种 
作业人员 
未按照规 
定经专门 
的安全作 
业培训并 
取得相应 
资格，上 
岗作业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第一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 
(七）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 
万兀以上二十万兀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 

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一般

有 1名特种作业人员未按 
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 
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 
岗作业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有2 至4 名特种作业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的

处 3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 5 名以上特种作业人员 
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 
格，上岗作业的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6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矿山、金 
属冶炼建 
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 
产、储存、 
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 
设项目未 
按照规定 
进行安全 
评价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规 
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 
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

一般
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进行 
安全评价，投资额不足 
5000万元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値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元 
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6

(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彳T为之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 
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 
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 
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较重
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进行 
安全评价，投资额5000万 
元以上不足1亿元的

处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値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 
4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70万元以上9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万元 
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严重
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进行 
安全评价，投资额1 亿元 
以上的

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値接责ftA员处4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9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値接责ftA员处9 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矿山、金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人、设计单位 
应当对安全设施设计负责。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

较轻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 
未按照规定报有关部门审 
查同意，建设项目投资额 
不足5000万元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値 
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2.5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0万 
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植接责任 
人员处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7

属冶炼建 
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 
产、储存、 
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 
设项目没 
有安全设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女全设施设计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査， 
审查部门及其负责审查的人员对审査结果 
负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 
(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 
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 
未按照规定报有关部门审 
查同意，建设项目投资额 
5000万元以上的

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値 
接责任人员处2.5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70万 
元以上8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7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施设计或 
者安全设 
施设计未 
按照规定 
报经有关 
部门审查 
同意的

认，对其直接负贝的主目'人员和其他直接贝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 
事责任：
(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较重
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 
计，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 
5000万元的

处3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80万元 
以上9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8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 
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 
报经有关部门审査同意的；

严重
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 
计，建设项目投资额5000 
万元以上的

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値 
接责任人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9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矿山、金 
属冶炼建 
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 
产、储存、 
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 
设项目的 
施工单位 
未按照批 
准的安全 
设施设计 
施工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条第 
一激政备：矿山、金属冶歲建击项目和角牛 
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 
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 
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
(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 
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 
秦责任：
(三）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一般

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 
全设施设计施工，建设项 
目投资额不足5000万元 
的

处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8

较重

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 
全设施设计施工，建设项 
目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 
不足1彳乙元的

处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 万 
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7 0 万元以上 
9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 
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亿元以 
上的，施工单位未按照批 
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9 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壬人员处9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f法桂挪奋1 《安全生产法》笛二+四备笛

较轻

矿山、金 
属冶炼建 
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 
产、储存 
危险物品 
的建设项 
目竣工投 
入生产或 
者 使 用  
前，安全 
设施未经 
验收合格 
的

二款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 
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 
产或者使用前，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对 
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 
生产和使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 
结里的监替核杳
一〔处罚依据〕《i 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 
(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 
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 
_ 责任：

一般

投资额不足5000万元的
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 
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 
验收合格的

处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9

较重

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不 
足 1亿元的建设项目竣工 
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 
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处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 万 
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7 0 万元以上 
9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四）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 
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 
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严重

投资额1亿元以上的建设 
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 
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 
合格的

处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9 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壬人员处9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未在 
W 较夫危 
险因素的

场所$口有 
关设施、 
设备上设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 

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 
的安全警示标志。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较轻

20

一般
有 1 处未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或者设置不明显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 
标志的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 

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的；

较重
有2 至4 处未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或者设置不明显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 5 处以上未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或者设置不明显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21

安全设备 
的安装、 
使用、检 
测、改造 
和报废不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 
使用、检测、维修、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 

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一般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5 项中 
有 1 项不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 
行业标 
的

较重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5 项中 
有 2 至 3 项不符合国家标 
洁或者行必标？̂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鲁?壬人员处1.3方元设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 
检测、改造和报废5 项中 
有 4 项以上不符合国象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壬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22

生产经营 
单位未对 
安全设备 
进行经常 
性维护、 
保养和定 
期检测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 
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 
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和定期检测的；

一般
未对安全设备经常性维 
护、保养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较重 未对安全设备定期检测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壬入员处1.3方元设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严重
既未对安全设备经常性维 
护、保养，又未对安全设 
备定期检测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初次违法；不包含从事特种 
作业、高空作业、有限空间 
作业、有毒有害作业、易燃 
易爆区域作业的人员；在限 
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未造成 
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 
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 
用。
〔i 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五）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的；

较轻

23

生产经营 
单位未为 
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 
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 
动防护用 
品W

一般
未为不足5 名从业人员提 
供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 
品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 .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较重
未为5 至 9 名从业人员提 
供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用 
品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壬欠员处1.3方元汝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严重
未 为 1 0 名以上从业人员 
提供符合标准的劳动防护 
用品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 5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4

生产经营 
单位使用 
的危险物 
品 的 容  
器、运输 
工具，以 
及涉及人 
身安全、 
危险性较 
大的矿山 
井下特种 

经
具有专业 
资质的机 
构检测、 
检 验 合  
格，取得 
安全使用 
证或者安 
全标志， 
投入使用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七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危险物品的容器、 
运输工具，以及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 
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 
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专业牛产 
单位生产，并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检验 
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证或者 
安全标志，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检验机构 
对检测、检验结果负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六）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六）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及涉 

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 
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未经具有专业 
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用 
证或者安全标志，投入使用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发现1 台 （套）未取得安 
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发现2 台 （套）未取得安 
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壬欠员处1.3方元汝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发现3 台 （套）以上未取 
得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 
志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25

生产经营 
单位使用 
由当淘汰 
的危及生 
产安全的 
工艺、设 
备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八条第 
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 
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七）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七）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 
艺、设备的。

一般

使用1 台 （套）国家明令 
淘汰、禁止使用的设备或 
者 1种工艺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较重
使用2 台 （套）国家明令 
淘汰、禁止使用的击I 或 
者2种工艺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壬人员处1.3方元设上1.6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乡镇 
级

严重
使用3 台 （套）以上国家 
明谷痴汰、禁止使用的备 
备或者3种以上工艺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6

生产、经 
营、储存、 
使用危险 
物品或者 
处置废弃 
危 险 物  
品，未建 
立专门安 
全管理制 
度、未米 
取可靠的 
安全措施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 
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 
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 
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依法 
实施的监督管理。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 （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 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 

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 
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建立的安全管理制度不全 
或者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 
施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4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 
或者未采取安全措施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4万元 
以上18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既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 
度且又未采取安全措施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8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第一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 
记建档，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 
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 
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 （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较轻

27

生产经营 
单位对重 
大危险源 
未登记建 
档，未进 
行定_检 
测、评估、 
监控，未 
制定应急 
预案，或 
者未告知 
应急措施 
的

一般

存在未登记建档，或者未 
定期进行检测、评估、监 
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 
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四种 
违法情形中的1种的

处 4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4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 
期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 
者未告知应急措施的；

较重

存在未登记建档，或者未 
定期进行检测、评估、监 
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 
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四种 
违法情形中的2种的

处4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4万元 
以上18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同时存在未登记建档，未 
定期进行检测、评估、监 
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 
者未告知应急措施四种违 
法情形3种以上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8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进 行 爆  
破、吊装、 
动火、临 
时用电以 
及国务院 
应急管理 
部门会同 
国务院有 
关部门规 
定的其他 
危 险 作  
业，未安 
排专门人 
员进行现 
场安全管 
理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 
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 
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 
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 （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较轻

28

一般
发现有1处危险作业，未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贵任：
(三）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 

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 
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 
行现场安全管理的；

较重
发现有2 处危险作业，未 
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的

处 3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严重
发现有3 处以上危险作 
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 
现场安全管理的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6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

较轻

29

生产经营 
单位未建 
立事故隐 
患排查治 
理制度， 
或者重大 
事故隐患

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 
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 
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 
会由•告。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 （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一般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排查治理 
f# 况未按 
照规定报 
告的。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兀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较重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未会®定报告的

处 3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五）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者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按照规定报 
告的。

严重
未建立事故隐患排査治理 
制度且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未按规定报告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 6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6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一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初次违法；在限定期限内 
完成整改；未i 成赢_后 
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较轻

30

生产经营 
单位未建 
立安全风 
险分级管 
控制度或 
者未按照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制度，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 
的管控措施。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第 （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一般
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制度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1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安全风险 
分级采取 
相应管控 
措施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四）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或者未 

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

较重
未按照安全风险分级采取 
相应管控措施的

处 3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3万元 
以上16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既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制度，又未按照安全风 
险分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的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6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一条第

较轻
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1 
处一般事故隐患未采取措 
施消除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 
营单位拒不执行的，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 万元以上6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31

生产经营 
单位未采 
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一般
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2 
处一般事故隐患未采取措 
施消除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壬人员处6 万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患的。

较重

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3 
处以上一般事故隐或者1 
处重大事故隐患未采取措 
施消除的

处 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 
8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4 
处以上一般事故隐患或者 
2 处以上重大事故隐患未 
采取措施消除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8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将生 
产经营项 
目、场所、 
设备发包 
或者出租 
给不具备 
安全生产 
条件或者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 
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 
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十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0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万元的罚款

是

32
一般 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生产经营单 
位并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1.3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相应资质 
的单位或 
者 个 人  
的。

十万兀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兀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 
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较重
违法所得1 0万元以上不 
足2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生产经营单 
位并处违法所得2-3倍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3万元以 
上 1.6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生产经营单 
位并处违法所得3-5倍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 
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 
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 
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 
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 
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 
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 
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 
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

轻微

较轻

一般

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 

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贵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0.5万元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较重

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 
检查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0.8万 
元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否

严重

既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 
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 
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又未对 
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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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4

两个以上 
生产经营 
单位在同 
一作业区 
域内进行 
可能危及 
对方安全 
生产的生 
产经营活 
动，未签 
订安全生 
产管理协 
议或者呆 
指定专职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进行安全 
检查与协 
调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 
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
全的应由;^订古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么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 
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 
全检查与协调。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 

规定：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 
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 
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 
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 
协调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备停f 停业。

一般
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进行安全检査与协调 
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ft?壬人员处0.5方元的劝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0.8万 
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既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査与协 
调，又未签订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5

生产经营 
单位牛产、 
经营、储 
存、使用危 
险物品的 
车间、商 
店、仓库与 
员工宿舍 
在同一座 
建筑内，或 
者与员工 
宿舍的距 
离不符合 
安全要求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品的车间、商店、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 
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 
距离。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第 （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 
间、商店、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 
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的；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 
仓库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 
符合安全要求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ft?壬人员处0.5方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生产、经营、储存、使用 
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 
仓库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 
建筑内的

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36

场所$口员 
工宿舍未 
设有符合 
紧急疏_  
需要、标 
志明显、 
保持畅通 
的出口、 
疏 散 通  
道，或者 
占用、锁 
闭、封堵 
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 
员工宿舍 
出口、疏 
散通道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 
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 
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道。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第 （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 
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 
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 
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一般
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 
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 
的出口、疏散通道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壬人员处5000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 
营® 所或#员工宿舍出 
口、疏散通道的

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000 
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前述两种情形均违反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与从 
业人员订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二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 
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 
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 
任。
〔it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六条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 
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 
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 
投资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减 
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受伤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37

立协议， 
免_ 歳者 
减 其 xt 
从业人员

一般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减 
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因生产安 
全事故伤 
亡依法应 
承担的责

较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 
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受伤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任的

严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 
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六十六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对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轻微

生产经营 较轻

38

单 位 拒  
绝、阻挠 
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

职责的部门的监督检查人员（以下统称安全 
生产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 
责，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八条 

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绝、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阻碍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的部门的 
监督检查 
人员依法 
实施监督 
检查的

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较重

处—万兀以上一十万兀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拒绝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査的

拒不改正的，处 1 0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1.5万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法》第五十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应当立即组织抢救,并不得在事故调 
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第八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 
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 
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 
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 
负责人在 
本单位发 
生生产安 
全 事 故  
时，不立 
即组织抢 
救或者在 
事故调查

较轻

39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 
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 
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 
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 
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规 
定：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 
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 
定处以罚款：（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处理期间 
擅离职守 
或者A  — 
的 较重

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 
故调査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或者逃匿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

是

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 
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 
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的，处上一年 
年收入60%至 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 
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 
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 至 
100®/。的罚款；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贻 
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 
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 
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 100% 
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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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 
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 
对生产安 
全事故隐 
瞒不报、 
谎报或者 
迟报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 
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人。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 
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 
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 
据。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 

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 
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 
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规 
定：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五 
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 
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事故发生单位 
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 
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 
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 
后逃匿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 
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 
上一年年收入80%至 100%的罚款；

较轻 是

一般 是

较重
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 
报、谎报或者迟报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

是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贻 
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 
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 
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 100% 
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处 罚 麵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t四条第（一）繊  
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 
其依齡擁应的輯责餅，由应急ts部门倾下列 
臟以罚款：
(一）发生 1  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t ；
m&rm 第 u  四条第 
事故，ttrou严重、mmmm,应急髓部门可以 
按照前款罚麵的二倍m 倍以猶负有责任的m  
营单慨以罚款。
《4 ^ 事故罚織罚规定》第十四雛：事纖单 

事故负有责任的，倾下列酸处以罚款：
(一）誠 3人以下重伤性工*中毒，下同），或

轻微

较轻

41

生产经营 
单位对发 
生一般事 
故负有责

者300万元以下繼济损失的，处30万元肚5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二)造̂  1姐亡,或# 3人肚6人以下重伤,或#  300 
万元肚500万 元 以 下 的 ，处50万元肚7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馘 2 M 亡，赌 6人肚10人以下重伤，繭 500 
万元肚1000万元以下勘经觸失的,处70万元肚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造成3 人以下重伤（包括 
急性工业中毒，下同）， 
或者300万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的

处 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 
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款 
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负 
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 
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任的 孓王广女爭取切就处切规疋》弟丁八余规疋：反干•午•广女

全事故’有下列鎌之一的，属于仲华人_ 和国纖 
产法》第u 条第選定的靜■ 严重、mm 
别恶劣的情形，可以按照法« 罚誦的2倍以上5倍 
以猶事嫩单慨以罚款：
㈠ 规 雛 ■ 鮏设 
备、灘 Mm,麵、 信働；
(二）因存在重大事纖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 
停止侧有关设备、灘 、场所赫立即采軸随险的整 
mm,而拒砸的；
(三）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 
W\hm,顏冷炼、infix’纖 _ 品斯、经 
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麵’或者未依法取鮪关 
证照尚在从事生̂ 麵 的 ；
(四）m
(五）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mm,仍_ 臟作业的；
(六)難肺■ 严重、■■恶劣的隊

较重

造成1人死亡，或者3 人 
以上6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 
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款 
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负 
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 
款

是

严重

造成2 人死亡，或者6人 
以上1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 
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 
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款 
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负 
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 
款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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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溢第u 条第（二）
对负有责働娜营单m s 求其麵 

獅卜’鱗 麵 1、侧 以 罚 款  
( - )nsmm̂ S, 1 商元&lhr葫元以下的罚款 
mŝ m 第 一 百 一 m&j^m 情 
娜 r 重、 s a « ' T B ] u w i » ®

摘 徽 。 
軸罚麵脳第十M f e 事纖单餅 

舦 事 责 細 ， 以罚款：
(一）_ 3 人壯5人以W ：’赫 10人址20人以下重 
伤’或# 1000万元m ： 2000万元以T S ^ i m w ，处100 
万元m ： 120万元以下的礅
(二）馘 5人壯7人以m ：,赫 20人肚30人以下重

42

生产经营 
单位对发 
生较大事 
故负有责 
任的

伤，或者2000万元以h 3000万 元 以 下 直 处 120 
万元以h 150万元以下棚徽
(三)造成7人以1:10人以下死亡，赫 30人以1:50人以下重 
伤，或#  3000 7：7U&± 5000 T̂ TtUTŜ m̂,处 150 
万元肚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軸 讶 麵 廳 第 十 事  
故，有 ■之一的，属于《中华人国安全生产法> 第

可 罚 2倍址5倍 以 猶 单 位  
处以罚款
(一）m 破东1 ^ « 4 ^ 的翻$、报警、防护、鮏  
设备、m  mm.麵、 信働；
(二） 事雛患被依■ 令停产停业、停iMX、停 
止w t 关设备、狐 场 獅 采 軸

(三） 擅自从事矿 
山瓶、mm、mm, 经营、m

取鮪关通纖事

(四）»  W I W M l ;
(5)强 冒 险 作 业 ’或者明事雛患而不
聽  mmmm-,
(六)難 》m r 重、mmmmm.

一般

造成3 人以上5 人以下死 
亡，或者10人以上2 0人 
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 
以上 2 0 0 0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处 100万元以上12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教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造成5 人以上7 人以下死 
亡，或者2 0人以上3 0人 
以下重伤，或者2000万元 
以上 3 0 0 0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处 12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款

是

严重

造成7人以上10人以下死 
亡，或者3 0人以上5 0人 
以下重伤，或者3000万元 
以上 5 0 0 0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

处 1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 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細 第 H 四条第（三）W f e  
对负有责働娜营单麵求其依麵 

责餅’鹏 以 罚 款  
(H) 事 馳 1  萠元!i l M 万元以欄款 
mŝ m 第 一 百 一 m&j^m 情 
備 m

轻微

有t C B W W € a b W 。 
軸 罚 麵 脳 第 事 臟 单 餅  

责 働 麵 以 罚 款 ：
(一）造成 lo A m ： i3 或者 50 a&u： 60 人以下 
重ffc 或#5000 万®Lh6000 万̂ 以 的 ,处200 
万元以h400万元以下棚獄；

较轻

43

生产经营 
单位对发 
生重大事 
故负有责

(二）造成13人以1： 15 mwt,或者60 A&U： 70人以下 
重ft,或#6000万元以1:7000万̂ 以 下 的 ,处400 
万元肚600万元以下的礅
(三）造成15人[iU:30人以m t , 或#70人以i: 100人以下 
重伤，或者7000万元肚1亿元以下] 处600万 
元以1:1000万元以下的{獄。

軸罚» 雛 》第 十 事
故，有下夕一的.属干《_ 人民■围安全牛产法》筮

一般

造成10人以上13人以下 
死亡，或者50人以上60 
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 
元以上6000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

处200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教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任的 一 百 的  it^ir重、rnm'mmm, 

可 罚 2倍m ： 5倍以猶«»■位 
处以罚款.
(一）m 破 东 的 m 报警、防护、救生 
设备、灘 mm,麵、 信細；
(二） 事雛患被依■ 令停产停业、停iMX、停 
止w 关设备、m

備 ；

较重

造成13人以上15人以下 
死亡，或者60人以上70 
人以下重伤，或者6000万 
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
接经济损失的

处400万元以上6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款

是

(三）涉及安全生产的樹tBfeKti柯’擅自从事矿 
山瓶、̂ m$、mm, 经营、m

納 赫 ^ ^ 鮪 关 耀 瞧 事

(四）« >  P M W i M )；
(5)强 冒 险 作 业 ’或者明事纖患而不 
聽  mmmm-,
(六)難  ttwsr重、

严重

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 
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7000万 
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的

处6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恶劣的，可以按照前款罚 
款数额的2 倍以上5倍以下对 
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处以 
罚款

是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 
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 
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 
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 
数据、信息。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 
(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 

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 
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轻微

较轻

-般

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 
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 
生设备、设施1台 （套）的 
織 改 、隐瞒、销M 接关 
系生产安全相关数据、信息 
1条的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 
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较重

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 
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 
生设备、设施2 台 （套）的 
德 改 ，隐瞒、销M 接关 
系生产安全相关数据、信息 
2条的

处2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値接责fiA 
员处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 
罚款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令
正

责
改 否

严重

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 
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 
救生设备、设施3 台（套) 
及以上的或篡改、隐瞒、 
销毁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相 
关数据、信息3 条及以上 
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6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

令
正

责
改 否

序号

44

营
关
坏
系
全
、
防
生
设
者
隐
毁
数
息 

经
i

破

关

安

控

、
救

、
或

、
销

关

信
 

产

h

、
接

产

监

警

、
备

，
改

、
相

、

。 

生
单
闭
直
生
的
报
护
设
施
篡
瞒
其
据
的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5

矿山、金 
属冶炼建 
设项目和 
用 于 生  
产、储存、 
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 
设项目的 
施工单位 
未按照规 
定对施工 
项目进行 
安全管理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 
三款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 
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 
工单位应当加强对施工项目的安全管理，不 
得倒卖、出租、出借、挂靠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施工资质，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 
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 
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 
给第三人，不得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 
质条件的单位。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第三款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不满100人的矿 
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 
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 
单位，未按照规定对施工 
项目进行安全管理的

对单位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 
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对施工项目进行安全 
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严重

从业人员100人以上的矿 
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 
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 
单位，未按照规定对施工 
项目进行安全管理的

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46

高危行业、 
领域的生 
产经营单 
位未按照 
国家规定 
投保安全 
生产责任 
保险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一条第 
二款规定：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属于国家规定的高危行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投保安全生产贵 
任保险。具体范围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应急 
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国务院保险 
监督管理机构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制定。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九条 

规定：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未按 
照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责令 
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叙' 地期未我 正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方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从业人员不满100人的高 
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

处 5 万元以上7.5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 
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从业人员100人以上的高
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

处7.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 
条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和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破器材生产 
企业（以下统称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 
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 
事生产活知。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擅自进行生产的，责令停ih牛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 
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未取得安
较轻

1
全生产许 
可证擅自 
进行生产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较重 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 
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九 
条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年。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 
应当于期满前3 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 

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

轻微

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

较轻

2
效期满未 
办理延期 
手续，继

一般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 万元以 
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续进行生 
产的

址有双期俩木力'姓;C朋于铁，班珠近彳丁：土J
的，责令停止生产，限期补办延期手续，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办理延期手续，继续进行 
生产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较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不 
足5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6 万元以 
上8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8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十 
三条规定：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 
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第二

轻微

转让、接 
受转让、

较轻

3
冒用或者 
使用伪造 
的安全生

十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转让女全生 
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以 
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其安全生产 
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接受转让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 
罚。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处罚。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产许可证 
的 较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下的

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严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
处 3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15堅

省
级
、
市
 

级
、
县
区
 

级

命田 命田 命田

裁
量
基
准

处
2
万
元
以
上

3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处
 

5
万

元
以

上
6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整
顿

处
3
万
元
以
上

4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处
 

6
万

元
以

上
8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整
顿

处
4
万
元
以

上
5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处
 

8
万

元
以

上
1

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整
 

顿

适
用
条
件

未
履

行
1
项
法
定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职
责
的

未
履

行
2
项
法
定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职
责
的

未
履

行
3
项
以
上
法
 

定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职
 

责
的

n|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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鏟
餒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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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定
依
据

〔雜
规

定
〕

《河
北

省
齡

牛
产

細
》
第

十
五

細
定

： 
纪

经
营

单
位

的
越

负
责

从
神

位
於

牛
产

工
作

负
有

下
列

 
职
责
：

(一
）
蚊

健
全

并
落

实
禅

齡
员

龄
牛

产
责

任
制

，
加
强
安
 

全
納

示
准

化
建

设
；

(二
袖

働
|除

#
輸

減
份

絲
牛

挪
査

制
麻

和
操

作
觀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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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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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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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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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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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 
Z 
从

 
_■ 

_
 ■，

(三
）
会

腺
制

定
并

麵
神

位
链

好
教

育
和

培
训

他
J;

(四
）
保

证
禅

位
齡

牛
产

&
A
的

有
效

麵
；

(五
）
组
织
建
立
并
落
实
安
全
风
险
分
级
管
控
和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双
 

重
预
防
工
作
机
制
，
雛

、
检

查
神

位
的

链
好

工
作

’
及
时
 

消
除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隐
患
；

(六
）
■
只
制
定
并
实
施
本
单
位
的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应

(七
）
及
时
、
如
实
报
告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

(八
）
法

定
的

其
他

幹
牛

产
职

责
。

第
十

六
条

奶
经

营
单

位
的

越
负

责
人

除
履

行
法

律
;4

M
定
 

的
安

全
奶

职
责

外
，
应

当
雜

下
列

工
作

糊
：

(一
）
鮮

度
主

持
召

牛
产

例
会

，
听

肛
作

汇
报

，
协
调
 

解
决
重
大
问
题
；

(二
）
每
季
度
至
少
翻
一
次
安
全
生
产
全
面
检
查
，
研
宄
分
析
安
 

全
生
产
存
在
的
问
题
；

(三
)每

年
至

少
翻

并
参

与
一

^
事

舰
急

麵
演

练
;

(四
）

安
全
事
故
时
立
即
麵
抢
救
，
騰

善
后

M
X

 
作

’
配
合
调
查
处
理
；

(五
)
每
年
向
职
工
大
会
、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报
告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和
 

个
人

履
行

姓
妒

管
理

职
责

的
情

况
。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下
属
不
具
有
法
人
资
格
的
分
公
司
、
分
厂
等
单
位
的
 

主
要

负
责

姐
当

»
^

誠
定
的
有
关
职
责
和
事
项
。

(处
罚

細
《河

北
省
安

全
生
产

細
》
第
八
十
二
条
规
定
：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拽
负
责

A
S
反

本
細

规
定

，
未

履
行

辨
牛

产
 

管
理
职
责
的
，
责
令
限
期
改
正
，
处
二
万
元
以
上
五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
处
五
万
元
以
上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
责
令
 

紀
经
营
单
位
停
产
停

ik
m

违
法
行
为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主

要
 

负
责

人
未

 
履

行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职
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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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进 
行安全检 
査的，或 
者未按照 
规定制定 
整改方案 
并组织实 
施的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細》第十七条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应 
当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对由于安全生产 
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 
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 
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对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 
人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的 
裁量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二）安全生产检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 
理和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 
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査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 
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事 
故隐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制定整改方案 
并组织实施。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进 
行安全检查的，或者未按照规定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实 
施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对发现的不能立即 
整改的事故隐患和 
问题已采取一定的 
安全防范措施，未 
制定整改方案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较重

对发现的不能立即 
整改的事故隐患和 
问题未制定整改方 
案，也未采取安全 
防范措施的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严重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 
全检查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序号

营
人
保
生
需
投
使
安
条
致
产
故 

经
资
法
全
必
金
致
备
产
导
生
事 

人
投
依
安
所
资
，
具

生

，
生
全 

个
的
未
证
产
的
入
不
全
件
发
安
的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生产经营 
单位未采 
取措施消 
除事故隐 
患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并消除事故隐患。对不能立即整改的事故隐患，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二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生产经营单位对发 

现存在1 处一般事 
故隐患未采取措施 
消除的

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生 
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万 
元以上6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对发 

现存在2 处一般事 
故隐患未采取措施 
消除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6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兮UL即泪际现百限朋泪际，处1!/7兀 以 卜 的 王 广
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对发 
现存在3 处一般事 
故隐或者1 处重大 
事故隐患未采取措 
施消除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的 
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对发 
现存在4 处以上一 
般事故隐患或者2 
处以上重大事故隐 
患未采取措施消除 
的

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 
不执行的，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8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设 
置安全生 
产管理机 
构、安全 
总监，或 
者配备安 
全生产管 
理人员、 
注册安全 
工程师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矿山、 
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 
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在三百人以上的其 
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总监。安全总监应当具 
备与安全生产管理相适应的能力，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 
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专项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安全总监有权对本单位有关安全生产的决策部 
署提出意见建议；有权制止、拒绝执行与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及安全操作规程相抵触，可能导致生产安全 
事故的指令；有权对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直接向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贵的部门报告。
〔处罚依据〕

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 
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安全总监，或者配备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责令限期改正，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 
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 
_ 妒 、&菅、储存， 
装卸以外的生产经营单 
位’其从业人员300人及 
以下（含300人），未按 
规 定 配 备 专  
职赫兼职^^管理 
人员的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上12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一般

除矿山、金属冶炼、建筑 
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以 
外的生产经营单位，其从 
贴员細：300人，未按 
照 规 定 管 理  
机构、链总监，或者配 
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12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较重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 
位，其 员 loo A S  
以下（含100人），未按 
照 规 定 管 理  
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 
管S A员、 全工程 
师的

处5万元肚8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15万元以上18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壯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物 
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 
位’其則认员趣i loo 
人’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 
妒管理机构、链总监, 
或者配备链妒管S A  
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处8万元!JU：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18万元!JU: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碰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开 
展安全生 
产教育培 
训逢#未 
如实记录 
教育培训 
情况，或 
者未设立 
教育培训 
档案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伞牛产細》第二十五条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齡牛产教育培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安浦种作贴员按照国練纖定进侧 II’取得 

相应资格，并持tiLh岗；
(二）对新进人员、实习人员进行厂、车间、班 组 教 育  

培训；
(三）对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人 
员进行专门教育培训；
(四）对调岗或者离岗六个月以上人员进行车间、班组两级 
教育培训。对临时转岗、换岗人员进行新岗位教育培训；
(五)协同外来 1紅单你财陳舡人员进彳传门教育培训;
(六）与劳务派遣单位分别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岗位安全操 

作擁和链操做能教育培训；
(七）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举报教育培训；
(八）每年至權亍一次全员教育培训。
妒经营单雌当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粒链妒教育培 
训档案，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时间、内容、考核结果等。培训 
考核结果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考核的人员和从业人员本 
M 名。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妒经营单位的翅负责人和安全好管S A 员应当接受有 
关安全奶的教育培训，具备相应的知识和管理能 
力。
〔处 罚 細 《河 北 省 产 細 》第八十七规定：违反 

本細规定，生产经营单f妹按照规定开展辨牛产教育培 
训或者未如实记录教育培训情况，或者未设立教育培训档案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値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纖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内容已按要 
求落实，但培训档 
案内容不完整，在 
限定期限内完善档 
案，未造成危害后 
果的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已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但未如实记 
录教育培训情况的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处 10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设立教育培训档 
案的；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处 13 
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开展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的

处 6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4 方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矿山、金 
属冶炼或 
者用于生 
产、储存、 
装卸危险 
物品的建 
设项目竣 
工后，未 
按照要求 
安排试运 
行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矿山、金属冶炼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价，其安全 
设施设计应当报经有关部门审查。
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建设单位必须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并对验 
收结果负责；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 
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建设项目竣工后，根据规定需要试运行的，试运行时间 
应当不少于三十日，但不超过一百八十日。国家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矿山、金属冶炼或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后，未按照要求安排试运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7

一般

矿山、金属冶炼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竣工后，未 
按要求安排试运 
行，建设项目投资 
额不足3000万元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5万元以上7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矿山、金属冶炼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竣工后，未 
按要求安排试运 
行，建设@目投资 
M  3000方兀以上不 
定5000万元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7 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矿山、金属冶炼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 
设项目竣工后，未 
按要求安排试运 
行，建设项目投资 
额5000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从事下列活动，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安全技 
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制定作业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设 
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落实安全防范措施，签订专门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安全生产事 
项，发现事故隐患的应当及时予以消除：
(一）设置户外广告、牌匾、电子屏等；
(二）建筑物室外墙体、玻璃幕墙美容清洗、贴砖、粉 
刷、空调安装等高空作业；
(三）易燃易爆场所动火作业；
(四）污水池（井）、化粪池、下水道、窨井等地下有 
限空间作业；
(五）爆破、吊装、临近高压输电线路和燃气管道作业、 

建筑物和构筑物拆除、道路清障救援、大型检修等作业;
(六）盲板抽堵、断路、动土、临时用电等其他作业。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贵 
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贵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贵 
任.
(一）未按照强制性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进 
行高空作业、地下有限空间作业或者易燃易爆场所动火 
作业的；
(二）未按照强制性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进 
行爆破、吊装、临近高压输电线路和燃气管道作业、建 
筑物和构筑物拆除、道路清障救援、大型检修作业的；
(三）未按照强制性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进 
行盲板抽堵、断路、动土、临时用电等其他作业的。

轻微

较轻

一般

发现有1 名作业人 
员未按照强制性安 
全技术标准和管理 
规范要求，进行违 
法行为描述中作业 
的

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 
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较重

发现有2 至 4 名作 
业人员未按照强制 
性安全技术标准和 
管理规范要求，进 
行违法行为描述中 
作业的

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13万元以上16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3万元以上4万 
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严重

发现有5 名及以上 
作业人员未按照强 
制性安全技术标准 
和管理规范要求， 
进行违法行为描述 
中作业的

处 6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并处16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負处4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序号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强制性 
安全技术 
标准和管 
理规范要 
求，进行 
高 空 作  
业、地下 
有限空间 
作业、易 
燃易爆场

业，爆破、 
吊装、临 
近高压输 
电线路和 
燃气管道 
作业、建 
筑物和构 
筑 物 拆  
除、道路 
清 障 救  
援、大型 
检修作业 
或盲板抽 
堵、断路、 
动土、临 
时用电等 
其他作业 
的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生产经营 
单位在协 
议中减轻 
或#务除 
其对从业 
人员因生 
产安全事 
故伤亡依 
法应承担 
责任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 
议，
员因生产安全事般 
伤依法録担责任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业人员订立 
减轻或者免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 
承担责任的协议。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减轻或 
者免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贵 
任协议的，该协议无效，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在协议中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 
依法应承担责任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协议中免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 
依法应承担责任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 
议’搬其对M A  
员因生产安全事故死 
亡依法齡担责任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 
议，免除其对从业人 
员因生产安全事故受 
伤依法棘担责任的

处5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 
议，免除其对从业人 
员因生产安全事獅 
亡依法録担责任的

处 8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 
安全生产 
强制性标 
准或者安 
全操作规 
程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 
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一)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安全生产强制性标准或者安全操作规程的；

较轻

生产经营单位有1 
项违反安全生产强 
制性标准或者安全 
操作规程的

处2 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0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有2 

项违反安全生产强 
制性标准或者安全 
操作规程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2000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有3 
至 4 项违反安全生 
产强制性标准或者 
安全操作规程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有5 
项及5 项以上违反 
安全生产强制性标 
准或者安全操作规 
程的

处5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也直接责任人员紅1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1

生产经营 
单位违章 
指挥、违 
章操作和 
强令冒险 
作业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前款规定的各项标准, 
以及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 
章指挥、违章操作和强令冒险作业。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二)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二）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和强令冒险作业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非高危行业领域违 
章指挥、违章操作 
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高危行业领域违章 
指挥、违章操作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 
8000元以下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强令冒险作业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8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班组建设，强化以岗位为核心的

牛产̂ :

(一）建立并实施班组和岗位人员交接班安全交底、班 
前会提示讲解、班后会评点分析等安全管理制度；

(二）设立班组不脱产安全员，并明确其职责；
( = ) 支持班组安全文化建设-
( 四）当次生产活动结束后，k 组各岗位人员应当对负 
责的设备、作业场地、安全防护设施、物品存放等进行 
安全检查。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三)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三）未建立和落实班组安全管理制度的；

较轻

12

生产经营 
单位未建 
立和落实 
班组安全 
管理制度 
的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已建立班组安全管 
理制度未落实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建立班组安全管 
理制度的

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八十条第二款 
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评估制度。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立即结合事故

轻微

较轻

生产经营 
单位发生

调查自行或者委托组织安全生产状况评估。发生一般生 
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对发生事故的单元进行安全生产状

一般

13

生产安全 
事故未按 
要求组织 
安全生产 
状况评估

况评估；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当对本单位 
进行安全生产状况评估。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四）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未按要求组织 
对发生事故的单元 
进行安全生产状况 
评估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未按照要求组织安全生产状况 

评估的；
严重

发生较大以上生产 
安全事故，未按要 
求组织对本单位进 
行安全生产状况评 
估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轻微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较轻

生产经营 
单位以货 
币或者其 
他物品代 
替防护用 
品W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规 
定佩戴、使用。不得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代替劳动防护
用品。
〔处& 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五)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14

较重

有 3 名以下从业人 
员以货币或者其他 
物品代替防护用品 
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对共且張货贝的王自人贝利兵'IIE里投jTi仕人员处力儿
以下的罚款：
(五）以货币或者其他物品代替防护用品的；

严重

有 3 名及以上从业 
人员以货币或者其 
他物品代替防护用 
品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5

矿山、金 
属冶炼、 
建筑施工 
单位，危 
险物品的 
生产、经 
营、储存、 
使用、运 
输、装卸 
单位和建 
材、机械 
加工、电 
力、供热 
单位以及 
其他规模 
以上的生 
产经营单 
位未制定 
复工复产 
方案或者 
未组织复 
工复产培 
训和安全 
检査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单位，危险物品的生产、经 
营、储存、使用、运输、装卸单位和建材、机械加工、 
电力、供热单位以及其他规模以上的生产经营单位，在 
结束停产、停业、停工、停止建设，恢复生产经营前，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中安全生产的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项培训，开展安全 
生产检查，检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六)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六）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单位，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装卸单位和建材、机械 
加工、电力、供热单位以及其他规模以上的生产经营单 
位未制定复工复产方案或者未组织复工复产培训和安全 
检查的；

一般

制定了复工复产方 
案未组织复工复产 
培训或者未组织安 
全检查恢复生产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制定了复工复产方 
案未组织复工复产 
培训，也未组织安 
全检查恢复生产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上 
8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制定复工复产方 
案也未组织复工复 
产培训和安全检查 
恢复生产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8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_ 规舍命 
M ▲ ®  
所、重点 
部位、重 
夫 危 险  
源、重点 
设施设备 
等进行实 
时视频监 
控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 
重大危险源、重点设施设备等进行实时视频管理，及时

较轻

16

开展安全生产风险分析、对事故征兆预警预报及时处理， 
并加强视频资料的管理，按照规定时间保存，确保所录 
制的视频图像真实、连续、可溯。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七)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一万元

一般

对 1至 3 处重点场 
所、重点部位、重 
大危险源、重点设 
施设备等未按照规 
定进行实时视频监 
控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以下的罚款：
(七）未按照规定对重点场所、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 

重点设施设备等进行实时视频监控的；
较重

对 4 至 6 处重点场 
所、重点部位、重 
大危险源、重点设 
施设备等未按照规 
定进行实时视频监 
控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上 
7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对 7 处及以上重点 
场所、重点部位、 
重大危险源、重点 
设施设备等未按照 
规定进行实时视频 
监控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7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未按 
照规定对 
涉M 点珠 
保设施和 
项目进行 
安全论证 
评估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涉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安全论证 
评估制度。新增涉重点环保设施项目应当进行安全论证， 
未开展安全论证的，不得擅自投入建设和运行。已运行 
的涉重点环保设施应当进行安全评估，经评估不符合安 
全要求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进行改造，直至符合安 
全标准的要求。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八)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17 一般

对 1 处涉重点环保 
设施和项目未按照 
Ie定也行安去论证 
评估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对其直® 货风的土目人J75和其他直接贝任人贝处万乂 L 
以下的罚款：
(八）未按照规定对涉重点环保设施和项目进行安全论 

证评估的； 较重

对 2 处涉重点环保 
设施和项目未按照 
规定进行安全论证 
评估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4000元以上 
7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对 3 处及以上涉重 
点环保设施和项目 
未按照规定进行安 
全论证评估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7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8

矿山、金 
属冶炼、 
建 筑 施  
工、运输 
单位和危 
险物品的 
生产、经 
营、储存、 
装卸单位 
未建立安 
全生产管 
理信息系 
统的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W山、金属m 烁、建筑施工、® 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加强安全生产信息化建 
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佶息系统，将安全教育培训、 
风险辨识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监测监 
控和管理、安全设备检测检验等纳入安全生产管理信息 
系统，并按照规定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报送安全生产数据信息。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九)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科甘古棟為輿iVt K 户.和甘古棟輿/T K R  hk ."TT二

一般

较重

未将安全教育培 
训、风险辨识管控、 
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重大危险源监 
测监控和管理、安 
全设备检测检验等 
纳入安全生产管理 
信息系统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对具I 接货贡的主営人员和其他I 接贡任人员处万兀 
以下的罚款：
(九）未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系统的； 严重

未建立安全生产管 
理信息系统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9

矿山、金 
属冶炼、 
建筑施工 
以及危险 
物品的生 
产、经营、 
储存、装

按照规定 
执行单位 
负责人现 
场带班制 
度的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四十二条规定: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 
储存、装卸单位应当建立并落实单位负责人现场带班制 
度，定期公布带班计划、带班情况并接受从业人员监督。
〔处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一条第（十) 

项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科廿古份為虫iVt +  择 I 只 廿 Itli古份主/T K R hk .-Ft TT-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未定期公布带班计 
划、带班情况并接 
受从业人员监督制 
度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对具罝接货贝的主営人员和其他里接贝任人员处万兀 
以下的罚款：
(十）未按照规定执行单位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的； 严重

未建立并落实单位 

负责人现场带班制 
度的

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拒绝、阻 
挠负有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 
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

〔法律规定）《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 
当制定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明确 
重点监督检查的对象、内容和执法措施，并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和完善，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在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监督检

较轻

20

查时，应当明确记录检查的时间、场戶斤、部位等。对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应当依法予以 
处置。
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不得 
拒不接收、拒不执行监管监察指令。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九十五条第一 

款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绝、阻挠负

一般

拒绝、阻挠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拒不改 
正的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1万元的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较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较重 情节较重的

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情节严重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 任 人 1.5为'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生产经营 
单位的决 
策机构、主 
要负责人、 
个人经营 
的投资人 
未按规定 
依法保证 
下列安全 
生产所必 
需的资金 
投入，致使 
生产经营 
单位不具 
备安全生 
产条件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包括实际控制人，下同）未依法保 
证下列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之一， 
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可 
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 
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 
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一）提取或者使用 
安全生产费用； （二）用于配备劳动防护 
用品的经费； （三）用于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的经费；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 
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有前款违法 
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生 
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的规 
定给予处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资金差额占该项应投入总 
额不足10% 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万元 
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个人 
经营的投资人（包括实际控制 
人）处5000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资金差额占该项应投入总 
额 10%以上不足30% 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 
(包括实际控制人）处5000元 
以上8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资金差额占该项应投入总 
额30% 以上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 万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 
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 
(包括实际控制人）处8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违 
反操作规 
程或者安 
全管理规 
定作业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 

业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普通从业人员违反操作规 
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 
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 
员、特种作业人员违反操 
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 
作业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3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违 
章指挥从 
业人员或 
者强令从 
业人员违 
章、冒险作 
业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章指挥从业人员或者强令从业人 
员违章、冒险作业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违章指挥从业人员进行作 

业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强令从业人员违章、冒险 
作业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发 
现从业人 
员违章作 
业不加制 
止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止 
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班组或者车间负责人发现 
从业人员违章作业不加制 
止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主要负责人、班组或车间负责 
人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主要负责人或者安全管理 
人员发现从业人员违章作 
业不加制止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 万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主要负贵人、安全管理人员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5

生产经营 
单位超过 
核定的生 
产能力、强 
度或者定 
员进行生 
产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强度或者定 
员进行生产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超过核定生产能力、强度或 
者定员不足10% 进行生产 
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人 
员处1000元的罚款

否

较重
超过核定生产能力、强度或 
者定员10%以上不足30% 
进行生产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严重
超过核定生产能力、强度或 
者定员30% 以上进行生产 
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万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5000元 
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五）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对被查封或者扣押的设施、设备、 
器材，擅自启封或者使用的；

较轻

6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对 
被查封或 
者扣押的

一般
擅自启封被査封或者扣押 
的设施、设备、器材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主要负责人、其他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设 施 、设 
备、器材， 较重

擅自启封 
或者使用 
的 严重

擅自使用被查封或者扣押 
的设施、设备、器材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 万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主要负责人、其他人员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轻微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六）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隐瞒存在的 

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较轻

7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故 
意提供虚 
假情况或

一般 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者隐瞒存 
在的事故

较重

隐患以及 
其他安全 
问题的。 严重

故意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 
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 万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8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主要负责 
人或者其 
他人员拒 
不执行安 
全监管部 
门及其行 
政执法人 
员的安全 

管 容
JllL S  JM*

指令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七）项规定：生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 
1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 

政执法人员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

一般 有 1项指令拒不执行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有 2 项及以上指令拒不执 

行的

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万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 
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5000 
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9

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 
营、储存单 
位以及矿 
山、金属冶 
炼单位未 
建立应急 
救援组织 
或者生产 
经营规模 
较小、未指 
定兼职应 
急救援人 
员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规定：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 
金属冶炼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生产经营 
规模较小、未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未指 
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生产经营规模较大、未建 
立应急救援组织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0

危险物品的 
把 、经营、 
储存单位以 
及矿山、■  
冶炼单位未 
配备必要的 
应急救援器 
材、设备和物 
资’并进行经 
常t嫩 、保 
养,保证正常 
运转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 
金属冶炼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 
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 
款：
(―) 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 
正常运转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对配备的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和物资，未进行经常 
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 
运转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 
材、设备和物资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1

生产经营 
单位与从 
业人员订 
立协议，免 
除或者减 
轻其对从 
业人员因 
生产安全 
事故伤亡 
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 
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 
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 
担的责任的，该协议无效；对生产经营单 
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按照 
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在协议中减轻 
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对从业人员依法应 
承担的责任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在协议中免除因生产安全 
事故伤亡对从业人员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减 
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受伤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否

一般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减 
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否

较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 
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受伤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

否

严重

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 
除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 
全事故死亡依法应承担责 
任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轻微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并按照下列规定处 
以罚款：

较轻

12

生产经营 
单位转让 
安全生产

(一）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未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未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处 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许可证的 (―) 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发生生产安 
全事故但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的，处 3 0万 
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发生人员死 

亡生产安全事故的，处40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但没有造 
成人员死亡的

处 3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严重
接受转让的单位和个人发 
生人员死亡生产安全事故 
的

处 4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明知生产 
经营单位 
无证擅自 
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 
仍为其提 
供生产经

轻微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生产经营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13

或者其他批准文件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仍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 
管、仓储等条件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但是 
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营场所、运 
输、保管、 
仓储等条

较重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不 
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 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件的。

严重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 万元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4

弄虚作假， 
骗取或者 
勾结、串通 
行政审批 
工作人员 
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 
证书及其 
他批准文 
件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弄虚作假，骗取或者 
勾结、串通行政审批工作人员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书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撤销许可 
及批准文件，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生产经营单位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 倍以 
下的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 万元；没 
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 千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 （二）对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规定违法行 
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在3 年内 
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 
4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一般 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2 倍以下的罚款，对 
有关人员处4000元以上7000 
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违法所得5 0 0 0元以上不 

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对 
有关人员处7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

否

严重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 万元的 
罚款，对有关人员处1 万元的 
罚款

是

15

生产经营 
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 
未依法办 
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 
书变更手 
续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未依法办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书变更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 
并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处1千元以上5 千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逾期不超过2 0 个工作日 
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变更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生产经营 
单位处1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处10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逾期20~30个工作日未办
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变更 
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生产经营 
单位处1 .5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处2000 
元以上4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逾期 3 0 个工作日以上未 
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变 
更手续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生产经营 
单位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处40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取得相 
应资格、资 
质证书的 
机构及其 
有关人员 
从事安全 
评 价 、认 
证、检测、 
检验工作 
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未取得相应资 
格、资质证书的机构及其有关人员从事安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有关人员处5000元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16

全评价、认证、检测、检验工作，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并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般 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2 倍以下的罚款，对 
有关人员处5000元以上7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但是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没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有关人员处5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重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不 
足 1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 倍以下罚款，对有 
关人员处70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 万元的 
罚款，对有关人员处1 万元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鮮规定〕《建设项目^ » ‘三同时’监 體  
理饭去》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魏具有 
相应资质的雛俯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姓 
预 騰 纖 制 报 告 。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猶示准的规定。
把 、備 鱗 鮮 品 的 建 设 项 目 设 项 目 安  
麵 猶 报 本 条 第 卜 ’ mmn 
合 有 鮮 品 建 设 项 目 _ 腔 。
第二十二細定：本办法第七細定的建设项目安

轻微

非煤矿山 
和生产、储 
存危险化 
学品（包括

较轻

1

金角长输 
管道输送 
危险化学 
品）、烟花 
爆竹以及

土 叹 J」Lj/WU，_±v feU 吕十丨、、f- —1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安全设施进 
行验收麻纖制建设项目链驗珊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猶示准的驗。
把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和虹建设项目 
链验收i備 报 告 本 条 第 的 规 餅 ，还 
应当舱有難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驗。
〔处罚麵〕《建 设 项 目 三 同 时 ’监 滞  

第二十八条第（一） 奶经营单 
(一）、 （二）、 （三）（四) 

棚定的建设项目有下列獅之一的，责销止建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八秦第（一）项的裁量权—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金属冶炼 
建设项目 
未按照本 
办法规定 
对建设项 
目进行安 
全评价的。

较重

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 
处 50万 元 社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細罪的，倾刑法有纖定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非煤矿矿 
山和生产、 
储存危险 
化学品（包 
括使用长 
输管道输 
送危险化 
学品）、烟 
花爆竹以 
及金属冶 
炼建设项 
目没有安 
全设施设 
计或者安 
全设施设 
计未按照 
规定报经 
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 
部门审查 
岗意,自
开工的。

〔法律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1‘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第十条第一W 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初步 
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编 
制 安 全 灘 册 。
第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予批准，并不得开工建设：
(一）无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的；
(二）未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的；
(三）安全预if价报告由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安全 

评价机构编制的；
(四）设计内容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
规定的；
(五）¥ 采纳安全预if价报告中的安全对策和建 

议，且未作充分论i正说明的；
(六） 的 期 廳 彻 。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査未予批准的’生产经 
营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向原审査部门申请再审。
(处罚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 

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 （二）、 （三） 
(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 

如亭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纖趟麵事责任：
(二）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 
照规定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擅 
自开工的；

轻微

较轻

2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八条第（二）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非煤矿矿 
山和生产、 
储存危险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应当 轻微

化学品(包 
括使用长 
输管道输

范施工’ 并对安全设施的工麵量负责。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第一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衡本办法第七条第（一）、（二）、 （三) 

(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 
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赃；逾期

较轻

3

送危险化 
学品）、烟 
花爆竹以 
及▲属治 
炼建设项 
目施工单 
位未按照 
批准的安 
全设施设 
计施工的。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八条第（三）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未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

较重

照刑法有錢定追宄刑事责任：
(三）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 

工的；
严重

非煤矿矿 
山和生产、 
储存危险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项 
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

轻微

化学品（包 
括使用长 
输管道输

当组织对女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 
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 
入生产和使用。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二）、 

(三） （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

较轻

4

送危险化 
学品）、烟 
花爆竹以 
及基属冶 
炼建设项 
目安全设 
施投入生 
产或者使 
用前,未经 
验收合格 
的。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八条第（四）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 
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较重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兀以上5 万兀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
务i壬：

( 四）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 
收合格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已经批准 
的非煤矿 
矿山和生 
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 
(包括使 
用长输管 
道输送危 
险 化 学  
品）、烟花 
爆竹以及 
金属冶炼 
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 
设计发生 
重大变更， 
生产经营 
单位未报 
原批准部 
门审查同 
意擅自开 
工建设的。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已经批准的建设 
项目及其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报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未经 
审查同意的，不得开工建设：
(一）建设项目的规模、生产工艺、原料、设 

备发牛軍大变更的•
(二）改变安全设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全性能 
的；
(三）在施工期间重新设计的。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同时”监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已经批准的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发牛軍大变更，生产经营 
单位未报原批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 
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报原批准部门审查但未得 
到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报原批准部门审査同意 
擅自开工建设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除非煤矿 
矿山和生 
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 
(包括使 
用长输管 
道输送危 
险 化 学  
品）、烟花 
爆竹以及 
金属冶炼 
以外的建 
设项目，没 
有安全设 
施设计的。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 
质的初步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 
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本办 
法第七条第（一）、 （二）、 （三）、 （四） 
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没有安全设施设计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1000 
万元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000万元 
以上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7

除非煤矿 
矿山和生 
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 
(包福使 
用长输管 
道输送危 
险 化 学  
品）、烟花 
爆竹以及 
金属冶炼 
以外的建 
设项目，安 
全设施设 
计未组织 
审査，并形 
成书面审 
査报告的。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二同时”监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本办法第七条第
(一）、 （二）、 （三）、 （四）项规定以外 
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由生产经营单位组 
织审查，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本办 
法第七条第（一）、 （二）、 （三）、 （四） 
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 
审查报告的；

较轻

一般

较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1000 
万元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000万元 
以上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除非煤矿 
矿山和生 
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 
(包括使 
用长输管 
道输送危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轻微

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施工单位 
应当严格按照安全设施设计和相关施工技术 
标准、规范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质量负
奇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本办 
法第七条第（一）、 （二）、 （三）、 （四） 
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 
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施工单位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较轻

8
险 化 学  
品）、烟在 
爆竹以及 
金属冶炼 
以外的建 
设项目’施 
工单位未 
按照安全 
设施设计 
施工的。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1000 
万元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000万元 
以上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除非煤矿 
矿山和生 
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 
(包括使 
用长输管 
道输送危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轻微

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建设项 
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

较轻

9

险 化 学  
品）、烟花 
爆竹以及

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 
入生产和使用。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全属冶炼 
以外的建 
设项目投 
入生产或 
者使南前， 
安全设施 
未经竣工 
验收合格， 
并形成书 
面报告的。

督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四）项规定：本办 
法第七条第（一）、 （二）、 （三）、 （四） 
项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 
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0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 

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

较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1000 
万元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000万元 
以上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0

承担建设 
项目安全 
评价的机 
构弄虚作 
假、出具虚 
假报告，尚 
未构成犯 
罪的。

〔法律规定）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 

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
告。
i i  受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和化工建设 
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除符合本条第二款的规 
定外，还应当符合有关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 
规定。
第二十二条规定：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设项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目女全攻施狄工现者试返?」兀成后，生严兹宫
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 
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并编制建设项目安 
全验收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和化工建设 
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除符合本条第二款的 
规定外，还应当符合有关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的规定。
〔处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担建设项目 
安全评价的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尚 
未构成犯罪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1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 
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1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一般

较重

严重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二条的裁量权基准执行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査治理工作全 
面负责。
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是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和臉的责胜体。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赦健 
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建档监控等制度，逐级建 
立并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 
查治獅舰责任制。
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证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所需的资金，建立资金使用专项制

轻微

较轻

1

未建立安 
全生产事 
故隐患排 
查治理等 
各项制度 
的。

度。
第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 
排查本单位的事故隐患。对排査出的事故隐 
患，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行登记，建立 
事故隐患信息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监控

一般
缺少1 项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相关制度的

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治理。
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事故隐 
患报告和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发动职工发现 
和排除事故隐患，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对发现、 
排除和举报事故隐患的有功人员，应当给予物 

质奖励和表彰。

较重
缺少2 项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相关制度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査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未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各 

项制度的；

严重
缺少3 项及以上安全生产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制 
度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査治理暂 
行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每季、每年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査治理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分别于下一季度1 5日前 
和下一年1月 3 1日前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 
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统计分析表应 
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未按规定 
上报事故 
隐患排查 
治理统计 
分 析 表  
的。

较轻

2 一般
超过规定时间上报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重
未上报季度或年度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二）未按规定上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 
析表的； 严重

未上报季度和年度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重大事故 轻微

9 UJ 丄 ; 平 丨 旦 丄 火  J/4.贝 rpu 疋 J 1
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 
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三）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四）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较轻

3

未制定事 
故隐患治 
理 方 案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的。 (五）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六）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违反 
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监管监察 
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制定事故隐患治理方案的；

较重
发现1 处重大事故隐患未 
制订治理方案的

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级

严重
发现2 处以上重大事故隐 
患未制订治理方案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重大事故 
隐患不报 
或者_及 
由■报告 
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 
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重大事故隐 
患，生产经营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外，应 
当及时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内容应当包括：
(一）隐患的现状及其产生原因；
(二）隐患的危害程度和整改难易程度分析；
(三）隐患的治理方案。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四）重大事故隐患不报或者未及时报告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重大事故隐患未及时报告 
的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严重 重大事故隐患隐瞒不报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査治理暂 
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对于一般事故隐患， 
由生产经营单位（车间、分厂、区队等）负责

轻微

人或者有关人员立即组织整改。对于重大事故 
隐患，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 
去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 
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治理的目标和任务；
(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 = ) 经费和杨资的落实；

较轻

5

未对事故 
隐患进行 
排查治理 
擅自生产 
经营的

(四）负责治理的机构和人员；
(五）治理的时限和要求；
(六）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事故隐患治理过 
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 
胜 。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 
安全的，应当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并疏

一般
存在一般事故隐患未进行 
排查治理擅自生产经营的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员，賴警戒标志，暂时停 
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对暂时难以停产或者停止 
使用的相关生产储存装置、设施、设备，应当加 
强维护和保养，防止事搬生。
〔处罚依据〕 《安伞牛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 

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监管

较重

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对事故隐患进行排查治理擅自生产经 
营的；

严重
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未进行 
排查治理擅自生产经营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整改不合 
格或者未 
经安全监 
管部门审 
查同意擅 
自恢复生 
产经营的

〔法律规定）《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査治理暂 
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及有关部门挂牌督办并责令 
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治理的重大事故隐患， 
治理工作结束后，有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组织本单位的技术人员和专家对重大事故隐 
患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 
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重大 
事故隐患的治理情况进行评估。经治理后符合 
安全生产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安全监 
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提出恢复生产的书面 
申请，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查同 
意后，方可恢复生产经营。申请报告应当包括 
治理方案的内容、项目和安全评价机构出具的 
评价报告等。
〔处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 

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六）项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 
全监管监察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六）整改不合格或者未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 
审查同意擅自恢复生产经营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未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审 
查同意擅自恢复生产经营 
的

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整改不合格擅自恢复生产 
经营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安全评价 
检测植M 
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 
未取得资 
质的机构 
及其有关 
人员擅自 
从事安全 
评办、检 
测检验服 
务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不再具备资质条件或者资质过期从事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的

对机构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 
处5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v—J 跑出货质认口务犯围，从爭法疋的女
全评价、检测检验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未取得资质的机构及其 
有关人员擅自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服务 
的，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依照下列规定给 
予处罚：
(一）机构有违法所得的，没收其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 
高不得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有关人员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违法所得不满5000元的

对机构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 
员处6000元以上7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不满 
1万元的

对机构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 
员处7000元以上8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对机构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最髙不超 
过 3 万元；命有吴人貞处 
8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

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 
机构未依 
法与委托 
方签订技 
术服务合 
同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委托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展技术服务时，应当 
签订委托技术服务合同，明确服务对象、范围、 
权利、义务和责任。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未依法与委托方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内容 
不备合规邊W

逾期未改正的，对机构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10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机构处1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处5000元以 
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签订技术服务合同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机构处2 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处7000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安全评价 
检测植M 
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 
违反法规 
标准规舍 
更改或者 
简化安全 
4 价、检 
测检验程 
序_ 相关 
内容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六）违反有关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程序和相关内容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二）违反法规标准规定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 
价、检测& 验程+ 和相关内容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 
检测备验程序和相吴内容 
1项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 
构处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 
检测袷验程序和相美内容 
2 项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 2 0 0 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更改或者简化安全评价、 
检测袷验程序和相美内容 
2 项以上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安全评价 
检测植M 
机构未按 
规定公开 
安全评也 
报告、安 
全生产检 
测检验报 
告相关信 
息及现场 
勘验图像 
影像资料 
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八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开 
展技术服务时，应当如实记录过程控制、现场 
勘验和检测检验的情况，并与现场图像影像等

较轻

A

证明资料一并及时归档。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 
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网上公开安全评价报 
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 
验图像影像。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一般

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 
告、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 
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 
像影像资料，但公开内容 
不完整的

逾期未改正的，对机构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10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4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未按规定公开安全评价报告、安全生产 

检测检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验图像影像 
资料的；

较重

未按规定公开涉及安全评 
价报告、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报告相关信息及现场勘 
验图像影像资料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机构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处5000元以 
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安全评价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九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应 
当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内，书面

较轻

5

检测检验 
机构未在 
开展现场 
技术服务 
前七个工
择曰内， 
书面告知

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接受资质认可 
机关及其下级部门的监督抽查。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 
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 
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 
关，有 1次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 
构处1万元以i  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项目实施 
地资质认 
可 机 关  
的。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四）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七个工作日 
内，书面告知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关的；

较重

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 
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 
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 
关，有2 次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200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在开展现场技术服务前 
七个工作日内，书面告知 
项目实施地资质认可机 
关，有2 次以上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安全评价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较轻

检测检验 
机构的机 
构名称、 
注 册 地  
址、实验 
室条件、 
法定代表

机构的名称、注册地址、头验室条件、法定代 
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 
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 
认可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资质认可机关经 
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在本部门网站予以公告， 
并及时更新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 
案统相关揚息。

一般
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1 0日 
以内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叙；▲期未改正的，命机 
构处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6
人、专职 
技术负责 
人、授权 
签字人发 
生变化之 
日起三十 
日内未向 
原资质认 
可机关提

〔处切依据〕《女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较重
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1 0日 
以上3 0 日以内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 2 0 0 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出变更申 
请的

V-LLz K 孙、 至■余"TP、/a
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发生 
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 
出变更申请的；

严重
逾期未提出变更申请3 0日 
以上的，未提出变更申请 
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安全评价 
检测植M 
机构未按 
照有关法 
规标准的 
强制性规 
定从事安 
全评办、 
检测检验 
活刼W。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安全评价项目组组 
长应当具有与业务相关的二级以上安全评价 

师资格，并在本行业领域工作三年以上。项目 
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 
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二 
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从 
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反法规标准 
的规定开展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的 （七） 
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在两个以 
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从业的......（十）冒
用他人名义或者允许他人冒用本人名义在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中签名的；
(十一）不接受资质认可机关及其下级部门监 

的。

〔处罚依fe〕《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六）未按照有关法规标准的
强制性规定从事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活动 
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违反1项强制性规定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 
构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违反2项强制性规定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200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违反2 项以上强制性规定 
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

较轻

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 
机 构 出

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资质证书 
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一般

8 租、出借 
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 
资质证书 
的。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七）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检验资质证书 
的；

较重
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 
检验资质证书，未造成严 
重后果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 
鼓； 未改孟的，4 机构 
处 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10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有級、RJ
级、县区 

级

严重
出租、出借安全评价检测 
检验资质证书，造成严重 
后果的

对机构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 
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9

安全评价 
项目组组 
长及负责 
勘验人员 
不到现场 
实际地点 
开展勘验 
等有关工 
作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结二十二条第一威S 定：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为：

(八）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 
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作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或者 
负责勘验人员不到现场实 
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 
作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叙；▲期未改正的，命机 
构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机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5000 
元以上7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八）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及负责勘验人员不 
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作的； 较重

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和负 
责勘验人员都不到现场实 
际地点开展勘验等有关工 
作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 
鼓； 未改i 的，命机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2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对机构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相关责任人处700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承担现场

的人员不 
到现场实 
际itk点开 
展设备检 
测检验等 
有关工作 
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为：
(九）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不到现场实际 

地点开展设备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一般

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 
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 
4 •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 
有 1人 （次）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机 
构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0

法》第二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九）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不到现场实际 

地点开展设备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的；

较重

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 
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 
春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 
有2人 （次）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200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严重

承担现场检测检验的人员 
不到现场实际地点开展设 
春检测检验等有关工作， 
有2人 （次）以上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安全评价 
检测植M  
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 
的安全评 
价报告存 
在法规标 
准引用错 
误、关键 
危险有害 
因 素 漏  
项、重大 
危险源辨 
识错误、 
对策措施 
建议与存 
在问题严 
重不符等 
重 大 疏  
漏，但尚 
桌造成重 
夫 _ 失 
的。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较轻

法》第四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遵循科学公正、独立客观、安全准确、诚实守 
信的原则和执业准则，独立开展安全评价和检 
测检验，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结 
果负责。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一般
安全评价报告存在1 项不 
符合规定的重大疏漏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故；i 期未改正的，命机 
构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11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十）安全评价报告存在法规标准引用错误、 

关键危险有害因素漏项、重大危险源辨识错

较重
安全评价报告存在2 项不 
符合规定的重大疏漏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200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误、对策措施建议与存在问题严重不符等重大 
疏漏，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

严重
安全评价报告存在2 项以 
上不符合规定的重大疏漏 
的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轻微

较轻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四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 
遵循科学公正、独立客观、安全准确、诚实守 
信的原则和执业准则，独立开展安全评价和检 
测检验，并对其作出的安全评价和检测检验结 
果负责。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十一）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在法规标准 
引用错误、关键项目漏检、结论不明确等重大 
疏漏，但尚未造成重大损失的；

一般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 
在 1 项不符合规定的重大 
疏漏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下的 
罚故；i 期未改正的，命机 
构处1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 
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较重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 
在 2 项不符合规定的重大 
疏漏的

对机构并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对机构处1.5万元以 
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相 
关责任人处2000元以i  
3000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否

严重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存 
在 2 项以上不符合规定的 
重大疏漏

对机构并处1万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 
人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对机构处2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相关责任人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序号

12

价
验
其
员
生
检
存
标
错
键
漏
论
等
疏
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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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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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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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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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机
从
的
产
验
在
准
误
项
检
不
重
漏
未
大
的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出具虚假或者重大疏漏的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报告的；
本办法所称虚假报告，是指安全评价报告、安 
全生产检测检验报告内容与当时实际情况严 
重不符，报告结论定性严重偏离客观实际。

轻微

较轻
承担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 
明的，没有违法所得的

对机构处10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2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3

承担安全 
评价、检 
测检验工 
作 的 机  
构，出具 
虚假证明 
的

〔处罚依据〕《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承担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在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 
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 
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

一般

承担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 
明的，违法所得不足10万 
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对机构并 
处 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 
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由资质认可机关吊 
销其相应资质，向社会公告，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相关机构及其责任人员实行行业禁入，纳

较重

承担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 
明的，违法所得10万元以 
上不足2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机构并处 
违法所得2-3倍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万元 
以上4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入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以及安全评价检测 
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统。

严重

承担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 
明的，违法所得20万元以 
上的，没收违法所得

对机构并处违法所得3-5倍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未将安全 
培训工作 
纳入本单 
金工也计 
划并保证 
安全培训 
工作所需 
资金的

〔法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 
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保证 
本单位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
〔处罚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单位工作计划 

并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未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 
单位工作计划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 
资金的

可以处1.5万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贼将安全培训工作纳入本 
单份丁作i t m 又未保证安 
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2

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 
培训期间 
未支付工 
资并承担 
安全培训 
费用的

〔法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排从业人员 
进行安全培训期间，应支付工资和必要的费 
用。
〔it罚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九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 
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期间未支付工资 

并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未承担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费用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支付从业人员安全培训 
期间工资的

可以处1.5万元以上2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既不支付从业人员安全培 
训期间的工资，又不承担 
安全培训费用的

可以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煤矿、非 
煤矿山、 
危险化学

〔法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四条规定：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起6 
个月内，必须经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对其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处罚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较轻

3

品、烟花 
爆竹、金 
属冶炼等 
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 
负责人和 
安全管理 
人员未按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二）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照规定经 
考核合格 
的。

人贝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贝处1万兀以上2万兀 
以下的罚款：
(一）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四 
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进行安全培训的減人 
员包括主要负责人、安今牛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 
人 员 和 其 人 员 。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 
劳动者纳入本单位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酿劳 
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

轻微

未按照规 
定对从业 
人员、被

和培训。劳务单位应当对被iJSit劳动者进tr必 
要的安伞牛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接收中等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学生实 
习的，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相应的安伞牛产教育和 
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学校应当协助生 
产经营单位对实习学生进行安今牛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股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熟悉有

较轻

4

派遣劳动 
者、实习 
学生进行 
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 
M 歲 #未  
如实告知 
其有关安 
全生产事 
项的。

关女伞牛产规早制度和女全操作规程，具备必要的 
安今牛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今牛产方面的权 
利和义务。
未经安全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从 
业人员在本生产经营单位内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 
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当重新接受车间（工段、区、 
队）和班组级的安全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实撕工艺、新者使用新设备、 
新材料时，应当对有关从业人员重新进行有针对性 
的链培训。
〔处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三 

十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安今牛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 
习学生进行安伞牛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如实告知其 
有关安全生产事项的；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三）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未如实记 
去安全生 
产教育和 
培训情况 
的。

〔法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二十二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由生产经 
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 
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四）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较重

严重

6

特种作业 
人员未按 
照规定经 
专门的安 
全技术培 
训并取得 
特种作业 
人员操作 
资 格 证  
书，上岗 
作业的。

〔法律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 
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责令 
其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 
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技术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 
上岗作业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较重

严重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麵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生产经营 
单位未建 
立健全特 
种作业人 
员档案的

〔法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特种作业人员的管 
理，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复审档案, 
做好申报、培训、考核、复审的组织工作和 
日常的检查工作。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给予 
警告，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特种作业人员档案不健全的 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未建立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
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2

生产经营 
单位使用 
未取得特 
种作业操 
作证的特 
种作业人 
员上岗作 
业的。

〔法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 
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 （以 
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较重

卜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J73和其他直 
接贵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生产经营 
单位非法 
印制、伪 
造、倒卖特 
种作业操 
作证，或#  
使用非法 
印制、伪 
造、倒卖的 
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法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 
产经营单位不得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业 
操作证，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 
特种作业操作证。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四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 
或者使用非法印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构成浙罪的，依法追究刑車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非法印 

制、伪造、倒卖的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处 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较重

责任。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非法印制、伪 

造、倒卖特种作业操作证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4

特种作业 
人员伪造、 
涂改特种 
作业操作 
证或#棱  
用伪造的 
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法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 
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 
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 
业操作证。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老核替裡挪由> 笛四HI—■客笛一敦挪由.勝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的

处 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种作业人员伪造、涂改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 
使用伪造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给予警告， 
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严重
伪造、涂改特种作业操作证 
的

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特种作业 
人员转借、 
转让、冒用 
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法律规定〕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特 
种作业人员不得伪造、涂改、转借、转让、 
冒用特种作业操作证或者使用伪造的特种作 
业操作证。
〔处罚依据〕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

老核管裡挪奋》笛四+ —容笛一敦挪由.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特种作业人员转借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种作业人员转借、转让、冒用特种作业操作 
证的，给予警告，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特种作业人员转让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处 5000元以上8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特种作业人员冒用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处 8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未配备与其培训范围相适应的 
专 （兼）职 獅 ，以及配备专 
职安全培训管理人员不足3人 
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五条第一款规定：安全培训的机构应当具备 
从事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要的条件。
〔处罚依据〕 《安全培训机构基本条件》 
(AQ/8011-2016)，以及《安全生产培训管 

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给予警告，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

一般

缺乏健全的培训管繊织，学 
员考核、培训登记、档案管理、 
过雛制，经费管理、后 聽  
麟制度不完善，或未® IE #  
应工作台账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
安全培训 
机构不具 
备安全培 
训条件的

较重

未开展年麟训需求调研和培 
训策划设计的或未建立完善的 
教学w 古考核机制，m m  
施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严重

无固定、独立和相对集中并 
且能够同时满足6 0 人以上 
规模培训需要的教学及后勤 
保障设施，以及与其所承担 
的安全培训相适应的教学和 
办公设备、设施的；从事特 
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的培训 
机构除具备以上条件外，凡 
不具备与其所培训作业类别 

相适应的实际操作条件和教 
学场地的

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安全培训 
机构未按 
照统一培 
训大纲组 
织教学培 
训的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六条第一款规定：安全培训应当按照规定的 
安全培训大纲进行。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安全培训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 
的；

较轻

2 一般
有 1种专业课程未按照培训 
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有 2 种以上专业课程未按照 
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的

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轻微
在限定期限内建立完善培训 
档案；未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未建立培 
训档案或 
者培训档 
案管理不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 
五条规定：安全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安全培训 
工作制度和人员培训档案。安全培训相关情

较轻

3

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建档备查。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安全培训 
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一般
人员培训档案未如实记录安 
全培训情况或者培训档案管 
理不规范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规范的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给予警告,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

较重

规范的；

严重 未建立培训档案的

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安全培训 
机构采取 
不正当竞 
争手段， 
故 意 贬  
低、诋毁 
其他安全 
培训机构 
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安全培训机构采取不 
正当竞争手段，故意贬低、诋毁其他安全培 
训机构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安全培训机构采取不正当竞 
争手段，故意贬低、诋毁其 
他安全培训机构情节较轻的

处 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安全培训机构采取不正当竞 
争手段，故意贬低、诋毁其 
他安全培训机构情节严重的

处 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5

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 
负责人、 
安全生产 
管 理 人  
员、特种 
作业人员 
以欺骗、 
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 
取得安全 
合格证或 
者特种作 
业操作证 
的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贵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人员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合格证或者特种 
作业操作证的，除撤销其相关证书外, 处 3000 
元以下的罚款, 并自撤销其相关证书之日起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证书。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安全 
合格证的

处 1500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特种作业人员以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证的

处 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 
的时间少 
于 《生产 
经营单位 
安全培训 
规定》或 
者有关标 
准规定的

〔法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 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2学时。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48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6学时。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十三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岗前 
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
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新上岗的从业人员 
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72学时，每年再培训 
的时间不得少于2 0学时。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少于《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 
的；

轻微
一般行业牛产经营单位；在 
限定期限内完成整改；未造 
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超 
过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时 
间50%但不足100% 的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不 
足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时 
间50%但超过30% 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时间不 
足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 
规定》或者有关标准规定时 
间30% 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矿山新招 
的井下作 
业人员和 
危险物品 
生产经营 
单位新招 
的危险工 
艺操作岗 
位人员， 
未经实习 
期满独立 
上岗作业 
的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矿山新招的井下作 
业人员和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招的危险 
工艺操作岗位人员，除按照规定进行安全培 
训外，还应当在有经验的职工带领下实习满2 
个月后，方可独立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矿山新招的井下作业人员和危险物品 
生产经营单位新招的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人 

员，未经实习期满独立卜岗作业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矿山新招的井下作业人员和 
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招 
的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人员， 
实习期不满2 个月独立上岗 
作业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矿山新招的井下作业人员和 
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单位新招 
的危险工艺操作岗位人员， 
未经实习独立上岗作业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8

相关人员 
未按照规 
定重新参 
加安全培 
训的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十 
二条规定：中央企业的分公司、子公司及其所 
属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发生造成人员死 
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其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产管理人员应当重新参加安全培训。
特种作业人员对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 
故负有直接责任的，应当按照《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重新参加安 
全培训。
〔处罚依据〕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 

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 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相关人员未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 

重新参加安全培训的；

一般

对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 
事故负有直接责任的特种作 
业人员，未按照规定重新参 
加安全培训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发生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 
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按照规定重新参加安全 
培训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事故发生 
阜佥主要 
负责人不 
立即组织 
事故抢救， 
或者在事 
故调查处 
理期间擅 
离职守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事故发生单位 
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事 
故相应应急预案，或者采取有效措施，组 
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事故发生单位的 
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 
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 
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40%至 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 
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一）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
(三）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款的 
裁量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2
事故发生 
单位主要 
负责人迟 
报事故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故报告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40%至 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 
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三条的裁量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事故发生 
单位主要 
负责人漏 
报事故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故报告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十二条规定：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

( - ) 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 

场情况；
(三）事故的简要经过；
( 四）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 
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 
的直接经济损失；
(五）已经采取的措施；
( A ) 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主要负责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40%至 8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 
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二）迟报或者漏报事故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漏报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 60% 的 
罚款

是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 
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 
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 
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事故发生 
单位主要 
负责人谎 
报、瞒报事 
故，或者伪 
运、故意細 
坏事故现 
场，或者转 
移、隐匿资 
金、财产、 
销毁有关 
证据、资 
料，或者拒 
绝接受调 
查，或者拒 
绝提供有 
关情况和 
资料，或者 
在 _  ▲调 
查中作伪 
证, 或#抬 
使他人作

者事故发 
生后逃匿 
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故报告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发生后，有关 
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 
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 
场、毁灭相关证据。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调查组有权

轻微

较轻

丨口J有天早位和丨人J 脾与爭取句天的
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二款规定：事故 
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 
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 
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 
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 

有关证据、资料的；
(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 

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 

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一般

4

较重

谎报、瞒报事故，或者 
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 
场，或者转移、隐匿资 
金、财产、销毁有关证 
据、资料，或者拒绝接 
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 
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 
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 
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的，或者事故发生后逃 
匿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 
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 
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 
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 100% 的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事故发生 
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 
责̂ [壬人员 
谎报、瞒报 
事故，或者 
伪造、故意 
破坏事故 
现场，或者 
转移、隐匿 
资金、财 
产、销毁有 
关证据、资 
料，或者拒 
绝接受调 
查，或者拒 
绝提供有 
关情况和 
资料，或者 
在事故调 
查中作伪 
证, 或#抬 
使他人作 
伪iiE ,诚#  
事故发生 
后逃匿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査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故报告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发生后，有关 
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 
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 
场、毁灭相关证据。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调查组有权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丨口J有天早位和丨人J 脾与爭取句天的
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二款规定：事故 
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 
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 
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 
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 

有关证据、资料的；
( 四）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 

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 

作伪证的；
(六）事故发生后逃匿的。

一般

较重

谎报、瞒报事故，或者 
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 
场，或者转移、隐匿资 
金、财产、销毁有关证 
据、资料，或者拒绝接 
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 
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 
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 
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的，或者事故发生后逃 
匿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 80% 的 
罚款

是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 
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 
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 
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 100% 的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事故发生 
单位谎报、 
瞒报事故， 
或者伪造、 
故意破坏 
事故现场，

隐匿资金、 
财产、销毁 
有关证据、 
资料，或者 
拒绝接受 
调S ,诚者 
拒绝提供 
有关情况 
和资料，或 
者在事故 
调查中作 
伪证, 或#  
指使他人 
j乍伤证的

〔法律规定〕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事故报告 
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 
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发生后，有关 
单位和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 
关证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 
场、毁灭相关证据。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事故调查组有权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丨口J句天毕促和丨八J 脾与爭取句天的『言
况，并要求其提供相关文件、资料，有关 
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二款规定：事故 
发生单位的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 
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并应当随时接受事故 
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 
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 
60%至 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 
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二）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
(三）转移、隐匿资金、财产，或者销毁 

有关证据、资料的；
( 四）拒绝接受调査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 

况和资料的；
(五）在事故调査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 

作伪证的；

一般

较重

谎报、瞒报事故，或者 
伪造、故意破坏事故现 
场，或者转移、隐匿资 
金、财产、销毁有关证 
据、资料，或者拒绝接 
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 
有关情况和资料，或者 
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 
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

( 1 )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0 
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2 )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1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3 )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200 
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4 )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25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 
款

是

严重

存在上述较重情形，且 
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 
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 
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 
影响的

( 1 )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300 
万元以上3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2 ) 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350 
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的罚款

( 3 ) 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400 
万元以上450万元以下的罚款

( 4 )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45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 
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事故发生 
单位对事 
故发生负 
看贪任的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2 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5 0万元以上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2 0 0万元 
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裁量 
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8

事故发生 
单位主要 
负责人未 
依法履行 
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 
导致事故 
发生的

〔处罚依据〕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 
处理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事故发生单 
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3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60%的罚款；

(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80%的罚款。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裁量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治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轻微

隐患治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应当履行下列风险管控职责： （一）建立包 
括辨识部位、存在风险、风险分级、事故类 
型、主要管控措施、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 
容的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较轻

未建立风 
险管控信 
息台账(清

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 
据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建立事故隐患 
排查清单，并编制隐患治理信息台账。事故 
隐患排查清单应当包括排查的风险部位、风 
险管控措施、风险失控表现、失职部门和人 
员、排查责任部门和责任人、排查时间等内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 
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或隐患治理信息台账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1

单）、隐患 
治理信息 
台账

容；隐患治理信息台账应当包括隐患名称、 
隐患等级、治理措施、完成时限、复查结果、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容。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建立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 
单）或隐患治理信息台账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乡镇 
级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兀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隐患治理信息台账的；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金 
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 
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或隐患治理信息台账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
未按规定 
开展全面 
辨识或者 
专项辨识。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九条规定：风险因素辨识 
分为全面辨识和专项辨识。自本规定施行之 
日起三年内，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开 
展一次全面辨识。本规定施行满三年后，矿 
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 
当每年开展一次全面辨识；其他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每三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辨识。在生 
产经营环节或者生产经营要素发生重大变 
化，高危作业实施前，新技术、新材料试验 
或者推广应用前以及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 
当及时开展专项辨识，并根据辨识情况及时 
调整风险管控信息台账（清单）。
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使用新设备、变更工艺技术过程中，以及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对相应的风险重新 
进行辨识、制定管控措施或者管控方案。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要 
求开展全面辨识或者专项 
辨识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按要求开展全面辨识或者 
专项辨识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激

责令
改正

否

級以上人氏蚁附货句女生王广监晉目埋职贝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规定开展全面辨识或者专项辨识 
的；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金 
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要 
求开展全面辨识或者专项 
辨识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未按要求 
制定风备 
管控措施 
或者管控 
方案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按照风险等级，逐一制定风险管控措 
施，明确管控重点、管控部门和管控人员。 
其中，对较大及以上等级的风险，还应当制 
定专门管控方案。在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使 
用新设备、变更工艺技术过程中，以及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对相应的风险重新进 
行辨识、制定管控措施或者管控方案。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规定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或者管控 
方案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要 
求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或者 
管控方案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按要求制定风险管控措施 
或者管控方案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金 
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要 
求制定风险管控措施或者 
管控方案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未按要求 
每年至少 
开展一次 
风险管控 
动态评估 
或者发生 
生产安全 
事故后未 
立即开展 
评估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风险管控动态评 
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当立即开展评估。 
评估结果用于指导生产计划、应急预案、安 
全技术措施的制定，以及安全生产管理、风 
险管控、隐患治理等工作。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未按规定开展风险管控动态评估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其 
胜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 

展风险管控动态爾古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險源的矿山、金 
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 
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从业 
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其他生 
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风 
险管控动态评估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金属 
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 
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从业 
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其他生 
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开展风 
险管控动态评估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5
未按规定 
定期开展 
隐患排查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按照隐患排査制度要求，定期 
开展安全生产检査，排查事故隐患。主要负 
责人每季度至少组织并参加一次，安全管理 
部门每旬至少组织一次，车间每周至少组织 
一次，班组每天组织一次。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规定开展隐 
患排查、确定隐患等级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未按规定组织开展隐患 
排查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 万元罚 
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 万 
元罚款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 

部门未按规定组织开展隐 
患排查的

处3万元以上3.5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 
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的车间未按 
规定组织开展隐患排查的

处3.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2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的班组未按 

规定组织开展隐患排查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七条第三款：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开展专项排查：

较轻

(一）与本单位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章、标准以及规程制定、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设备设施、工艺、技术、生产经营条 
件、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三）停工停产后需要复工复产的；
( 四）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险情的；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要求开展专项隐患排 
査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6
未按要求 
开展专项 
隐患排查。

(五）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女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活动命；

(六）气候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或者预报可能 
发牛軍大自然灾害，对安全生产构成威胁的。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查、确定隐患等 
级的；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按照规定要求开展专项隐 
患排查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金 
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产、 
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 
规定要求开展专项隐患排 
査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对下列因素开展隐患排查：

(一）从业人员是否存在违反安全操作规程 
和相关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安 
全生产相关规定、标准要求；

(三）是否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 
制性标准规定建立实施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 四）其他可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因素。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较轻

7
未按要求 
对规定的 
因素开展 
隐患排查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规定中 
的1项因素开展隐患排查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查、确定隐患等 
级的；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规定中 
的2 项因素开展隐患排査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未对规定中 
的3 项及以上因素开展隐患 
排查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未按规定 
确定一般 
隐患和重 
大隐患。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行业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将隐患等级确定为一般隐患和重大隐 
患。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按规定开展隐患排査、确定隐患等 
级的；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 
定确定一般隐患和重大隐 
患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县 
区级、市 
级、乡镇 
级

8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按规定确定一般隐患和重 
大隐患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 
营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和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在 
一百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 
营单位，未按规定确定一般 
隐患和重大隐患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未按规定 
制定隐患 
整改方案 
或者未按 
方案组织 
整改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 
单位对安全生产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应当 
制定隐患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消除隐患。 
整改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治理的隐患清单；
(二）治理的标准要求；
(三）治理的方法和措施；
( 四）经费和物资的落实；
(五）负责治理的机构、人员和工时安排；
(六）治理的时限要求；
(七）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
(八）复查工作要求和安排；
(九）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第十九条第三款：重大隐患整改方案实施前 
应当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相关负 
责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具体负责整改 
人员进行论证，必要时可以聘请专家参加。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较轻

一般

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 
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 
定制定隐患整改方案或者 
未按照方案组织整改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不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矿山、 
金属冶炼和危险物品的生 
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 
以及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 
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未 
按规定制定隐患整改方案 
或者未按照方案组织整改 
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规定制定隐患整改方案或者未按 
方案组织整或的；

严重

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 
营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和危 
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装卸单位以及从业人员在 
一百人以上的其他生产经 
营单位，未按规定制定隐患 
整改方案或者未按照方案 
组织整改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 
患治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 轻微

位放白将里入隠思的现状及广生原因、 j a吾性
度和整改难易程度、治理方案向所在地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较轻

未按规定 
报告重大 
事故隐患。

报告。对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者不按照行政决 
定进行整改消除隐患的，降低相关生产经营单 
位及其有关负责人安全生产诚信等级或者列入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有1条重大隐 
患未报告的

处 3 万元以上3 .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 万元以上1.2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10 失信名单，并向社会公告。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 
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有2 条重大隐 
患未报告的

处 3 .5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乡镇 
级

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主要负责人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七）未按规定报告重大事故隐患的；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有3 条及以上 
重大隐患未报告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1.5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拒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

轻微

拒不执行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负有安全 
生产监督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整改 
指令、消除隐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较轻

11

重的，处二十万兀以上五十万兀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本规定，拒不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整改 
指令、消除隐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 
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1条 

整改指令的

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管理职责 
的部门的 
整改指令、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2 条 
整改指令的

处2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3 万 
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消除隐患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3条 
及以上整改指令的

处 3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料 置 f

tM ,未设立 
公 示 牌  
(板）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单 
位应当将风险、管控措施或者管控方案在风 
险部位、岗位或者车间进行公示。在有较大 
及以上等级风险的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关键部位和有关设施设备上应当设置明显警 
示标志、标识，设立包括疏散路线、危险介cfl 各中丰 1*17] Ifn 治片件 ̂  Afc 1+t 由 iVt /\ T". ticb

一般

有 1处较大及以上等级风险 
的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关键部位或有关设施设备 
上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标 
识，并设立包括疏散路线、 
危 险 : 危 舍 秦 j见和应急 
措施等内容的公示牌（板） 
的

处 1 万元以上1 .2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0.5万元以上0.7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2

质、抱吾衣现和应施等内谷的公小牌
(板）。学校、医院、车站、码头、机场、 

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以及玻璃栈桥、悬空 
桥梁、人行隧（廊）道等设施，还应当按照 
规定的距离、密度、内容设置安全风险警示 
牌 （板）, 避免造成意外伤害。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违反i 规定，未击置# 示标志、标识， 
未设立公示牌（板）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主要负 
责人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有2 处较大及以上等级风险 
的生产经营场所显著位置、 
关键部位或有关设施设备 
上未设置明显警示标志、标 
识，并设立包括疏散路线、 
危险:fi*质、危會秦j见和应急 
措施等内容的公示牌（板） 
的

处1.2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0.7万元以上0.9万元以下的
罚激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严重

有3 处及以上较大及以上等 
级风险的生产经营场所显 
著位置、关键部位或有关设 
施设备上未设置明显警示 
标志、标识，并设立包括疏 
散路线、危险介质、危害表 
现和应急措施等内容的公 
示牌（板）的

处 1 .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处 
0 .9 万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3

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 
负责人未 
按规定_  
查风险管 
控措施和 
管控方案 
落实情况、 
组织并参 
加事故隐 
患排查。

〔法律规定〕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三款：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每季度至少组织检查一 
次风险管控措施和管控方案的落实情况。 
第十七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隐 
患排查制度要求，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排查事故隐患。主要负责人每季度至少组织 
并参加一次，安全管理部门每旬至少组织一 
次，车间每周至少组织一次，班组每天组织 
一次
〔处罚依据〕 《河北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 

隐患治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主要负责人未按规定检查风险管控措施 
和管控方案落实情况、组织并参加事故隐患 
排查的，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中要负责人1 
个季度区间内未检查风险 
管控措施、管控方案落实情 
况或者未组织并参加事故 
隐患排查

处 2 万元以上2 .5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生产经营单位中要负责人2 
个季度及以上区间内未检 
查风险管控措施、管控方案 
落实情况或者未组织并参 
加事故隐患排查

处 2 .5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确 
认本单位有限空间名称、数量、位置、类型 

和危险因素等基本信息，建立有限空间管理 
台账。对非固定的有限空间，根据其变化情

轻微

未按规定 
建立有限 
空间管理 
台账并及 
时更新

较轻

1

况动态调整基本信息。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 
工艺、设施设备等发生变化时，应当重新确 
认，并及时更新管理台账。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一般

建立了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但生产工艺、设施设备等发 
生变化后未重新确认并及 
时更新台账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 

及时更新的；

较重

严重
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 
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 
下列有限空间危险因素进行辨识： （一）存

轻微

未按照规 
定对有限 
空间危险 
因素进行 
辨识或者

在硫化氣、一氧化碳等為毒_ 害 体 ，易发 
生中毒事故； （二）存在窒息性气体或者缺 
氧环境，易发生窒息事故； （三）存在易燃 
易爆等可燃性气体、粉尘环境，易引发火灾 

和爆炸等事故； （四）作业空间内湿度较大, 
易发生电气设备漏电触电事故； （五）作业 
空间内温度较高或者较低，作业人员不宜长

较轻

2 一般
有限空间危险因素辨识存 
在缺项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辨识不全 
存在缺项

时间作业； （六）其他危险因素。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较重

下列彳了为之的，贡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兀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危险因素进行 

辨识或者辨识不全存在缺项的；

严重
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间危 
险因素进行辨识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 
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种类、参数、特性确定 
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有限空间作业 
风险管控。对存在中毒窒息和易燃易爆危险 
因素的有限空间，应当实施重点管控，划定 
管控区域，实行人员出入及过程管控。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辨识出的有限空间危险 
因素进行分级管控的。

轻微

未按照规 
定对辨识 
出的有限 
空间危险 
因素进行 
分级管控

较轻

3 一般
未严格按照管控措施落实 
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未按照规定对辨识出的有 
限空间危险因素进行分级 
并分别制定管控措施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

轻微

未对存在 
中毒窒息 
或者易燃 
易爆危险 
因素的有 
限空间区 
域实行人 
员出入及 
过 程 管  
控。

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种类、参数、特性确定 
风险等级，制定管控措施，运用物联网、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有限空间作业

较轻

4

风险管控。对存在中毒窒息和易燃易爆危险 
因素的有限空间，应当实施重点管控，划定 
管控区域，实行人员出入及过程管控。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一般

未对2 处及以下存在中毒窒 
息或者易燃易爆危险因素 
的有限空间区域实行人员 
出入及过程管控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生产经宫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r m \ 去承f左龙由蛊空自命安息楸昆棍倍W

较重

、四J 木对仔住1丨1舟至•思现冶勿燃勿燥厄
因素的有限空间区域实行人员出入及过程管 
控的； 严重

未对3 处及以上存在中毒窒 
息或者易燃易爆危险因素 
的有限空间区域实行人员 
出入及过程管控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实 
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结合风险辨识情况, 
对作业环境进行评估，分析存在的危险因素, 
提出消除、控制危险的措施，制定有限空间 
作业方案。作业方案应当包括作业人员及其 
职责分工、存在风险及管控措施、作业程序、 
时间、操作规程适用及应急处置措施、相关 
设备和防护用品保障等内容。作业方案应当 
经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审核，负责人批 
准。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nr万ii好 免 今 一 的 害 苗 n德屮你、[!/

较轻

制定的有限空间作业方案 
未按规定经本单位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及负责人审核、 
批准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5

作业前未 
按照规定 
制定有限 
空间作业 
方案。

一般
制定的有限空间作业方案 
内容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改正，并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作业前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作业 
方案的；

较重
作业前未制定有限空间作 
业方案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作业前未 
按照作业 
方案明确 
现场负责 
人、监护 
人员和1 乍 
业人员及 
其职责

〔法律规定）《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麵  
定》第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实施有限空 
间作业前，应当按照有限空间作财案，明确作 
业现场负责人，W 人员和作贴员。现场人员 
应当分别履行下列职责： （一）麵负责人负责 
作* 程的麵指挥，确认作业环境、作 雌  
序、防护设施、作业人员符合要求，对作业人员 
进 行 链 魏 和 育 ，雜作业麵周边环 
境，动态掌握整个作业3̂ # * 的危险因素和可 
倉敝的变化，胜异常情况时，有 即 决 定  
终止作业’ 离 作 员 并 臟 纖 （二) 

人员应当了獅艮空间作业危险因素，及时 
发现作业人员的异常行为并作出判断，对出入有 
限空间的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管控，与作业人员始 
终保持有效的信息沟通，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向 
作业人员发出撤离警报，必要时立即呼叫应急救 
援’并按照应急麵预案或者现场处置方案实施 
黯 涯 ；（三）作业人员应当了解{乍业的内容、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作业前明确了现场负责人、 
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但未 
明确职责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作业前未按照作业方案明 
确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 
作业人员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地点、时间、要求，熟知作业过程中的危险因素 
和应当采取的緋措施，与W 人员 
效的信息沟通，遵守操作雛，正确獅链防  
护设施并佩戴好个人防护用品，熟练掌握应急救 
観 施 。

(处罚依据〕《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麵  
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改正，并可以 
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三万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値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
(二）作业前未按照作财案明确繼负责人、 

监护人员和作业人员及其职责的；

较重

作业前既未按照作业方案 
明确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 
和作业人员，也未明确各自 
职责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实 
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将作业方案和作业

较轻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或有 
限空间作业轮换岗时进行 
了安全交底，但告知内容不 
全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7
作业前未 
进行安全 
交底。

现场可能存在的危险因素、防控措施等告知 
作业人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进行安全交 
底。有限空间作业轮换岗时应当进行安全交
底。
〔ih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

一般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或有 
限空间作业轮换岗时未进 
行安全交底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改正，并可以处二万兀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作业前未进行安全交底的；

较重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且在 
有限空间作业轮换岗时均 
未进行安全交底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实 
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在作业现场周围采 
取隔离措施，设置醒目的警示标识，保持有 
限空间出入口畅通，并检查作业环境、设备 
设施、个体防护用品、工器具以及应急救援 
装备和物资等，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和操作 
规程要求。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

较轻

作业现场按照本规定第二 
十条的要求仅采取了其中2 
项及以上安全保障措施但 
未采取全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8

作业现场 
未采取安 
全保障措 
施。

一般
作业现场按照本规定第二 
十条的要求仅采取了其中1 
项安全保障措施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9 开口J J ̂ U 1 RlJ >U 9 I"目 P)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四） 
作业现场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

较重
作业现场未按照本规定第 
二十条的要求采取任何安 
全保障措施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河膽澈腔 1、• 业 第  
十/谨规定：生m 营单位在实施郁腔间作业前’应 
当 觀 郁 樹 麵 恤 纖 责 人 、&  
人员和作业人员。麵人员应当分别履h r卜列职责： 
(一） ■人作 
姐趟、作ik g ff、 作JkA员舱要求，对 
作 姓 员 册 麵 知 j « 周边 

鹹 黻  
mmt, 常 麵 ，有舷即 
M t 静 姓 员 ( 二 層 人 员 蹈 了  
膽 醜 作 j » a t ’ 爾发现作姑员_常行 
細乍出麵’对出入郁腔间员新严格管 
控，与 作 业 人 员 始 终 窗 顺 ，发勝常情 
况，立即向作业人员发出撤离m 必要时立即呼n脑 
m s .,雠照应

(三）作姓员蹈了艄麵内容脑、 
时间、要求，細 中 的 m a 雜

遵守
m w m ,  嫌 用  
品，熟练» 1 急救搦勤&
第 二 十 ^ » 郁 腔 作 姓 员 蹈  
M m m m i m ,  责人、卿 人 员 点  
作姓员，设备碰、m m ,  规 鑛  
娜 赐 。
〔■ 麵 《河;I b W 剛 蚀 第

轻微

较轻

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 
业人员中有1 类人员未按照 
规定履行各自职责或者擅 
自离开作业现场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 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Q

现场有关 
人员未正 
确履行职

一般

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 
业人员中有2 类人员未按照 
规定履行各自职责或者擅 
自离开作业现场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 0 0 0元以上3 0 0 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责或者擅 
自离开作 
业现场

较重

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和作 
业人员均未按照规定履行 
各自职责或者擅自离开作 
业现场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 0 0 0元以上5 0 0 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二 十 责 令  
鄧 賴 她 P T O G E 并可̂ > ^ 7 5 元以下_款 
f f l i ■严麵 ’ 可以̂ 7?元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 1 S M 的 雜 人 员 认 员 可 ^ h £千 
元以下的罚款t t u 严肅，mumfami万元 
以下的罚款

mm-,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 0 0 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实施有限空间 
作业前3 0分钟内，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据国

轻微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有限空间内氧含量、 
有毒有害气体以及可燃性气体、爆炸性粉尘 
等易燃易爆物质浓度等指标进行检测。检测 
时应当选取有限空间的不同高度（深度）、 
位置，确保采样科学均衡，并如实记录检测 
时间、检测具体部位、气体种类和检测浓度 
等。检测结果应当及时通知或者抄报作业现 
场负责人或者监护人员。未经检测或者检测

较轻

按照规定进行了检测，但未 
如实记录检测时间、检测具 
体部位、气体种类和检测浓 
度等，并及时将检测结果通 
知或者抄报作业现场负责 
人或者监护人员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0

未按照规 
定进行危 
险因素检 
测。

不合格的，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有限空间作业。 
确需作业的，应当采取外部控制、机器人作 
业等方式替代人工实施作业。
第二十五条规定：在实施有限空间作业过程 
中，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有限空间内的危险 
因素定时检测，并依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检 
测频率；对可能存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 
体释放、挥发的，应当连续检测。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一般

在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30 
分钟内进行了危险因素检 
测，但作业过程中未按照第 
二十五条要求进行连续检 
测或重新检测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作业前及作业过程中均未 
进行危险因素检测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进行危险因素检测，或者 
未采取能源隔离、通风、清洗、置换等措施 
的；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 
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 
将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空间与作业地点隔 
开。有限空间与其他系统连通的，对可能危 
及作业安全的阀门、管道应当采取插入盲板 
等有效隔离措施，对可能危及作业安全的孔、 
洞等应当严密封堵。有限空间内与作业无关 
的用电设备应当停止运行并有效切断电源， 
在电源开关处上锁并加挂警示牌。

轻微

较轻
仅采取规定中2 项及以上措 
施但未采取全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1

未采取能 
源隔离、 
通风、清 
洗、清空 
或置换等 
措施。

第二十二条规定：有限空间内盛装或者残留 
的物料对作业存在危害的，实施有限空间作 
业前应当对其进行清洗、清空或者置换；无 
法进行清洗、清空或者置换的，进入有限空 
间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可靠的个体防护措 
施。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一般 仅采取规定中1项措施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理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经宫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采取规定的任何措施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六）未按照规定进行危险因素检测，或者 
未采取能源隔离、通风、清洗、置换等措施 
的；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作业人员在作业 
过程中应当佩戴安全带、设置救生绳，并根 
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采取下列防护措施： 

(一）在存在中毒窒息风险有限空间内作业, 
应当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呼吸 
防护用品，在排污管道、隧道、涵洞、电缆 
沟等因受作业环境限制不易充分通风换气有 
限空间内作业，应当佩戴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隔绝式呼吸防护用品； （二）在 
易燃易爆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穿着防静电 
工作服和防静电工作鞋，使用防爆型低压灯

轻微

较轻
在存在1种危险因素的有限 
空间内作业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2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2

作业过程 
中作业人 
员未按照 
规定采取 
防护措施

具和防爆工具； （三）在酸碱等腐蚀性介质 
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穿戴防酸碱防护服、 
防护鞋、防护手套等防腐蚀用品； （四）在 
高温或者低温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穿戴高 
温或者低温防护用品，必要时采取隔热或者 
供暖等防护措施； （五）在存在机械动能设 
备有限空间内作业，应当采取有效锁定或者 
联锁措施； （六）在存在垂直区域有限空间 
内作业，应当设置救援三脚架。
(处罚依据〕 《河北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 

理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限期 
改正，并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可以处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在存在2 种及以上危险因素 
的有限空间内作业，作业人 
员仅采取了部分防护措施 
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在存在2 种及以上危险因素 
的有限空间内作业，作业人 
员未按照规定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采取 
防护措施的；

严重 有发生事故的现实危险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处3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煤炭资、源
《煤炭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

较轻
予以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

责令改正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1 回采率达 

不到规定 
要求的。

十二条的规定，开采煤炭资源未达到国务院 
煤炭管理部门规定的煤炭资源回采率的，由 
煤炭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达不到

一般

规定的回采率的，责令停止生产

较重 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止生产 否

严重

轻微

采用危及 
相邻煤矿 
生产安全 
的危险方 
法进行采 
矿 作 业

《煤炭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
较轻

十四条的规定，擅自开米保安煤柱或者米用 
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的危险方法进行采矿 
作业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煤炭管理

一般
省级、市

2
部门责令停止作业；由煤炭管理部门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 
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宄刑 
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级、县区 

级

的。

严重

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者采 
用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 
的危险方法进行采矿作业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 
得五倍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Z Z T Z  lmm\ I ^ ™ T ™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下的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 
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 
采掘设备，对煤矿企业处13 
万元以上1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停产

是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十 
七条规定：煤矿企业进行生产，应当依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不得生产。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一■务规定：未被会取得安全生午可证 
等擅自进行煤矿生产的，应当责令立即停 
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 
及采掘设备；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 0 万元 
的,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下的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 
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 
采掘设备，对煤矿企业处17 
万元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停产

是

1

未依法取 
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 
等擅自生 
产的违法 
行为

一般
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50万元 
以下的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 
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 
采掘设备，处违法所得2 倍 
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停产

是
省级、
TtT 嶷、
县区级

较重
违法所得在5 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的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 
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 
采掘设备，处违法所得3 倍 
以上4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停产

是

严重 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上的

责令立即停止生产，没收违 
法所得和开采出的煤炭以及 
采掘设备，处违法所得4 倍 
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停产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十 
八条规定：煤矿舍业中要负责人对本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轻微

主要负责 
人未履行 
安全生产 
管理职责， 
导致事故 
发生的违 
法行为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

( 四）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 
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煤矿介、丨卩中要负责人 
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 
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 
相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较轻 发生一般事故的
对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是

2 一般 发生较大事故的
对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六十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较重 发生重大事故的
对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八十的罚款 是

60%的罚款；
(三）发牛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80%的罚款；
(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 
收入100%的罚款。

严重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对主要负责人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一百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条规定：煤矿企业从业人员负有下列安 
全生产职责： （一）遵守煤矿企业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严格 
落实岗位安全责任；
对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的行为，煤矿 
企业从业人员有权拒绝并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所在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
告。
n〔 i t 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较轻

3

违章指挥 
或者强令 
冒险作业、 
违反规程 
的违法行 
为

一般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兀以卜的切款；m 期禾改止的，贝令恃严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七）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违反 
规程的；

较重 违章指挥从业人员进行作业的 对煤矿企业处1 5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严重
强令从业人员冒险作业、违反规 
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A 员处 3 方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初 
款：

(七）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违反 
规程的；

较轻

4

逾期未改 
正违章指 
挥或者强 
令冒险作 
业、违反规 
程的违法 
行为

一般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较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0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是

严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四 
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 
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 
对煤矿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将煤矿现场

较轻

5

拒不改正 
擅自启封 
或者使用 
被查封、扣 
押的设施、

安全生状况作为监督检查重点内容。监督 
检查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 四）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 
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 
器材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一般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设备、器材 
的违法行 
为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0 万元 
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1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 
定，擅自启封或者使用被查封、扣押的设 
施、设备、器材的；

较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0 
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TtT 嶷、
县区级

严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拒不改正 
隐瞒存在 
的事故隐 
患以及其 
他安全问 
题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七条规定：煤矿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对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及其设在地方的矿山安全监察机构依法 
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配合，按照要求如实 
提供有关情况，不得隐瞒或者拒绝、阻挠。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0 万元 
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较轻

6 一般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的主管人贝和其他直接贝任人员处1万兀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 
定，隐瞒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其他安全问 
题的；

较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0 
曰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七条规定：煤矿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对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及其设在地方的矿山安全监察机构依法 
履行职责，应当予以配合，按照要求如实 
提供有关情况，不得隐瞒或者拒绝、阻挠。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1 0 万元

较轻

7

拒不改正 
其 绝 、 
阻碍监督 
检查行为 
的违法行 
为

一般

拒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 
査的，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以上2 0 万儿以下的罚政；对其直接货贝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有其他拒绝、阻碍监督检查行为的；较重

采用胁迫方式拒绝、阻碍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查的，或者超过责 
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 0 日以下 
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采用暴力手段拒绝、阻碍负有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 
法实施监督检査的，或者超过责 
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带班制度并严格考核。 
井工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 
人员应当轮流带班下井，并建立下井登记 

未按照规档案。
定 制 定 并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落实领导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带班等制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度的违法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行为 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领导带班等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的；

较轻

已制定领导带班制度但有1 项 
未落实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已制定领导带班制度但有2 项 
未落实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未制定领导带班制度或者已制 
定领导带班制度但有3 项以上 
未落实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逾期未改 
正未按照 
规虫§!|定 
并落实领 
导带班制 
度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建立健全领导带班制度并严格考核。 
井工煤矿企业的负责人和生产经营管理 
人员应当轮流带班下井，并建立下井登记

较轻

9

档案。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一般
逾期未改正已制定领导带班制 
度但有1项未落实的，或者超过 
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领导带班等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的；

较重

逾期未改正已制定领导带班制 
度但有2 项未落实的，或者超过 
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 0 日以 
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严重

逾期未改正未制定领导带班制 
度或者已制定领导带班制度但 
有 3 项以上未落实的，或者超过 
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矿长、总工 
程师(技术 
负蒉人 
行安全生 
+ 岗位责 
任制及管 
理制度时 
伪造记录， 
弄虚作假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 “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五）图纸作假、隐瞒采掘工作面，提供 
虚假信息、隐瞒下井人数，或者矿长、总 
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岗位 
责任制及管理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 
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矿长、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管 
理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1 
次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矿长、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管 
理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2 
次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矿长、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管 
理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3 
次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一条规定：煤矿企业不得超能力、超强 
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正常生产煤矿因 
地质、生产技术条件、采煤方法或者工艺 
等发生变化导致生产能力发生较大变化 
的，应当依法重新核定其生产能力。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事 
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影响区域生产、 
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一）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 
产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过煤矿核定 

能力10%以上15%以下，或者1 
个月原煤产量大于核定（设计）生 
产能力10%以上12%以下的；煤 
矿或其上级公司雛定 (设  
计)生产能力下达生产i f划或者经 
营指标，但超过核定能力10%以 
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北中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是

11
超能力组 
织生产的 
S 法行为

较重

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过煤矿核定 

能力15%以上20%以下的，或者1 
个月原煤产量大于核定（设计）生 
产能力12%以上15%以下的，或 
者 1 个月原煤产量大于核定（设 
计）生产能力10%以上12%以下 
的;煤旷或其上级公司超过:煤矿核 
定（设计）生产能力下胜产 
或者经营指标，但超过核定能力 
10%以上15%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严重

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过煤矿核 
定能力20%以上的，或者1个月 
原煤产量大于核定（设计）生产 
能力15%以上的，或者3 个月以 
上原煤产量大于核定（设计）生 
产能力10%以上的；煤矿或其上 
级公司超过煤矿核定（设计）生 
产能力下达生产计划或者经营 
指+示,但超过核定能另15%以上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是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一条规定：煤矿企业不得超能力、超强 
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正常生产煤矿因 
地质、生产技术条件、采煤方法或者工艺 
等发生变化导致生产能力发生较大变化 
的，应当依法重新核定其生产能力。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事 
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影响区域生产、 
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一）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 
产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煤矿开拓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的 
最短时间1 年以内、准备煤量可采期 
小于_家論定的梟短分间3个月ik 、 

回采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的最短 
时间1 个月以内，未主动采取限产或 
者停产措施，仍然组织生产的（衰老 
煤矿和地方人民政府计划停产关闭煤 
矿除外）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北中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是

12
超强度组 
织生产的 
S 法行为

较重

①煤矿开拓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 
的最短时间超过1年但在2 年以内、 
准备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的最短 
时间超过3个月但在6 个月以内、回 
采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的最短时 
间超过1个月但在3个月以内，未主 
动采取限产或者停产措施，仍然组织 
生产的（衰老煤矿和地方人民政府计 
划停产关闭煤矿除外）; ②煤矿井下 
一个采（盘）区内同时作业的采煤、 
煤 （半煤岩）翻进工作面个数超过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数量1个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介卟中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严重

①煤矿开拓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 
的最短时间超过2 年、准备煤量可采 
期小于国家规定的最短时间超过6 个 
月、回采煤量可采期小于国家规定的 
最短时间超过3 个月，未主动采取限 
产或者停产措施，仍然组织生产的(衰 
老煤矿和地方人民政府计划停产关闭 
煤矿除外）；②煤矿井下同时生产的 
水平雛 2 个，或者一个采（盘）区 
内同时作业的采煤、煤 （半煤岩）巷 
掘进工作面个_ 过《跡安全规程》 
规定的数量2 个以上；③瓦斯抽采不 
达标组织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中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13
超定员组 
织生产的 
S 法行为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煤矿井下作业人员实 
行安全限员制度。煤矿企业应当依法制定 
井下工作时间管理制度。煤矿井下工作岗 
位不得使用劳务派遣用工。
《邊f 安4 圭卢秦例》第三十一条规定： 
煤矿企业不得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 
组织生产。正常生产煤矿因地质、生产技 
术条件、采煤方法或者工艺等发生变化导 
致生产能力发生较大变化的，应当依法重 
新核定其生产能力。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事 
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影响区域生产、 
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一）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 
产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一般
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超 
过国家有关限员规定20% 以上 
25% 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煤矿未严格执行井下劳动定员 
制度，或者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 
业人数超过国家有关限员规定 
25%以上30% 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煤矿未制定劳动定员制度，或者 
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超 
过国家有关限员规定30% 以上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瓦斯超限 
作业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H ) 瓦斯超限作业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瓦斯检查存在漏检情况且进行 
作业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瓦斯检查存在假检情况且进行 
作业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井下瓦斯超限后继续作业或者 
未按照国家规定处置继续进行 
作业的，或者井下排放积聚瓦斯 
未按照国家规定制定并实施安 
全技术措施进行作业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15

煤 （岩）与 
瓦斯（二氧 
化碳）突出 
矿井未按 
照规定实 
施防突措 

柄然进 
行生产的 
i i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煤 （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未 
按照规定实施防突措施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未设立防突机构并配备相应专 
业人员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区域或者 
工作面突出危险性预测的（直接 
认定为突出危险区域或者突出 
危险工作面的除外）。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未建立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 
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② 
未按照国家规定采取防治突出 
措施的；③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 
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或者 
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不达 
标仍然组织生产建设，或者防突 
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数据造假 
的；④未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的；⑤使用架线式电机 
车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16

轻微

煤 （岩）与 
瓦斯（二氧 
化碳）突出 
矿井、高瓦 
斯矿井未 
按照规定 
建立瓦斯 
抽米系统， 
或者系统 
不能正常 
运行仍然 
进行生产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 四）煤 （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 

矿井、高瓦斯矿井未按照规定建立瓦斯抽 
采系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一般
未按照国家规定调校甲烷传感 
器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安设甲烷传感 
器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应当 
建立而未建立瓦斯抽采系统或 
者系统不正常使用的，未安设甲 
烷传感器或者人为造成甲烷传 
感器失效，或者瓦斯超限后不能 
报警、断电或者断电范围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没有备用搜麵’麵 台  
磁購會叻的

责令M E 并对煤矿企业处5 0万 
元以h  1 0 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煤r 企 
要负t M t 3 万元肚5万元以下的罚

17

通风系统 
不完善、不 
可靠仍然 
进行生产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五）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重

槭 (盘)
煤 (岩) 与 碰 (=mm突邮1掘媒 
皋 半 煤 出 的 作  

局部歃埘，不M s m 双电 
龃 自 辦 纖

责4 # ^ 卿 ’并对鮮d M M :  100 
万元址1 5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旷 
企业̂ 负责人处5 万元以h  1 0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 r井总膨娜工作面等主 
用 不 跑 纖 〈離 麵  m w w ; ③麵、煤与
i m t 井的m  (盘）区’膽易 
自臟、低i W f O T i ■糧新 

布置的采(盘）区’織专用 
回酿，纖出龌工作面没有獅回 
麵的；鎌 、回风井之间和據、回 
酿力、嚇 糊 飗 、风门搬《 
矿翅鹏〉颭 ， ⑤ 
隨、回赌未s m *  msm 
m e 但一麵、一段回风’ mm 

摊：* r 至少2傾段构 
m h w 刑 棋 © m 半 
煤岩«瓦斯涌出的岩巷掘进未按照国 
家a i m 甲馳、风 有 关  
鍵确証常棚的; ⑦敲孤煤(岩) 
与碰d 髓)突出建设矿井 
工m 繼 设 矿 井 进 入 没  
有形麵面翅雜供风齡M J B I M  
薇的；

150
万元址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旷 
企业̂ 负责人处10万元( i U ：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18
超层、越界 
开采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六）超层、越界开采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开采煤 
层层丨立僉# 标高金行开美或®  
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 
范围进行开采，没有违法所得或 
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开采煤 
层层丨立僉# 标高金行开美或®  
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 
范围进行开采，违法所得在10 
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开采煤 
层层位或者标高进行开采或超 
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 
范围进行开采，违法所得在50 
万元以上的，或者擅自开采（破 
坏）安全煤柱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19

有严重水 
患，未采取 
有效措施 
仍然进行 
生产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七）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的矿井未设置 
专门的防治水机构、未配备专门的 
探脉作业队伍’或者未配齐专用 
探放水设备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主要负 
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麵极餘的矿井未设 
置专门的防治水机构、未配备专门 

乍业队伍，赌未配齐专 
用 齡 k设备的；@ r井主翻冰 
系献泵排水能力、管路和水仓容 
量不符合《鮮 安 ^獅 规 定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①未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井 
田范围内采空区、废弃老窑积水等 
情况而组织生产建设的;②a 要 
探放水的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按 
照国家规定进行探放水的;③未按

严重

贵）水H
所有受水患歸地点人员的;⑤受 
地表水倒灌威胁的矿井在强降雨 
天气或其来水上游发生洪水期间 
未实施停产撤人的;⑥建设矿井进 
A H 期工程前，未按照设计建成永 
久排水系统’或者生产矿井延深到 
设计水平时，未建成防、排水系统 
而违规开拓掘进的;舰采地表水 
体、老空水淹区域或者强含水层下 
急倾斜煤层，未按照国家规定消除 
水患威胁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20

有冲击地 
运危险，未 
采取有效 
措施仍然 
进行生产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八）有冲击地压危险，未采取有效措施 
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①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未设 
置专门的防冲机构、未配备专业 
人员的；②未进行冲击地压危险 
性预测的；③未严格执行冲击地 
压危险区域人员准入制度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对煤矿企业处5 0 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开采有冲击倾向性煤层未进 
行冲击危险性评价，或者开采冲 
击地压煤层，未进行采区、采掘 
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的；②未 
进行防冲措施效果检验以及防 
冲措施效果检验不达标仍组织 
生产建设的；③开采冲击地压煤 
层时，违规开采孤岛煤柱，采掘 
工作面位置、间距不符合国家规 
定；④开采顺序不合理、采掘速 
度不符合国家规定、违反国家规 
定布置巷道或者留设煤（岩）柱 
造成应力集中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是

h
K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21

自然发火 
严重，未采 
取有效措 
金柄M 进 
行生产的 
i i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九）自然发火严重，未采取有效措施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开采自燃煤层的矿井，未编制防 
灭火专项设计或者未采取综合 
防灭火措施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①开采容易自燃煤层的矿井，未 
编制防灭火专项设计或者未采 
取综合防灭火措施的；②高瓦斯 
矿井采用放顶煤采煤法不能有 
效防治煤层自然发火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有自然发火征兆没有采取相 
应的安全防范措施继续生产的；
②违反《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启 
封火区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22

未按照规 
定建立监 
控与通讯 
系统，或者 
系统不能 
正常运行 
仍然进行 
生产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未按照规定建立监控与通讯系 
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安装的人员位置监测、通讯系统 
等不能正常运行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①矿井安装的安全监控系统不 
能正常运行；②部分区域或作业 
点未安装人员位置监测、通讯等 
系统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矿井未安装安全监控、人员位 
置监测、通讯等系统的；②对系 
统数据进行修改、删除及屏蔽； 
③关闭、破坏矿井安全监控、人 
员位置监测、通讯等系统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1>
1>
级 

级
级
区

省市县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23

在高温区 
和自然发 
火区爆缸 
时未采取 
措施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十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在高温区和自然发火区，未全部 
采取下列安全措施进行爆破准 
备工作：①测试孔内温度的；② 
对明火的炮孔或者孔内温度在 
80°C以上的高温炮孔采取有效 
灭火、降温措施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在高温区和自然发火区，高温孔 
降温处理不合格的或未检查即 
装药起爆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在高温区和自然发火区爆破时， 
高温孔未采用热感度低的炸药 
的，或者将炸药、雷管作隔热包 
装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24

轻微

较轻

将采煤工 
程作为独 
立工程发 
包给其他 
单位或者 
个人，或者 
将剥离工 
程发包给2 
家以上单 
位或者个 
人仍然组 
织生产的 
S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十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般
采煤工程单独发包，或者剥离工 
程发包给2〜3 家单位或个人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采煤工程单独发包且剥离工程 
发包给2〜3 家单位或个人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剥离工程发包给4 家及以上单 
位或个人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25

未按照规 
定采用双 
回路供电 
系统仍然 
进行生产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1 + H ) 未按照规定采用双回路供电系统 
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四条 
规定：“煤矿没有双回路供电系统’’重大事 
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单回路供电的；
(二）有两回路电源线路但取自一个区域 

变电所同一母线段的；
(三）进入二期工程的高瓦斯、煤与瓦斯 
突出、7JC文地质类型为复杂和极复杂的建 
设矿井，以及进入三期工程的其他建设矿 
井，未形成两回路供电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一般

进入二期工程的水文地质类型 
为复杂的建设矿井，以及进入三 
期工程的其他建设矿井，未形成 
两回路供电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进入二期工程的高瓦斯、煤与瓦 
斯突出、水文地质类型为极复杂 
的建设矿井，未形成两回路供电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单回路供电的，或者有两回路电 
源线路但取自一个区域变电所 
同一母线段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26

新建煤矿 
边建设边 
生产，煤矿 
改扩建期 
间，在改扩 
建的区域 
生产，或者 
在其他区 
域的生产 
超出设计 
规定如范 
I I 和规模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1 一四）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改 
扩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 
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设计规定的范围和 
规模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五条 
规定：“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改 
扩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 
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安全设施设计规定 
的范围和规模”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 
歹Si#形乏一的：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 
准，或者在审查批准后作出重大变更未经 
再次审查批准擅自组织施工的；

( 二）新建煤矿在建设期间组织采煤的
(经批准的联合试运转除外）；
(三）改扩建矿井在改扩建区域生产的；
( 四）改扩建矿井在非改扩建区域超出设 

计规定范围和规模生产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较轻

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红3 方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500万以 
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违法所得500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27

实行整体 
承包生产 
经营后，未 
重新取得 
或者及时 
变更安全 
生产许可 
证而从事 
生产，或者 
承包方再 
次转包，以 
及将井下 
采掘工作 
面和井巷 
维修作业 
外包的违 
法行为

imm) 細 》第三十絲
规定：鮮經有下列髓之一的，属于歓事 
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鄕响区建设 
并及嚇除事故隐患：
(十五）撕 離 承 营 后 ，未 得  
赫 及 时 顿 ^ 许 可 麵 从 事 奶 棘  
承包方微難，以及餅下娜工作卿井巷 
麵 樹 咆 的 ；
w 軟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六鎌定 
‘靈 撕 難 承 经 营 后 未 翻 取 得 或 者  
及 时 顿 许 可 麵 从 事 奶 m m ,  
方 徽 難 ，以及餅下娜工作獅井纖修 
作业进行劳务承包”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一）鮮 絲 ® 承娜规行发包’棘  
将w 雛发包给不具有法人资格或者未取得 
合 法 有 效 营 的 单 个 人 的 ；
(二）实行整体承包的煤矿，未签订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棘未按照国家规定约魏方
t a 职责而进行紀的；
(三）剪亍雛承包的離，未 1  撤得棘变 
更安全生产许可碰行生产的；
(四）梨亍難承包的赃，承包方再次将赃

(£)井工煤矿将井下麵乍业或者井巷维修作 
业(井筒及井下新水平延深的井底车场、主运输、 
主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碉室开拓外） 
作 制 働 其 个 人 的 ，以及 
雛井下新水平麵开拓:c®的。
〔处罚依据〕 細 》第六十四条 

规定：对 #事故隐患憾进行奶的跡  
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的内容、时间等 
具体要求，并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较轻

一般

①煤矿未采取整体承包形式进 
行发包，但承包人具有相应资质 
和能力的；②实行整体承包的煤 
矿’承包方再次将煤矿转包给其 
他具有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井工煤矿将井下采掘作业或者 
井巷维修作业（井筒及井下新水 
平延深的井底车场、主运输、主 
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碉室开 
拓工程除外）作为独立工程发包 
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的，以及转 
包井下新水平延深开拓工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实行整体承包的煤矿，承包方 
再次将煤矿转包给其他不具有 
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②将煤 
矿整体发包给不具有法人资格 
或者未取得合法有效营业执照 
的单位或者个人的；③煤矿未采 
取整体承包形式进行发包，且承 
包人不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 
④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未 
重新取得或者及时变更安全生 
产许可证而从事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28

改制、合 
并、分立期 
间，未明确 
安全生产 
责任人和 
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 
或者在完 
成改制、合 
并、分立 
后，未重新 
取得或者 
及时变更 
安全生产 
许可证等 
仍然进行 
生产建设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六）改制、合并、分立期间，未明确 
安全生产责任人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 
者在完成改制、合并、分立后，未重新取 
得或者及时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七条 
规定：“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 
责任人和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在完成改制 
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重大事故隐 
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 

进行生产建设的；
(二）改制期间，未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生产建设的；

(三）完成改制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 
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而进行生产建设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轻微

较轻

在完成改制、合并、分立后，未 
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而进行 
生产建设，违法所得在100万元 
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在完成改制、合并、分立后，未 
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而进行生 
产建设，违法所得在100万元以 
上 500万元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煤矿改制、合并、分立期间，未 
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或者完成 
改制后，未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而进行生产建设，违法所得在 
500万元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29

未分别配 
备专职的 
矿长、总工 
程师和分 
管安全、生 
产、机电的 
副矿长，以 
及负责采 
煤、掘进、 
机电运输、 
通风、地 
测、防治水 
工作的专 
业技术人 
员，仍然进 
行生产的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分别配备专职的矿长、总工程师 
和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长，以及 
负责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测、 
防治水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未分别配备专职的负责采煤、掘 
进、机电运输、通风、地测、防 
治水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仍然 
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分别配备专职的分管安全、生 
产、机电的副矿长，仍然进行生 
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分别配备专职的矿长、总工程 
师，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未按照规 
定 对 煤  

(岩）与瓦 
斯（二氧化 
碳）突出、 
高瓦斯、冲 
击地压、煤 
层容易自 
燃、水文地 
质类型复 
杂和极复 
杂的煤矿 
丧立柏应 
的专门防

轻微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二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为煤矿分别配 
备专职矿长、总工程师，分管安全、生产、 
机电的副矿长以及专业技术人员。
对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高 
瓦斯、冲击地压、煤层容易自燃、水文地

较轻

煤矿企业未对煤(岩)与瓦斯(二 
氧化碳）突出、高瓦斯、冲击地 
压、煤层容易自燃、水文地质类 
型复杂和极复杂的煤矿，设立相 
应的专门防治机构，配备专职副 
总工程师的（构成重大事故隐患 
的除外）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30

质类型复杂和极复杂的煤矿，还应当设立 
相应的专门防治机构，配备专职副总工程 
师。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贵令停产

一般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TtT 嶷、
县区级

治机构，配 
备专职副 
总工程师 
的违法行 
为(构成羞 
大事故隐 
患的除外）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二）未按照规定为煤矿配备矿长等人员 
和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设立救护队的；

较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20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严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2 0 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不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未 
设立兼职救护队，或未与邻近的 
专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煤矿企业应当设立专 
职救护队；不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 
的，应当设立兼职救护队，并与邻近的专 
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发生事故时，专

较轻

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而未 
设立专职救护队的，或者不具备 
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但既未设 
立兼职救护队，也未与邻近的专 
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31

未按照规 
定设立救 
护队的违 
法行为

职救护队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煤矿开 
展救援。
〔处罚k 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一般

不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逾 
期未设立兼职救护队，但与邻近 
的专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的， 
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 日以 
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A 员处 3 方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初 
款：

(二）未按照规定为煤矿配备矿长等人员 
和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设立救护队的；

较重

不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已 
经设立兼职救护队，但逾期未与 
邻近的专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 
议的，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 
1 0曰以上2 0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是

严重

具备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逾期 
未设立专职救护队，或者不具备 
设立专职救护队条件，逾期未设 
立兼职救护队，也未与邻近的专 
职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的，或者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2 0 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32

未按照国 
家规定足 
额提取或 
者未按照 
国家规定 
范围使用 
安全生产 
费用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沾：

(二）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提取或者未按 
照国家规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 
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未按照国家规定范围使用安全 
生产费用占应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的比例达到50% 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方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提取安全 
生产费用的，或者未按照国家规 
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占应 
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比例达到 
50%以上90% 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安全生产 
费用的，或者未按照国家规定范 
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占应提取 
安全生产费用的比例达到90% 
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井工煤矿 
未按照规 
定进行瓦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井工煤矿应当有符合 
煤矿安全规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规定的安全出口、独立通风系统、安全监 
控系统、防尘供水系统、防灭火系统、供 
配电系统、运送人员装置和反映煤矿实际 
情况的图纸，并按照规定进行瓦斯等级、 
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炸性 
鉴定。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A 员处 3 方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初 
款：

( 五）井工煤矿未按照规定进行瓦斯等 
级、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 
炸性鉴定的；

较轻

33

斯等级、冲

层自燃倾 
向性和煤 
尘爆炸性 
鉴定的违 
法 行 构

一般
虽然进行等级鉴定但未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鉴定，但不影响鉴定 
结论正确性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成重大事 
故隐患的 
除外）

较重
虽然进行等级鉴定但未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鉴定且鉴定结论失 
实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严重
未进行等级鉴定或者鉴定弄虚 
作假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34

逾期未改 
正井工煤 
矿未按照 

圭进行 
瓦斯等级、

煤层自燃 
倾向性和 
煤尘爆炸 
性鉴定的 
违法行A  
(构成重 

大事故隐 
患的除外）

轻微

较轻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A 员处 3 方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初 
款：

( 五）井工煤矿未按照规定进行瓦斯等 
级、冲击地压、煤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 
炸性鉴定的；

逾期未改正虽然进行等级鉴定 
但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但 
不影响鉴定结论正确性的违法 
行为，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 
1 0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重

逾期未改正虽然进行等级鉴定 
但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且 
鉴定结论失实的违法行为，或者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20 
曰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逾期未改正未进行等级鉴定或 
者鉴定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或 
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2 0 日以上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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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照国 
家每!定进 
行瓦斯等 
级鉴定，或 
者瓦斯等 
级鉴定弄 
虚作假，仍 
然进行生 
产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三）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瓦斯等级鉴 
定，或者瓦斯等级鉴定弄虚作假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较轻

一般

较重
虽然进行瓦斯等级鉴定但未按 
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仍然进行 
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进行瓦斯等级鉴定或者瓦斯 
等级鉴定弄虚作假，仍然进行生 
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
限 

处
权

否
开 

是
公

政
令 

行
命

1>
1>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36

出现瓦斯 
动力现象， 
或者相邻 
矿井开采 
的同一煤 
层发生了 
突出事故， 
或者被鉴 
备、认是为 
突出煤层， 
以及煤层 
瓦斯压力 
达到或者 
超 过 
0.74Mpa 
的非突出 
矿井，未立 
即按照突 
出煤层管 
理并在国 
家规定期 
限内进行 
突出危险 
性鉴定（直 
接认定为 
突出矿井 
的除外）， 
仍然进行 
生产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

( 四）出现瓦斯动力现象，或者相邻矿井 
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了突出事故，或者被 
鉴定、认定为突出煤层，以及煤层瓦斯压 
力达到或者超过0.74Mpa的非突出矿井， 
未立即按照突出煤层管理并在国家规定 
期限内进行突出危险性鉴定的（直接认定 
为突出矿井的除外）；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较轻

一般

出现瓦斯动力现象，或者相邻矿 
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了突出 
事故，或者被鉴定、认定为突出 
煤层，以及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 
者超过0.74M pa的非突出矿井， 
未在国家规定期限内进行突出 
危险性鉴定，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出现瓦斯动力现象，或者相邻矿 
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了突出 
事故，或者被鉴定、认定为突出 
煤层，以及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 
者超过0.74M pa的非突出矿井， 
未立即按照突出煤层管理，仍然 
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出现瓦斯动力现象，或者相邻矿 
井开采的同一煤层发生了突出 
事故，或者被鉴定、认定为突出 
煤层，以及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 
者超过0.74M pa的非突出矿井， 
未立即按照突出煤层管理，也未 
在国家规定期限内进行突出危 
险性鉴定的，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
限 

处
权

否
开 

是
公

政
令 

行
命

1>
1>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37

图纸作假、 
隐瞒采掘 
工作面，提 
供虚假信 
息、隐瞒下 
井人数，仍 
然进行生 
产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沾：

(五）图纸作假、隐瞒采掘工作面，提供 
虚假信息、隐瞒下井人数，或者矿长、总 
工程师（技术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岗位 
责任制及管理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 
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命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较轻

一般
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下井人数， 
超过规定人数2 人以下，仍然进 
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下井人数， 
超过规定人数3 人以上9 人以 
下，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①图纸作假、隐瞒采掘工作面， 
仍然进行生产的；②提供虚假信 
息、隐瞒下井人数，超过规定人 
数 10人以上，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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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38

提 升 （运 
送）人员的 
提并机未 
按照《煤矿 
安全规程》 
规定安装 
保护装置’ 
或者保护 
装置失效， 
或者超员 
运行的违 
法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七）提升（运送）人员的提升机未按照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安装保护装置，或 
者保护装置失效，或者超员运行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贵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较轻

提升（运送）人员的提升机超员 
1人运行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提升（运送）人员的提升机超员 
2 人运行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①提升（运送）人员的提升机未 
按照《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安装 
保护装置运行的; ②提升(运送) 
人员的提升机保护装置失效仍 
运行的；© 福升（运金）A 员的 
提升机超员3 人及以上运行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
限 

处
权

否
开 

是
公

政
令 

行
命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39

带式输送 
机的输送 
带入井前

三方阻燃 
和抗静电 
性—试验， 
或者试验 
不合格入

送带防打 
滑、跑偏、 
堆煤等保 
护装置或 
者温度、烟 
雾监测装 
置失效，仍 
然进行生 
产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串■

七）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沾：

(八）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入井前未经过 
第三方阻燃和抗静电性能试验，或者试验 
不合格入井，或者输送带防打滑、跑偏、 
堆煤等保护装置或者温度、烟雾监测装置 
失效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命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较轻

输送带防打滑、跑偏、堆煤等保 
护装置或者温度、烟雾监测装置 
5 项装置中有1项整体失效，仍 
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输送带防打滑、跑偏、堆煤等保 
护装置或者温度、烟雾监测装置 
5 项装置中有1项未安装，或者 
有 2 项整体失效，仍然进行生产 
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①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入井前 
未经过第三方阻燃和抗静电性 
能试验，或者试验不合格入井， 
仍然进行生产的；②输送带防打 
滑、跑偏、堆煤等保护装置或者 
温度、烟雾监测装置5 项装置中 
有 2 项及以上未安装，或者有3 
项及以上整体失效，仍然进行生 
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否开

 是公政令
 行命

h 
h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掘进工作 
面后部巷 
道或者独 
头巷道维 
修 （着火 
点、高温点 
处理）时， 
维 修 （处 
理）点以里 
继续掘进 
或者有人 
员进入，或 
者采掘工 
作面未按 
照国家规 
定安设压 
风、供水、 
通信线路 
及装置，仍 
然进行生 
产的违法 
行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六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属于重大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 
影响区域生产、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 
患.

有其他重大事故隐患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八条 
规定：“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

(九）掘进工作面后部巷道或者独头巷道 
维修（着火点、高温点处理）时，维修（处 
理）点以里继续掘进或者有人员进入，或 
者采掘工作面未按照国家规定安设压风、 
供水、通信线路及装置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进 
行生产矿企业，贵令停产整顿，明确整顿 
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 5 0 万元 
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轻微

较轻

采掘工作面未按照国家规定安 
设压风、供水、通信线路及装置 
1 台套，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要 
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较重
采掘工作面未按照国家规定安 
设压风、供水、通信线路及装置 
2 台套，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掘进工作面后部巷道或者独头 
巷道维修(着火点、高温点处理) 
时，维修（处理）点以里继续掘 
进或者有人进入，或者采掘工作 
面未按照国家规定安设压风、供 
水、通信线路及装置3 台套以 
上，仍然进行生产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150万元以上2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主 
要负责人处1 0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限 
处
权否开 

是公
政
令 

行
命

h

l>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未建立安 
全培训管 
理制度的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六 
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安全培训 
管理制度，制定年度安全培训计划，明确 
负责安全培训工作的机构，配备专职或者 
兼职安全培训管理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 
比例提取教育培训经费。其中，用于安全 
培训的资金不得低于教育培训经费总额 
的百分之四十。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煤 
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

(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贵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领导带班等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的；

轻微

较轻

一般
已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但缺 
少 1 项主要内容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已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但缺 
少 2 项主要内容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罚款

严重
已建立安全培训管理制度但缺 
少 3 项以上主要内容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罚款

罚限
 处权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否开
 是公

是

是

是

政令
 行命

令期正
责限改

令期正
责限改

令期正
责限改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六 
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完善安全培训 
管理制度，制定年度安全培训计划，明确 
负责安全培训工作的机构，配备专职或者 
兼职安全培训管理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 
比例提取教育培训经费。其中，用于安全 
培训的资金不得低于教育培训经费总额 
的百分之四十。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 
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煤 
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负有下列职责：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作业规程、操作规程。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轻微

较轻

42

逾期未改 
正未建立 
安全培训 
管理制度

一般

逾期未改正已建立安全培训管 
理制度但缺少1项主要内容的， 
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 
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的违法行 
为

较重

逾期未改正已建立安全培训管 
理制度但缺少2 项主要内容的， 
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 
上 1 0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领导带班等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的；

严重

逾期未改正已建立安全培训管 
理制度但缺少3 项以上主要内 
容的，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 日 
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煤矿的采煤、掘进、 
机电、运输、通风、排水、排±等主要生 
产系统和防瓦斯、防煤（岩）与瓦斯（二

轻微

煤矿的主 
要生产系 
统、安全设 
施不符合 
煤矿安全 
M @和 国  
象标准或 
暑行业标 
准规定的 
违&行为

氧化碳）突出、防冲击地压、防火、防治 
水、防尘、防热害、防滑坡、监控与通讯 
等安全设施，应当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管理和技术 
要求。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井工煤矿应当有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出 
口、独立通风系统、安全监控系统、防尘 
供水系统、防灭火系统、供配电系统、运 
送人员装置和反映煤矿实际情况的图纸， 
并按照规定进行瓦斯等级、冲击地压、煤 
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炸性鉴定。

较轻

43 一般

1 个煤矿的主要生产系统或者1 
个安全设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 

定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处罚依据〕《煤矿女全生产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较重

2 个煤矿的主要生产系统或者2 
个安全设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 
定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款：
(三）煤矿的主要生产系统、安全设施不 
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的； 严重

3 个以上煤矿的主要生产系统或 
者 3 个以上安全设施不符合煤 
矿安全规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规定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煤矿的采煤、掘进、 
机电、运输、通风、排水、排±等主要生 
产系统和防瓦斯、防煤（岩）与瓦斯（二

轻微

逾期未整 
改煤矿的 
主要生产 
系统、安全 
设施不符 
合煤矿安 
全规程和 
国 象 准  
或者行业 
标？ 定 
的违法行 
为

氧化碳）突出、防冲击地压、防火、防治 
水、防尘、防热害、防滑坡、监控与通讯 
等安全设施，应当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管理和技术 
要求。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井工煤矿应当有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出 
口、独立通风系统、安全监控系统、防尘 
供水系统、防灭火系统、供配电系统、运 
送人员装置和反映煤矿实际情况的图纸， 
并按照规定进行瓦斯等级、冲击地压、煤 
层自燃倾向性和煤尘爆炸性鉴定。

较轻

44 一般

逾期未改正1个 （套）煤矿的主 
要生产系统或者1个 （套）安全 
设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 
家i示？i 或者行ik 标准规定的违 
法行为，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 
1 0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处罚依据〕《煤矿女全生产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较重

逾期未改正2 个 （套）煤矿的主 
要生产系统或者2 个 （套）安全 
设施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 
象标准或# 行:ik标准规定的违 
法行为，或者超过责令改正期限 
1 0曰以上2 0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企业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款：
(三）煤矿的主要生产系统、安全设施不 
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的； 严重

逾期未改正3 个 （套）以上煤矿 
的主要生产系统或者3 个 （套） 
以上安全设施不符合煤矿安全 
规程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M S  W违S 行为，或者由过责令 
改正期限2 0 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煤矿介业肓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九条规定：在下列条件下从事矿山开 
采，应当编制专门设计文件，并报管理矿 
山企业的主管部门批准：
(一）有瓦斯突出的；
(二）有冲击地压的；
("二、亦需恶保护的建银物构输物和禅

轻微

路下面开采的；
( 四）在水体下面开采的；
(五）在地温异常或者有热水涌出的地区 

开采的。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 
煤矿开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编制专

较轻

45

未按照规 
定编制专 
项设计的 
逢法行A  
(构成重 

大事故隐 
患的除外）

项设计：
(一）有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 
出的；
(二）有冲击地压危险的；
(三）开采需要保护的建筑物、水体、铁 
路下压煤或者主要井巷留设煤柱的；

( 四）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或者周

一般
未按照规定编制专项设计进行 
作业超过1 0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0 万元以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整改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边有老窑采空区的；
(五）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
(六）其他需要编制专项设计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 第 
六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较重
未按照规定编制专项设计进行 
作业超过1 0日以上2 0日以下的

对煤矿企业处1 3 万元以上 
1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整改

是

卜 不 ，JW )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并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和领导带班等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的；

严重
未按照规定编制专项设计进行 
作业超过2 0 日以上的

对煤矿企业处1 7 万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限期
整改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46

逾期未改 
正未按照 
规金编制 
专项设计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整顿，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威:

( 四）未按照规定编制专项设计的；
〔处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煤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1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并处2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未按照规定编制专项设计的；

较轻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2 0万元以上3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5 日以上10 
日以下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3 0万元以上4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严重 超过责令改正期限1 0日以上的

责令停产整顿，并对煤矿企 
业处4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罚
限 

处
权

否
开 

是
公

政
令 

行
命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是

是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立即
停止
作业

是

采用可能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条第二款规定：采矿作业不得擅自开采 
保安煤柱，不得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生 
产安全的决水、爆破、贯通巷道等危险方
法。
〔i 罚依据〕《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 

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 
者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的决 
水、爆破、贯通巷道等危险方法进行采矿 
作业的，责令立即停止作业，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在1 0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 0 万元的，并 
处 1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贵任。

较轻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 
的罚敲。

责令
立即
停止
作业

是

47

危及相邻 
煤矿生产 
安全的决 
水、爆破、 
贯通巷道 
_ 危险方

一般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7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 
的罚敲。

责令
立即
停止
作业

是 省级、
TtT 嶷、
县区级

法进行采 
矿作业的 
违法行为。

较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 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
立即
停止
作业

是

严重
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
违法所得5 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3 倍以上4 倍以 
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4 倍以上5 倍以 
下的罚款。

责令
立即
停止
作业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
 裁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48

擅自开采 
保安煤柱 
的违法行 
为

〔法律规定）《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 
十条第二款规定：采矿作业不得擅自开采 
保安煤柱，不得采用可能危及相邻煤矿生 
产安全的决水、爆破、贯通巷道等危险方
法。

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 
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事 
故隐患，应当立即停止受影响区域生产、 
建设，并及时消除事故隐患：

(六）超层、越界开采的；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条规 
定：“超层越界开采”重大事故隐患，是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三）擅自开采（破坏）安全煤柱的； 
〔处罚依据〕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 

六十四条规定：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仍然 
进行生产的煤矿企业，责令停产整顿，明 
确整顿的内容、时间等具体要求，并处5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处3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 
规定：擅自开采保安煤柱或者采用可能危 
及相邻煤矿生产安全的决水、爆破、贯通 
巷道等危险方法进行采矿作业的，责令立 
即停止作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 
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不足1 0万元的，并处 1 0万元以上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下 
的罚敲。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 17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 
的罚敲。

较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3 倍以 
下的罚款。

严重
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 
下的
违法所得5 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3 倍以上4 倍以 
下的罚款。
没收违法所得，对煤矿企业 
处违法所得4 倍以上5 倍以 
下的罚款。

罚限
 处权

h 
h
级
 

级级区
省市县

否开
 是公

是

是

是

是

是

政令
 行命

令
即
止
业 

责
立
停
作

令
即
止
业

责
立
停
作

令
即
止
业

责
立
停
作

令
即
止
业

责
立
停
作

令
即
止
业 

责
立
停
作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十八条规定：煤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 
予警告，并处3 万元罚款；对煤矿主要负责 
人处 1 万元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 
或者未按规定报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备案和抄

轻微

未按规定

较轻

1
执行煤矿 
领导带班 
下井制度

送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
(二）未建立煤矿领导井下交接班制度的；
(三）未建立煤矿领导带班下井档案管理制

一般 有上述违法行为的
处 3 万元罚款；对煤矿主要 
负责人处1万元劝故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度的；

( 四）煤矿领导每月带班下井情况未按照规 
定公示曲；

(五）未按规定填写煤矿领导下井交接班记 
录簿、带班下井记录或者保存带班下井相关 
记录档案的。

较重

严重

轻微

未按规定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査规定》 
第十九条规定：煤矿领导未按规定带班下井， 
或者带班下井档案虚假的，责令改正，并对 
该煤矿处15万元的罚款，对违反规定的煤矿 
领导按照擅离职守处理，对煤矿主要负责人 
处 1万元的罚款。

较轻

2
执行煤矿 
领导带班 
下井制度

一般 未按规定带班下井的
处 15万元的罚款，对煤矿 
主要负责人处1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査规定》 
第一+ 备挪宙• 对发半専故而没有棋矿领导

较轻 发生一般事故的
责令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 
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处 
5 0万元的罚款

是

3

发生事故 
而没有煤 
矿领导带 
班下井的

带班下井的煤矿，依法责令停产整顿，暂扣 
或者吊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依照下列 
规定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有关人民 
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5 0万元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100万元的罚款;
(三）发牛重大事故的，处 500万元的罚款;
(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2000万元的 
罚款。

一般 发生较大事故的
责令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 
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处 
100万元的罚款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发生重大事故的

责令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 
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处 
500万元的罚款；提请有关 
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是

严重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责令停产整顿，暂扣或者吊 
销煤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处 
2000万元的罚款；提请有关 
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

是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度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发生事故而没有煤矿领 
导带班下井的煤矿，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 
扣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并依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 处上一年年收入30% 
的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 
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 
的罚款；
(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 80%的罚款。
煤矿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受到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 年内不得 
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 

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 
身不得担任煤矿的主要负责人

轻微

较轻 发生一般事故的
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扣 
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处 
上一年年收入30% 的罚款

发生较大事故的
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扣 
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处 
上一年年收入40% 的罚款

较重 发生重大事故的
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扣 
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处 
上一年年收入60% 的罚款

严重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对其主要负责人依法暂扣 
或者吊销其安全资格证，处 
上一年年收入80% 的罚款

是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是

是

序号

事
有
导
井
主
人 

生
没
领
下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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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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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培训 
情况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期未改运的，去备#卢1停 
业整顿，并处5 万元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 
兀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
煤矿井下 
作业人员 
未进行安 
全培训的

《煤矿安全培训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煤 
矿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煤矿安全培训 
主管部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责令其限期 
改正，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五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 
以下的罚款：

一般
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 
行安全生产培训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5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1 .5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一）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 
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培训的；

(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培训情况的；
( 四）特种作业人员未经专门的安全培训并 

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较重
特种作业人员未经专门的 
安全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 
上岗作业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6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 .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级

严重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 
合格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 8 
万元以上1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承担安全 
评价、认 
证、检测、 
检验工作 
的机构， 
出具虚假 
证明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承担安全评价、认证、 
检测、检验工作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的，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单 
处或者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 
造成损害的，与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 
任。

按照《安全生产法》九十二 
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裁量权 
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2

未取得安 
全生产许 
可证，擅 
自进行生 
产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非煤矿矿 
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擅自进行生产的；

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的裁量权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3
接受转让 
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 
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非煤矿矿 
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二）接受转让的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

按 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的裁量权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4
冒用安全 
生产许可 
证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非煤矿矿 
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按 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的裁量权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5
使用伪造 
的安全生 
产许可证 
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定：非煤矿矿 
山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

( 四）使用伪造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按 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的裁量权基准 
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非煤矿矿 
山企业在 
安全生产

轻微

许可证有 
效期内出 
现采矿许 
可证有效 
期届满和 
采矿许可 
证 被 暂  
扣、撤销、 
吊销、注 
销 的 情  
况，未依 
照规定向 
安全生产 
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 
关报告并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较轻

6

弟四卞—杀■观足：非 保 山 4h业仕女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采矿许可证有效 
期届满和采矿许可证被暂扣、撤销、吊销、 
注销的情况，未依照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向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 
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处 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被 
注销，未向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管理机关报告并交回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因采矿许可证被暂扣、撤 
销、吊销，而未向安全生产 
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报告 
并交回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交回安全 
生产许可 
证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非煤矿矿 
山企业在 
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 
效期内，未 
按规定申 
请、办M  
更单位名 
称、主要负 
着人、单位 
地址，经济 
类型，许可 
范围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非煤矿矿山企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出现需要变 
更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情形，未按本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的， 
责令限期办理变更手续，并处 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一般
超出规定期限3 0 个工作曰 
以内未申请办理变更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出规定期限3 0 个工作曰 
以上未申请办理变更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8

地质勘探 
单位、娜  
施工单位 
在登记注 
册地以外 
进行跨省 
作业’以及 
跨省（自治 
区、直辖 
市)运营的 
石油天然 
气管道管 
理的单位， 
未按照规

所在地县 
级以上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 
门书面报 
告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地质勘探单位、 
采掘施工单位在登记注册地以外进行跨省作 
业，未按照本实施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书 
面报告的，责令限期办理书面报告手续，并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责令改正期限内予以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市级、县 
区级

较轻
施工作业开始后，10个工作 
曰以内办理书面报告手续 
的

处 1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施工作业开始后，10个工作 
日以上3 0 个工作日以内办 
理书面报告手续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施工作业开始后，30个工作 
日以上办理书面报告手续 
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非煤矿矿 
lIj企ik会 
让安全生 
产许可证 
的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转让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

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金属辅金属矿产资源遞产监督管理獅见定》行政处罚繼雛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地质勘探 
单位未按 
照本规定 
设立安全 
生产管理 
机构或者 
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 
的。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条规 
定：地质勘探单位及其主管单位应当按照下 
列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地质勘探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00人的，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 
业人员 1% 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不 
少于2 名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 二）所属地质勘探单位从业人员总数在 
3000人以上的地质勘探主管单位，应当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业人员总 
数 1%。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 
业人员总数在3000人以下的，应当设置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不少于1 名的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中应当有注册安全工 
程师。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 
条第（一）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一）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否
开

是
公

罚
限

处
权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地质勘探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 
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 
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 
条第（二）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作业的；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七）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规定：地质勘探单位从事坑探工程作业的人 
员，首次上岗作业前应当接受不少于7 2小时 
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以后每年应当接受 
不少于2 0小时的安全生产再培训。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五 
条第（三）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从事坑探工程作业的人员未按照规定 
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三）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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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地质勘探 
单位未按 
照本规定 
建立有关 
安全生产 
制度和规 
程的。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九条规 
定：地质勘探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下列安全生 
产制度和规程：

(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和职能部门、岗位的安伞牛产责任制度;

(二）岗位作业安全规程和工种操作规程；
(三）现场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 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五）重大危险源检测监控制度；
(六）安全投入保障制度；
(七）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八）事故信息报告、应急预案管理和演练 

制度；
(九）劳动防护用品、野外救生用品和野外 

特殊生活用品配备使用制度；
(十）安全生产考核和奖惩制度；
(十一）其他必须建立的安全生产制度。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
(一）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给予警告，并处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规定建立有关安全生产制度 

和规程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缺少1-2项安全生产制度和 
规程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否

一般
缺少3-4项安全生产制度和 
规程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
款

否

较重
缺少5项及以上安全生产制 
度和规程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地质勘探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 
地质勘探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和使

较轻

5

单位未按 
照规定提 
取和使用 
安全生产

用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费用列入生产成本， 
并实行专户存储、规范使用。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

一般
未按规定标准提取或未按 
规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 
用的

处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费用的 (二）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给予警告，并处3 万元以下的罚款：
( —)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

较重 未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
处 1.5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轻微

地质勘探 
单位坑探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五条 
规定：坑探工程的设计方案中应当设有安全 
专篇。安全专篇应当经所在地安全生产监督

较轻

坑探工程安全专篇已报所 
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审查但未批复同意擅自 
施工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 否

6

工程安全 
专篇未经 
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 
部门审查

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未经审查同意的，有关 
单位不得施工。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 
条第（三）项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有下列情

一般
坑探工程安全专篇未报所 
在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罚
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同意擅自 
施工的

形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处3 万兀以下的罚 
款：

(三）坑探工程安全专篇未经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较重
未编制坑探工程安全专篇 
擅自施工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
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地质勘探 
单位未按 
庵规定尚
工作区域 
所在地县 
级安全生 
产监督管 
理部门书 
面报告的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规 
定：地质勘探单位从事地质勘探活动，应当 
持本单位地质勘査资质证书和地质勘探项目 

任务批准文件或者合同书，向工作区域所在 
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并 
接受其监督检查。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七 
条规定：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向工作区 
域所在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 
告的，给予警告，并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地质勘探单位未按照规定 
向工作区域所在地县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 
报告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严重

8

地质勘探 
单位将其 
承担的地 
质勘探工 
程项目转 
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 
产条件或 
者相应资 
质的地质 
勘探单位 

的。

〔法律规定〕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 
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 
地质勘探单位不得将其承担的地质勘探工程项 

目转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地质勘 
查资质的地质勘探单位，不得允许其他单位以 
本单位的名义从事地质勘探活动。
〔处罚依据〕 《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 

勘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八 
条规定：地质勘探单位将其承担的地质勘探 
工程项目转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 
应资质的地质勘探单位的，责令限期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 
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单处 
或者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 
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 
不满1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单处或并处 
1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万元尚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违法所得1 0 万元以上不满 
2 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2 倍以上3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违法所得2 0 万元以上不满 
5 0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3 倍以上4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违法所得5 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 
4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一等、二 
等、三等 
尾矿库未 
安装在线 
监测系统 
的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规定：一等、二等、三等尾矿库应当安装在 
线监测系统。
〔处罚依据〕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 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 
尾矿库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为三等尾矿库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一般 为二等尾矿库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较重 为一等尾矿库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2
尾矿库未 
按规定进 
行安全现 
状评价的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九条规定： 
尾矿库应当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现状评 
价。安全现状评价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要求。
尾矿库安全现状评价工作应当有能够进行尾 
矿坝稳定性验算、尾矿库水文计算、构筑物 
计算的专业技术人员参加。
上游式尾矿坝堆积至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最 
终设计坝高时，应当对坝体进行一次全面勘 
察，并进行稳定性专项评价。
〔处罚依据〕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 
尾矿库管理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 
条第一款规定的，给予警告，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尾矿库安全现状评价工作 
没有相应专业技术人员参 
加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较重
安全现状评价不符合国家 
标准— 行並标?i 的要— 
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未按规定时间进行安全现 
状评价或稳定性专项评价 
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危库、险 
库和病库 
未采取规 
定措施的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 
尾矿库经安全现状评价或者专家论证被确定 
为危库、险库和病库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分别采取下列措施：

(一）确定为危库的，应当立即停产，进行 
抢险，并向尾矿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单位报告；

(二）确定为险库的，应当立即停产，在限 
定的时间内消除险情，并向尾矿库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上级 
主管单位报告；

(三）确定为病库的，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 
按照正常库标准进行整治，消除事故隐患。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一+么  笛一 一 M  笛一 一么 笛一

四秦、第二十六条、第二十A 条舍一威规S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病库未按限定时间整治的
处 1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较重
险库未立即停产、在限定时 
间内消除险情并报告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危库未立即停产、抢险并报 
告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防汛责任制，

较轻

未按照规 
定采取防 
汛措施的

实施2 4小时监测监控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可 
能发生的垮坝、漫顶、排洪设施损毁等生产 
安全事故和影响尾矿库运行的洪水、泥石流、 
山体滑坡、地震等重大险情制定并及时修订 
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放置在便于应急时使用的地方。
应急预案应当按照规定报相应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并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演练。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二十条、第二^^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般
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有1项 
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4

较重
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有2 项 
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本条规定的违法行为有3项 
以上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规 
定：尾矿库出现下列重大险情之一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安全监管权限和职责立即

较轻

未按照规 
定报告尾 
矿库重大 
险情或者 
未启动应 
急预案， 
进行抢险 
的

报告当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民 
政命，并启办应急预案，进行抢备：

(一）坝体出现严重的管涌、流土等现象的；
(二）坝体出现严重裂缝、坍塌和滑动迹象 
的；
(三）库内水位超过限制的最高洪水位的；

一般

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抢险， 
但未立即报告当地县级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 
民政府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5
( 四）在用排水井倒塌或者排水管（洞）坍

(五）其h 危及尾矿库安全的重大险情。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秦、第二十六条、第二十a 条舍一赢规s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较重

立即报告当地县级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民政 
府，但未启动应急预案，进 
行抢险如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未立即报告当地县级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人民 
政府，未启动应急预案，进 
行抢险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规 
定：未经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技术论证并同意, 
以及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原审批部 
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库区从事爆 
破、采砂、地下采矿等危害尾矿库安全的作 
业。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款、第+ 力备、第

轻微

较轻

6

未经同意 
和批准， 
在库区从 
事爆破、 
采砂、地 
下采矿等 
危舎尾® 
库安全作 
业的

一般

经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技术论 
证并同意，但未经尾矿库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原审批部 
门批准，在库区从事爆破、采 
砂、地下采矿等危害尾矿库安 
全的作业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镇 一 #  笛一+ 一#  笛一+—- 1 > Pw—- 1 、 Pw—- 1 — —- 1

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较重

未经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技术 
论证并同意，以及尾矿库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原审批部 
门批准，在库区从事爆破、采 
砂、地下采矿等危害尾矿库安 
全的作业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 
定： 尾矿库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的前1 2个 
月内，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进行闭库前的安全

轻微

未按规定 
进行闭库 
前的安全 
现状评价 
和闭库设 
计的

现状评价和闭库设计，闭库设计应当包括安 
全设施设计。
闭库安全设施设计应当经有关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审查批准。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较轻

7 一般
闭库设计未包括安全设施 
设计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较重
未进行闭库前的安全现状 
奋价逢#®漳设计W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严重

既未进行闭库前的安全现 
状评价，又未进行闭库设计 
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8

未按规定 
编制尾矿 
库年度、 
季度作业 
计划，严 
格按照作 
业计划生 
产运行， 
并做好记 
录并长期 
保存的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规 
定：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编制尾矿库年度、季 
度作业计划，严格按照作业计划生产运行， 
做好记录并长期保存。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 
—+ 备笛一  ■备 笛 一 + 一各笛一 +
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的，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 
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生产经营单位编制尾矿库 
年度、季度作业计划，但未 

严格按照作业计划生产运 
行或者未做好记录并长期 
保存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较重
生产经营单位未编制尾矿 

库年度、季度作业计划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9

未按照规 
定建立事 
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 
度，或者 
未及分发 
现并消除 
事故隐患 
或者未如 
实记录事 
故隐患#  
査治理情 
况，建立 
隐患排查 
治 理 档  
案，并向 
从业人员 
通报的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规 
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尾矿库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制度，按照本规定和《尾矿库安全 
技术规程》的规定，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 
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第 
二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尾矿库管理单 
位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依照《安 
全生产法》实施处罚。

参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七条第（五）项、第一百零 
一条第（五）项、第一百零 
二条的裁量权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按照规定配 
4 专业S 术人 
员，或者聘用 
专 业 S 来 A  
员、注册安全 
工程师、委托 
相关技术服务 
机构为其提供 
安全生产管理 
服务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六条规定：小型 
露天采石场应当至少配备一名专业技术 
人员，或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安 
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服务机构为其 
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 
正，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1 一般

小型露天采石场应当至少 
配备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或 
者聘用专业技术人员、注册 
安全工程师、委托相关技术 
服务机构为其提供安全生 
产管理服务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整改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2

小型露天采石 
场新建、改建、 
扩建工程项目 
安全设施未按 
照规定履行设 
计审査程序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条规定：小型 
露天采石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 
安全设施应当按照规定履行设计审査程
jy

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 
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 
逾期未改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 
八条第（二）项的裁量权基 
准执行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的， 
擅自从事生产 
活动W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 
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应当依法取得非煤 
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责 
令停丨h牛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

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 
例》第十九条的裁量权基准 
执行

轻微

[法侓规足〕 《小型露大米石场女全営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相 
邻的采石场开采范围之间最小距离应当 
大于3 0 0米。对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 
的，双方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 
取的安全措施，指定专门人员进行安全 
备查与协调。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较轻

4

相邻的采石场 
对可能危及对 
方生产安全，未 
按规定签订安 
全生产管理协 
议的

一般

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 
双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但未明确各自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 
安全措施，或未指定专门人 
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二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4*七秦、第4*九秦、第二十秦余一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mKo

较重
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 
双方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三条第一、二 觀  
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应当采用中深孔爆

轻微

破’ 严禁采用扩壶爆破、掏底崩落、掏挖 
开采和不分层的“一面墙”等开采方式。 
不具备实施中深孔爆破条件的，由所在

较轻

5
小型露天采石 
场未按规定爆 
破_ 弁菜的

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聘请有关专家 
进行论证，经论证符合要求的，方可采 
用浅孔爆破开采。

一般
不具备实施中深孔爆破条 
件，未经论证符合要求，采 
用浅孔爆破开采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 
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二款、

较重
采用扩壶爆破、掏底崩落、 
掏挖开采和不分层的“一面 
墙”等开采方式开采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并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严重

轻微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米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不 
采用爆破方式直接使用挖掘机进行采矿

较轻

6

不采用爆破方 
式直接使用挖 
掘机进行采矿 
作:ik , 台命高 
度超过挖掘机

作业的，台阶高度不得超过挖掘机最大 
挖掘高度。
〔处罚依f e 〕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一、

一般

不采用爆破方式直接使用 
挖掘机进行采矿作业的，台 
阶高度超过挖掘机最大挖 
掘高度1倍以下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最大挖掘高度 
的

二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4*七秦、第4*九秦、第二十秦余一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m K o

较重

不采用爆破方式直接使用 
挖掘机进行采矿作业的，台 
阶高度超过挖掘机最大挖 
掘高度1倍以上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小 
型露天采石场应当采用台阶式开采。不

较轻

7
小型露天采石 
运未按规走开 
采的

能采用台阶式开采的，应当自上而下分
层顺序开采。

分层开采的^ 层高度、最大开采高度（第 
一分层的坡顶线到最后一分层的坡底线 
的垂直距离）和最终边坡角由设计确定， 
实施浅孔爆破作业时，分层数不得超过6 
个，最大开采高度不得超过30米；实施 
中深孔爆破作业时，分层高度不得超过 
2 0米，分层数不得超过3 个，最大开采 
高度不得超过6 0米。
分层开采的凿岩平台宽度由设计确定， 
最小凿岩平台宽度不得小于4 米。
分层开采的底部装运平台宽度由设计确 
定，且应当满足调车作业所需的最小平 
台宽度要求。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二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 
第二^^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分层开采的分层高度、最大 
开采高度（第一分层的坡项 
线到最后一分层的坡底线 
的垂直距离）和最终边坡角 
不符合设计要求，或实施浅 
孔爆破作业时，分层数超过 
6 个，最大开采高度超过30 
米，或实施中深孔爆破作业 
时，分层高度超过2 0 米， 
分层数超过3 个，或最大开 
采高度超过6 0米，或分层 
开采的凿岩平台宽度不符 
合设计要求，或分层开采的 
底部装运平台宽度不能满 
足调车作业所需的最小平 
台宽度要求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应当采用台阶式开采未采 
用台阶式开采的，或不能采 
用台阶式开采的，未采用自 
上而下分层顺序开采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小 
型露天采石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民用爆

轻微

炸物品和爆破作业的女全规定，由具有 
相应资格的爆破作业人员进行爆破，设 
置爆破警戒范围，实行定时爆破制度。 
不得在爆破警戒范围内避炮。
禁止在雷雨、大雾、大风等恶劣天气条 
件下进行爆破作业。雷电高发地区应当 
选用非黾是虐差统。

较轻

8
小型露天采石 
场爆破作业不 
符合规定的

一般
未设置爆破警戒线范围，或 
未实行定时爆破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二款、秦十0 ‘ 、棄十五条、_ 十六条、

较重

由不具有相应资格的爆破 
作业人员进行爆破的或者 
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进行爆 
破作业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第4*七秦、第4*九秦、第二十秦余一金、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在爆破警戒范围内避炮的 
或者在雷电高发地区未选 
用非电起爆系统的

处 3 万元的罚款 否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 
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十七条规定： 

对爆破后产生的大块矿岩应当采用机械 
方式进行破碎，不得使用爆破方式进行 
二次破碎。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轻微

对爆破后产生 
的大块矿岩使 
用爆破方式进 
行二次破碎的

较轻

9 一般 发现1处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二款、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4*七秦、第4*九秦、第二十秦余一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发现2 处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发现3 处及以上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f® u 阶叔於本iin中 笛 士  士欠細中 定

轻微

采石场上部需

石场上部需要剥离的，剥离工作面应当 
超前于开采工作面4 米以上。

较轻

10
要剥离的，剥 
离工作面未超 
前于开采工作

〔处初依据〕 《小型露天米石场女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一款、舍十H秦、桌十£ 条、_ + / '、条、 
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 
_ 二^ 条、备二4*二秦规定扣，给夺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剥离工作面超前于开采工 
作面3 米以外4 米以内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面 4 米以上的

较重
剥离工作面超前于开采面3 
米以内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作业前和作业 
中以及每次爆 
破后，未对坡 
面进行安全检 
查，或者发现 
工作面有裂  
痕，坡面上有 
浮石、危石和 
伞檐体可能塌 

时’杀立即 
停止作业并撤 
离人员至安全 
地点，米取安 
全措施和消除 
隐患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

轻微

定：小型露天采石场在作业前和作业中 
以及每次爆破后，应当对坡面进行安全 
检查。发现工作面有裂痕，或者在坡面

较轻

11

上有浮石、危石和伞檐体可能塌落时， 
应当立即停止作业并撤离人员至安全地 
点，采取安全措施和消除隐患。

一般
小型露天采石场在作业前 
和作业中以及每次爆破后， 
未对坡面进行安全检查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一、 
二款、余 十 桌 十 五 条 、桌十六条、 
第4*七秦、第4*九秦、第二十秦余一款、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

较重

发现工作面有裂痕，或者在 
坡面上有浮石、危石和伞檐 
体可能塌落时，未立即停止 
作业并撤离人员至安全地 
点，或未采取安全措施和消 
除隐患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2

在坡面上进行 
排险作业，作 
业人员未系安 
全带，或者站 
在危石、浮石 
上及悬空作  
业，或者在同 
一坡面上下双 
层或者多层同 
时作业，或者 
在距工作台阶 
坡底线50米范 
围内从事碎石 
加工作业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 
在坡面上进行排险作业时，作业人员应 
当系安全带，不得站在危石、浮石上及 
悬空作业。严禁在同一坡面上下双层或 
者多层同时作业。
距工作台阶坡底线50米范围内不得从事 
碎石加工作业。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 
未规定第十二条、_ 十三条_ 一、二款、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 
秦、第+ 九秦、第二十秦余一叙、—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并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在坡面上进行排险作业时， 
作业人员未系安全带，或站 
在危石、浮石上及悬空作业 
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较重
距工作台阶坡底线5 0米范 
围内从事碎石加工作业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否

严重
在同一坡面上下双层或者 
多层同时作业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13

小型露天采石 
场未采用机械 
謂乍业，使用 
人工装运矿岩 
的，或者同一工 
作面有两台铲 
装机械作业时， 
鲁小间距小于 
铲装机械最大 
回转半径的2倍 
的，或者自卸汽 
车运载易燃、易 
馳 品 ’超载运 
. 襄载与运输 
作业时在驾驶 
室外侧、车斗内 
站人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小型 
露规石场应当采用机械铲装作业，严禁 
使用人工装运矿岩。
同一工作面有两台铲装机械作业时，最小 
间距应当大于r 装机械最大回转半径的2 
倍。
严i 自卸汽车运载易燃、易爆物品；严禁 
超载运输；装载与运输作业时，严禁在驾 
驶室外侧、车斗内站人。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 
未规定第十二条、余十三条舍一、二款、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 
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 
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给予警告，并 
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小型露天采石场存在第二 
十二燊中一却情形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较重
小型露天采石场存在第二十 
二条中两种及以上情形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4

废石、废碴未 
排放到废石场 
的，或#废右 
场设置不符合 
设计要求和有 
关安全规定  
的，或者顺山 
或顺沟排放废 
石、废碴没有 
防止泥石流的 
具体措施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 
废石、废碴应当排放到废石场。废石场 
的设置应当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安全规 
定。顺山或顺沟排放废石、废碴的，应 
当有防止泥石流的具体措施。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四十条规定：违 
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给予警 
告，并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废碴未排放到废石场，或者 
废石场的设置不符合设计要 
求和有关安全规定，或者顺 
山或顺沟排放废石、废碴没 
有防止泥石流的具体措施， 
三 一 # 的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废石、废碴未排放到废石 
场，或者废石场的设置不符 
合设计要求和有关安全规 
定，或者顺山或顺沟排放废 
石、废碴没有防止泥石流的 
具体措施，三种情形中两种 
及以上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15

电气设备没有 
接地、过流、 
漏电保护装置 
的，或者变电 
所没有独立的 
避雷系统和防 
火、防潮与防 
止小动物窜入 
带电部位的措 
施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 
电气设备应当有接地、过流、漏电保护 
装置。变电所应当有独立的避雷系统和 
防火、防潮与防止小动物窜入带电部位 
的措施。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査规定》第四十条规定：违 
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给予警 
告，并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存在1处电气设备设施没有 
保护装置或变电所安全防 
护措施不符合规定的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较重
雜 2 处以上电气设备设施 
没有保护装置或变电所安全 
防护措施不符合规定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制定完善的 
防洪措施的， 
或者对开采境 
界上方汇水影 
响安全的，未 
设置截水沟的

〔法律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

较轻

16

ZJ、型路穴术心m  )̂ L 3  rpu疋兀音的防供馆
施。对开采境界上方汇水影响安全的， 
应当设置截水沟。
〔处罚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一般

小型露天采石场未制定完 
善的防洪措施，或者开采境 
界上方汇水影响安全未设 
置截水沟的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聲®过观疋/ / 朱四丁求：̂疋：
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给予警 
告，并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小型露天采石场未制定完 
善的防洪措施，并且开采境 
界上方汇水影响安全未设 
置截水沟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轻微

未在每年年末

〔法侓规定〕 《小型露天米石场女全管 
理与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小型露天采石场应当在每年年末测绘采 
石场开采现状平面图和剖面图，并归档 
管理。
〔处io依据〕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

神 t ；防© 协本挪由笛 I7D+容挪由. 抹

较轻

17
测绘采石场开 
采现状平面图 
和剖面图，并

一般
测绘采石场开采现状平面 
图和剖面图未归档管理的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归档管理的

牲•与血旨规疋及來四丁求观 i疋：
反本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 
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给予警 
告，并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在年末测绘采石场开采 
现状平面图和剖面图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否

严重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

发包单位违反 
规定，违章指 
挥或者强令承 
包单位及其从 
业人员冒险作 
业的。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擅自压缩外包工程合同约定的工期，不 
得违章指挥或者强令承包单位及其从业 
人员冒险作业。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较轻

一般
承包单位强令其从业人员 
冒险作业的

处 2 万元以上2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发包单位违反本 
办法第六条的规定，违章指挥或者强令 
承包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责 
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较重
发包单位违反规定，强令承 
包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冒险 
作业的

处 2 .5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2
未按照规定签 
订安全生产管 
理协议的

第八条规定：发包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 
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应 
当包括下列内容：（一）安全投入保障; 
(二）安全设施和施工条件； （三）隐 
患排查与治理；（四）安全教育与培训； 
(五）事故应急救援； （六）安全检查 
与考评； （七）违约责任。 《非煤矿山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少其中1 
项内容的

可以处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 
处 1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少其中2 
至 3 项内容的

可以处1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可以处 1 0 0 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 
条规定：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总承包 
单位与分项承包单位未依照本办法第八 
条规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责令 
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可以处1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较重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少超过3 
项内容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可以处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可以处5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未按照规定对 
承包单位实施 
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或者考核 
的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条规定：石油天然气总发包单位、分 
项发包单位以及金属非金属矿山总发包 
单位，应当每半年对其承包单位的施工资 
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和操作 
规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履行本办法第 
二十七条规定的信息报告义务等情况进 
行一次检查；发现承包单位雜安全生产 
问题的，应当督促其立即整改。第十四条 
规定：发包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外包工程安 
全生产考核机制，对承包单位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安全生产考核。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有关 
发包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 
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未对承包单位实 
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或者考核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未按规定事项和期限实施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或者考 
核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按规定组织实施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或者考核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4

未将承包单位 
及其项目部纳 
入本单位的安 
全管理体系， 
实行统一管理 
的

《非煤矿山外包丁稈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金属非金属矿山分项发包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单位，应当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 
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重 
点加强对地下矿山领导带班下井、地下矿 
山从业人员出入井统计、特种作业人员、 
民用爆炸物品、隐患排査与治理、职业病 
防护等管理，并对外包丁稈的作业现场实 
施 钮 M 督检查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有关发包单 
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一条的规定， 
未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A * 单位的安 
全管理体系，实行统一管理的；

较轻

一般

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纳 
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系， 

实行会一管理的，但条油■外 
包工程的作业现场实施全 
过程监督检査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将承包单位及其项目部 
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体 

系，实行统一管理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三条规定：发包单位应当向承

轻微

向承包单位进 

行外包工程技 
未交底，或#  
未按照合同约 
定向承包单位 

提供有关资料 
的

包单位进行外包工程的技术交底，按照 
合同约定向承包单位提供与外包工程安 
全生产相关的勘察、设计、风险评价、 
检测检验和应急救援等资料，并保证资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有关发包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的 
规定，未向承包单位进行外包工程技术

较轻

5
一般

向承包单位进行外包工程 
技术交底不全面、不彻底， 
或者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 
单位提供有关资料不完整 
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向承包单位进行外包工 
程技术交底，或者未按照合 
同约定向承包单位提供有 
关资料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交底，或者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承包单位 
提供有关资料的。 严重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十二条规定：金属非金属矿山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在地下矿山正

反扭毕促对®卜却山 丨王广系现进灯
分项发包的,承包单位原则上不得超过3 
家，避免相互影响生产、作业安全。

较轻

6

常生产期间， 
将主通风、主 
提升、供排水、 
供配电、主供

前款规定的发包单位在地下矿山正常生 
产期间，不得将主通风、主提升、供排 
水、供配电、主供风系统及其设备设施 
的运行管理进行分项发包。

一般

主提升、供排水、供配电、 
主供风系统及其设备设施 
的运行管理其中一项进行 
分项发包的

处 2 万元以上2 .5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风系统及其设 
备击金的运行 
管理进行分项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地下矿山实行 
分项发包的发包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二 较重

将主通风、主提升、供排水、 
供配电、主供风系统及其设 处 2 .5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责令

否
发包的 条的规定，在地下矿山正常生产期间， 

将主通风、主提升、供排水、供配电、 
主供风系统及其设备设施的运行管理进 
行分项发包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 
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备设施的运行管理其中二 
项以上进行分项发包的

的罚款 改正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 ^一条第= 款规定：项目部负

轻微

实际在所承包地下矿山工 
程项目部履行职责，未在其 
他兼任职务的项目部履职； 
在限定期限内辞去其他项 
目部职务；未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承包地下矿山 
工程的项目部

责人应当取得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 
格证。承包地下矿山工程的项目部负责 
人不得同时兼任其他工程的项目部负责

较轻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7 负责人违反规 

定，同时兼任 
其他工程的项 
目部负责人的

人。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地下矿山工 
程的项目部负责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

一般

承包地下矿山工程的项目 
命负 责 反 本 办 法 籴 二  
Ĥ 一条的规定，同时兼任其 
他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的

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条的规定，同时兼任其他工程的项目部 
负责人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较重

严重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轻微

法》第一十一条规定：承包单位应当依 
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承包合 
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约定，及时将 
发包单位投入的安全资金落实到位，不 
得挪作他用。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单位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将发包 
单位投入的安全资金挪作他用的，责令 
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较轻

8
将发包单位投 
入的安全资金 
挪作他用的

一般
将发包单位投入的安全资 
金 10% 以下挪作他用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将发包单位投入的安全资 
金 10% 以上挪作他用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十三条第一、二款规定：承包 
单位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制定施工方案， 
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并消 
除事故隐患，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 
操作规程。

较轻

9
承包单位未按 
照规定排査治 
理事故隐患的

承包单位发现事故隐患后应当立即治 
理；不能立即治理的应当采取必要的防 
范措施，并及时书面报告发包单位协商 
解决，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 

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承包单位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第一百 
零二条的裁量权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定排查治理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承包单位拒不执行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单位应 
当加强对所属项目部的安全管理，每半 
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检查，对项目 
部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 
培训与考核。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承包单位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对项目部疏于 
管理，未定期对项目部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与考核或者未对项目部进行

较轻

未按规定时限对项目部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与考核或者未按规定时限 
对项目部进行安全生产检 
查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 
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 
上 1.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0

承包单位未定 
期对项目部人 
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与 
考核或者未对 
项目部进行安

一般
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与考核或者未对项目部进 
行安全生产检查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 1 .5万元以上1 .8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全生产检查的 安全生产检查的，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既未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与考核，又未对项目部进 
行安全生产检查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 9 万元以上1 0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1.8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1

承包单位未向 
作业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 
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书面报 
告本单位取得 

有关许可和施 
工资质，以及 
所承包工程情 
况的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单位在登记 
注册地以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 
施工作业的，应当向作业所在地的县级 
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 
告外包工程概况和本单位资质等级、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 
业人员、主要安全设施设备等情况，并 
接受其监督检查。
《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

轻微
在限定期限内书面报告；未 
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书面报告本单位取得有关 
许可和施工资质以及所承 
包工程情况不全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承包单位违反本 
办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登记注册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外从事施工作业, 
未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本单位取得有关 
许可和施工资质，以及所承包工程情况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未向作业所在地县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书面报告本单位取得有 
关许可和施工资质以及所 
承包工程情况的

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五条第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 
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五条规定：生产、经营、使

较轻

把 、经营、棚 国 家 禁 ± ^、 
经营、棚的危险化学品3个月 
以下，或者违法所得3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 0万元 
以上2 5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

生产、经营、 
使用国家禁止 
生产、经营、 
使用的&险化 
学品的。

一般

於 、经营、麵国家禁 lh牛产、 
经营、棚的危险化学品3个月 
以上6个月以下，或魏法所得 
5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2 5万元 
以上3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生产、经营、使用活动，处 2 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 
刑事责任。

较重

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1卜牛 
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6 个月以上1年以下，或者违 
法所得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 
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3 0万元 
以上4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 
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1年以上，或者违法所 
得 2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 
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4 0万元 
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 !|)> 諸十二条规定：新® 、改建、扩® 轻微

未经安全条件 
审查，新建、 
改建、扩建生 
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建设 
项目的。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应 
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 
件审査。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伊]》余七十六‘ 第一款规定：未经安基

较轻
建设项目投资额不足3000万 
元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5 0万元 
以上6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2
一般

建设项目投资额3000万元以 
上 5000万以下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6 0万元 
以上7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

较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5000万元以 
上 1亿元以下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7 0万元 
以上9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严重 建设项目投资额1亿元以上 
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9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轻微

化工企业未取 
得危险化学品 
安全使用许可 
证，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 
产的

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使用危险 
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 
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较轻
应取得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6 个月以下的

处 10万元以上13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3

业的除外），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 
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违反本条

一般

应取得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6 个月以上1 
年以下的

处 13万元以上17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例规定，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 
产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处 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

较重

应取得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 
学品从事生产1年以上的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17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顿。
严重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 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危 
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实行许 
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轻微
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3 个 
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 
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未取得危险化

较轻
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3 个 
月以上6 个月以下的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 
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2 
万元以上14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4 学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 
学品经营的

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违反本条 
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
卷咎神部门害為倍.怒巷任油 沿iKr禅

一般
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6 个 
月以上1年以下的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 
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4 
万元以上18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昏目牲部N H 宁ic 纪1吕 伯 , 仅hx边
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 
处 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较重
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1年 
以上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 
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8 
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单 
位未对其铺设 
的危险化学品 
管道设置明显 
的标志，或者 
未对危险化学 
品管道定期检 
查、检测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铺设的危 
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标志，并对危险 
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

较轻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存 
在 1 处应设置未设置明显标 
志的，或者未对1 处危险化 
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5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一般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存 
在 2 处以上5 处以下应设置 
未设置明显标志的，或者未 
对 2 处以上5 处以下危险化 
学品管道定期检査、检测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停业整顿：

(一）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 
对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 
标志，或者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 
查、检测的；

较重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存 
在 5 处以上应设置未设置明 
显标志的，或者未对5 处以 
上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 
査、检测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进行可能危及 
危险化学品管 
道安全的施工 
作业，施工单 
位未按照规定 
书面通知管道 
所属单位，或 
者未与管道所 
属单位共同制 

定应急预案、 
采取相应的安 
全防护措施， 
或者管道所属 
单位未指派专 
门人员到现场 
进行管道安全 
保护指导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可能危 
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 
工单位应当在开工的7 日前书面通知管 
道所属单位，并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

较轻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 
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 
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1 项违 
法违规行为的

对施工单位可以处2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管道所属单位应当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 
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一般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 
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 
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2 项违 
法违规行为的

对施工单位可以处2 万元 
以上4 万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7 万元以上 
9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6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二）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 
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书

较重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 
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 
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3 项及 
以上违法违规行为的

对施工单位可以处4 万元 
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 9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面通知管道所属单位，或者未与管道所 
属单位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或者管道所属单位未指 
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 
导的；

施工单位已按照规定书面通 
知管道所属单位，管道所属 
单位书面同意施工，但未指 
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 
安全保护指导的

对管道所属单位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9 万 
元以上 1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未提供 
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或 
者未在包装 
(包括外包泰 
件）上粘贴、 
拴挂化学品安 
全标签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 
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 
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 
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 
化学品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较轻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的， 
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 
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 
全标签的

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7

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一般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亦 
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 
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 
签，或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 
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合国 
家标准要求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停业整顿：

(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 
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 
标签的；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8

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提供的 
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与其 
生产的危险化 
学品不相符， 
或者在包装 
(包括外包装 
件）粘贴、拴 
挂的化学品安 
全标签与包装 
内危险化学品 
不相符，或者 
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化 
学品安全标签 
所载明的内容 
不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 
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并在 
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 
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 
化学品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 
品不相符，或者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 
粘贴、拴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包装内 
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者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 
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违 
反上述规定1 项违法违规行 
为的

可以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 
上 7 万元以下的莉款；情 
节严重的，贵令停产停业 
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违 
反上述规定2 项违法违规行 
兔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存在违 
反上述规定3 项及以上违法 
违规行为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发现其 
生产的危险化 
学品有新的危 
险特性不立即 
公告，或者不 
及时修订其化 
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和化学 
品安全标签的

〔法律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 
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及时修订其化学 
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 
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 
告，或者不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较轻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 
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 
险特性不立即公告的，或不 
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可以处3 万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 7 万元以 
上 9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 
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 
险特性不立即公告，且不及 
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 
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10

危险化学品经 
营企业经营没 
有化学品安全 
技术说明书和 
化学品安全标 
签的危险化学 
品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危险化学品经营 
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 
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 
不得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 
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六）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 
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的危险化学品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 
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 
者没有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 
险化学品的

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既 
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 
书，也没有化学品安全标签 
的危险化学品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8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容器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危险化学品 
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危险化学品包 
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 
量），应当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 
质和用途相适应。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七）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 
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 
量 （重量）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 
质和用途不相适应的；

较轻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 
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 
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与 

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 
和用途有1项不相适应的

可以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 
上 7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11

材质以及包装 
的型式、规格、 
方法和单件质 

量 （重量）与 
所包装的危险 
化学品的性质

一般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 
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 
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与 

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 
和用途有2 项不相适应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和用途不相适 
应的

较重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 
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 
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与 

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 
和用途有3 项及以上不相适 
应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2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单 
位未在作业场 
所和安全设 
施、设备上设 
置明显的安全 
警示标志，或 
者未在作业场 
所设置通信、 
报警装置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 
@考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0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一 
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 
并保证处于适用状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的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 
设备上存在1 处应设置未设 
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的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 
设备上存在2 处以上5 处以 
下应设置未设置明显的安全 
_ 示标志化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兀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八）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 
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 
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 
设置通信、报警装置的；

较重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的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 
设备上存在5 处以上应设置 
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 
位的作业场所应设置未设置 
通信、报警装置的

可以处5 万元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1 0 万元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 
专用储存室（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 
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 
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 
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较轻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 
人负责管理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13

危险化学品专 
用仓库朵设4  
人负责管理， 
或者对储存的 
剧毒化学品以 
及储存数量构 
成重大危险源 
的其他危险化

一般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对储存 
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 
化学品未严格落实双人收 
发、双人保管制度（已建立 
相应的双人收发、双人保管 
制度）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学品未实行双 
人收发、双人 
保管制度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九）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 
责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 
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 
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较重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对储存 
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 
化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 
人保管制度（未建立相应的 
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未建 
立危险化学品 
出入库核查、 
登记制度的

L仏俘别i/il」 1厄 子 T O女土目堪求
例》_ 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储存危岛 
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 
库核査、登记制度。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十）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

(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

较轻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 
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或 
者登记制度的

可以处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8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14

一般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 
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制 
度，亦未建立危险化学品出 
入库登记制度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

严重

轻微
1 1厄险扣子口口女土吕埋永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志。储存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 
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 
技术防范设施。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十一）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 
显标志的；

较轻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存在1 
处应设置未设置明显标志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15
危险化学品专 
用仓库未设置 
明显标志的

一般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存在2 
处以上5 处以下应设置未设 
置明显标志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觀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存在5 
处以上应设置未设置明显标 
志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 
停业觀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6

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进口 
企业不办理危 
险化学品登 
记，或者发现 
其生产、进口 
的危险化学品 
有新的危险特 
性不办理危险 
化学品登记内 
容变更手续 
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应当向国务院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 
登记的机构（简称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 
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 
条第三款规定：对同一企业生产、进口 
的同一品种的危险化学品，不进行重复 
登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 
发现其生产、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 
危险特性的，应当及时向危险化学品登 
记机构办理登记内容变更手续。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5 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

(十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 
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或者发现其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超过规定申请办理时限3 0 曰 
以下的

可以处 2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超过规定申请办理时限3 0 日 
以上6 0 日以下的

可以处2 万元以上4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过规定申请办理时限6 0 日 
以上的

可以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

责令
改正

否

生产、进口的危险化学nn有新的危险特 
性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 
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对重复使用 
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使用单位 
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 
安全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 
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1乍出记录，记录的

较轻
抽査发现3 种以下重复使用 
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17

对重复使用的 
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容器， 
S I I 复使用前 
不进行检查 
的。

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 年。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一般

抽査发现3 种以上5 种以下 
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 
物、容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 
检查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较重
抽查发现5 种以上重复使用 
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轻微

未根据其生

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生产、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 
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 
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
栅IT 晚蛊 由知 晚湖 晚餘

较轻

在作业场所已设置相关安全 
设施、设备，但未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产、储存的危 
险化学品的种 
类和危险特 
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 
全设施、设备,

孤压、防母、十耶、防糊、防由、防
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 
离操作等安全设施、设备，并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 
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一般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 
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 
施、设备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18

或者未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国家 
有关规定对安 
全设施、设备 
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较重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 
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 
施、设备，且未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对其他已设置的安全设 
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 
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 
相关安全设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 
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严重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 
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 
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构成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 
相关许可证件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企 
业未依照《危 
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规 
定对其安全生 
产条件定期进 
行安全评价的

1法侓观足J \\厄險化字卩卩女生官埋余
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 
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本企业的 
安全生产条件每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 
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 
容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 
进行整改的方案。

较轻

未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 
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超 
期 1个月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19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一般

未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 
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超 
期 1个月以上2 个月以下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 
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较重

未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 
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超 
期 2 个月以上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轻微

未将危险化学 
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A , 或者 
未将剧毒化学 
品以及储存数 
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 

存放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 
专用储存室（统称专用仓库）内，并由 
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 
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 
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 
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

较轻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20
一般

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 
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 
存放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亦未将剧毒化学品 

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 
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 
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严重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 
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存放，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 
相关许可证件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较轻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量，有 1 项不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21

危险化学品的 
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 
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国家 
有关规定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一般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量，有 2 项不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 
规定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的；

较重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量，有 3 项及 
以上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 
家有关规定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构 
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 
相关许可证件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2

危险化学品专 
用仓库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要求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 
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标志。储存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 
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 
技术防范设施。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有3 项 
以下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有3 项 
以上 5 项以下不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宄刑事责任：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较重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有5 项 
以上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的

处9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 
相关许可证件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危险化学品专用 
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 
检验。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 
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较轻
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3 
处以下的安全设施、设备定 
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23

未对危险化学 
品专用仓库的 
安全设施、设 
备定期进行检 
测、检验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一般
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3 
处以上5 处以下的安全设施、 
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5 
处以上的安全设施、设备定 
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 
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 
证件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 
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 
测、检验，构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 
相关许可证件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4

生产、储存危 
险化学品的企 
业或者使用危 
险化学品从事 
生产的企业未 
按照规定将安 
全评价报告以 
及整改方案的 
落实情况备 
案，或者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 
单位未将其剧 
毒化学品以及 
储存数量构成 
重大危险源的 
其他危险化学 
品的储存数 
量、储存地点 
以及管理人员 
的情况备案 
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 
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 
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剧毒化学品 
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量、 
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 
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在港区内储存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 
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Ĵ)> M A " \ ^一条第一款规备：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款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 
企业或者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 
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将安全评价报告以 
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或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其剧毒 
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 
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 
分别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存在违反1项规定的
可以处5 0 0 0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处 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存在违反上述2 项规定的

可以处5000元以上，8000
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存在违反3 项及以上规定的

可以处8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5

生产、储存、 
使用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转 
产、停产、停 
业或者解散， 
未采取有效措 
施及时、妥善 
处置其危险化 
学品生产装 
置、储存设施 
以及库存的危 
险化学品，或 
者丢弃危险化 
学品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例》第—十七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 
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 
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 
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 
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公安机关备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未依照 
规定处置的，应当贵令其立即处置。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生产、储 
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 
停业或者解散，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 
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 
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丢弃 
危险化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 
任。

较轻

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 
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 
置、储存设施或者库存的危 
险化学品

处 5 万元以上7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 
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 
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 
险化学品

处 7 万元以上9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丢弃危险化学品的
处9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6

生产、储存、 
使用危险化学 
品的单位转 
产、停产、停 
业或者解散， 
未依照《危险 
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规定 
将其危险化学 
品生产装置、 
储存设施以及 
库存危险化学 
品的处置方案 
报有关部门备 
案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 
散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妥善 
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 
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危险 
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 
公安机关备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 
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査，发现未依照 
规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处置。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生产、储 
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 
停业或者解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其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 
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门备 
案的，分别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 
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存在违反上述规定1 项违法 
违规行为的

可以处 2 千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处 1 万 
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存在违反上述规定2 项违法 
违规行为的

可以处2 千元以上5 千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存在违反上述规定3 项及以 
上违法违规行为的

可以处5 千元以上1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向不具有《危 
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 
定的相关许可 
证件或者证明 
文件的单位销 

售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查验本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 
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 
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对持剧 
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剧毒化学品

较轻

向不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6 个 
月以下的，或者违法所得30万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 1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是

27

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 
销售。
〔处^ 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学

一般

向不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酸 例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纖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6 个 
月以上1年以下的，或者违法 
所得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3万 
元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口口 义 王 y y  MJ loL\ 子口口紅吕

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
( - ) 向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 
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的；

较重

向不具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 
理 細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纖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 
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 
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1年 
以上，或雜法所得100万元 
以上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7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 
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8

不按照剧毒化 
学品购买许可 
证载明的品 
种、数量销售 
剧毒化学品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查验本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 
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 
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对持剧 
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剧毒化学品 
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 
销售。
〔处ig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

( i i ) 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载 
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毒化学品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 
毒化学品6 个月以下的，或 
者违法所得3 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 1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一般

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 
毒化学品6 个月以上1 年以 
下的，或者违法所得3 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3万 
元以上 1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较重

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 
毒化学品〗年以上的，或者 

违法所得1 0 0万元以上的，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7万 
元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禁止向个人 
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 
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较轻

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 
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6 个月以 
下的，或者违法所得3 0万元 
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 1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29

向个人销售剧 
毒化学品（属 
于剧毒化学品 
的农药除外）、 
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的

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会法所得，并处10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

一般

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 
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6 个月以 
上 1 年以下的，或者违法所 
得 3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3万 
元以上 1 7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 
照：
三）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 

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的；

较重

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 
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1年以上, 
或者违法所得1 0 0万元以上 
的，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7万 
元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 
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 
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九十三条规定：伪造、变造或者 
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或者使

轻微

伪造、变造或 
者出租、出借、 
转 让 《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的 
(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 
证之外）其他 
许可证，或者 
使用伪造、变 
造 的 《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规定的 
(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许可 
证之外）其他 
许可证的

用伪造、变造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 
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分别依 
照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 
例》的规定处罚。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本条 
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的，分 
别由相关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处10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伪造、变 
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本条例规定的 
其他许可证，或者使用伪i 、变i 的本 
条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的，分别由相关 
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处1 0 万元以上

较轻 违法所得3 0万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0万元 
以上13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30 一般
违法所得3 0万元以上100万 
元以下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3万元 
以上17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违法所得100万元以上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 17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严重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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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危险

轻微

化学品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 
评估并确定重大危险源等级。危险化学 
品单位可以组织本单位的注册安全工程 

师、技术人员或者聘请有关专家进行安

较轻

1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要 
求对重大危险 
源进行安全评 
估或者安全评

全评估，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 
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危险化学 
品单位需要进行安全评价的，重大危险 

源安全评估可以与本单位的安全评价一 
起进行，以安全评价报告代替安全评估 
报告，也可以单独进行重大危险源安全 
评估。
〔处ig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一)

一般
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 
险源进行安全评估的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1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价的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险源 
进行安全评估或者安全评价的；

较重
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 
险源进行安全评价的

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15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 
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对辨识确认 
的重大危险源及时、逐项进行登记建档。

较轻

2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要 
求对重大危险 
源进行登记建 
档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险源 
进行登记建档的；

一般
对重大危险源进行了辨识确 
认，建立了档案但存在漏项 
或缺项的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1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对重大危 
险源进行登记建档的

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15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 
根据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种类、数量、 
奶 、使用工艺（方式）或者相关设备、灘等 
实际情况’按照下列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监测监控 
体系，完獅赌施：
(一）歡危险灘备酿、压力、液位、流量、 
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 
气体和有毒有害气体泄漏检测报并具备 
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 
能；一级或者二级重大危具备黯停鲜力 
能。记录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不少于30天；
(二)重大危险源的化工生产糙装备满足安全

轻微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及 
相关标准要求 
对重大危险源 
进行安全监测 
监控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较轻

3

生产要求的目动化控制糸统;一级或者一级里大 
危险源’ 装备紧急停车系统；
(三) 对重大危险源中的毒性气体、剧毒液体和 
易燃气体等重点设施，设置紧急切断装置;毒性 
气体的设施，體泄漏物紧急处«»涉及毒 
性气体、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的一级或者二级重 
大危险源，配备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SIS) ；
(四獻危险源中储存剧毒物质的场所或機

一般
记录的电子数据的保存时间少 
于30天的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1 5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施，m m m m - ,
(五)安全监测监控系统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规定。
〔处罚依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危险化 
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纖定追宄刑事责任：
(三)未按照本规定及相关标准要求对重大危险 
源进行安全监测监控的；

较重

严重

未按照本规定及相关标准要 
求对重大危险源进行安全监 
测监控，构成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的

可以处5 万元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未制定重大危 
险源事故应急 
预案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 
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依法制定重大 
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 
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 
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 
并保障其完好和方便使用；配合地方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所在 
地区涉及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预案。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二条第（四）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未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 
预案的

可以处 1 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 
万元以上2 0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 四）未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 
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在重大危险源所在场 

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写明紧急 
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办法。

较轻

5

未在构成重大 
危险源的场所 
设置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一)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一般

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 
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 
设置了安全警示标志，但未 
写明紧急情况下应急处置办 
法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1 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一）未在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场所设置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较重

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 
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 
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的

可以处3 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10万元以上2 0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5万元以 
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6

未对重大危险 
源中的设备、 
设施等进行定 
期检测、检验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五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 
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测、检验，并进行经 
常性维护、保养，保证重大危险源的安 
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有效、可靠 
运行。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 
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未对重大危险源中的设备、设施 
等进行定期检测、检验的。

较轻

一般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和定期检测的

可以处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可以处5 万元的罚款；逾 
期未改正的，处 2 0万元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2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危险 
化学品单位应当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 
危险源辨识》标准，对本单位的危险化 
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和使用装置、设 
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记

轻微

较轻
未按照标准对重大危险源进 
行辨识，涉及四级重大危险 
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7
未按照标准对 
重大危险源进 
行辨识的

录辨识过程与结果。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一)
一般

未按照标准对重大危险源进 
行辨识，涉及三级重大危险 
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标准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辨 
识的；

较重
未按照标准对重大危险源进 
行辨识，涉及二级及以上重 
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明确重大危险源中关 

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或者责任机 
构，并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状况进 
行定期检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患。事故隐患难以立即排除的，应当及 
时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 
资金、时限和预案。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 - )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

轻微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较轻 涉及四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8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明 
确重大危险源 
中关键装置、 
S 点 的 责  
任A 或者责任 
机构的

一般 涉及三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涉及二级及以上重大危险源 
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按照本规定明确重大危险源中 
关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或者责任 
机构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建 
立应急救援组 
织或者配备应 
急救援人员， 
以及配备必要 
的防护装备及 
器材、设备、 
物资，并保障 
其完好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规 
定：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依法制定重大 
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 
织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 
防护装备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物资， 
并保障其完好和方便使用；配合地方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所在 
地区涉及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预案。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_ .hh 出 且 银 h 人 辟 古 各 出 # 防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涉及四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涉及三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nu，田S 效 J1八穴跌何jk王土； m
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本规定建立应急救援组织 
或者配备应急救援人员，以及配备必要 
的防护装备及器材、设备、物资，并保 
障其完好的；

较重
涉及二级及以上重大危险源 
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0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规 
定进行重大危 
险源备案或者 
核销的

《鑛化学品
行黻》第二十三雛：鰌化学品单位在誠 

险源翅麵告赫錄猶报告后 15 
日内，应当填写重大危险源备案申線连醜 
錄 二 十 二 雛 的 纖 料 （其中第 
屬 五 霞 敝 件 難 只 凊 单 ），m  
所_ # ^ » ^ 牛 产 门 备 案 。

牛 产 监 部 门 度 将  
辖区内的1 、 源备麵« 5 设 
区的市级人̂ 监督w p 门。设区的 
市 默 监 部 门  
辖 区 内 的 备 案 材 料 捆 M 省级人民 

牛产i s t t g 部门。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时审新吟宰.并向所汗袖县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涉及四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默 ^ 部门麵案。 
第二十四搬：鰌化学品单雛、» r  
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前 规 、 m &  
艄工作，
_ 部门备案。第二十̂ ^ ® fe  
纖 源 的 ，危 
险化学品单飯当向所雄 
监督管酿们申请核销。
申 请 核 销 齩 賴 文 件 、鱗
(一）载明核销理由的申请书；
(二）单位名称、酿 値 人 、断 、m k ,联 
系城
(三）錄 麵 告 醏 雜 麵 告 。
〔处罚麵） 学 品 暂  

行酿》第三十四条第（四）# 艇 危 _学 品  
单位有谓髓之一的，由德 !
把 部 门 鮮 黯 ’可以瓶5000元肚 
3万元以下酬款：
(四）未 獅 ; 源 备 核 销  
的；

一般 涉及三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涉及二级及以上重大危险源 
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责令
改正

否

未将重大危险 
源可能引发的 
事故后果、应 
急措施等信息 
告知可能受影 
响的单位、区 
域及人员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发 
生的事故后果和应急措施等信息，以适 
当方式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区域及 
人员。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五)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

较轻 涉及四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1 一般 涉及三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引发的事故 
后果、应急措施等信息告知可能受影响 
的单位、区域及人员的； 较重

涉及二级及以上重大危险源 
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2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要 
求开展重大危 
险源事故应急 
预案演练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重大危险源事 
故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照下列要求 
进行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一）对重大危险源专项应急预案，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涉及四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1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二）对重大危险源现场处置方案，每 
半年至少进行一次。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危险化学品单位 
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 
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 
问题，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并及 
时修订完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六) 
项规定：危险化学品单位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0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本规定要求开展重大危险 
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的；

一般 涉及三级重大危险源的
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2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涉及二级及以上重大危险源 
的

可以并处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按照《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监督管理 
暂行规定》对 
重大危险源的 
安全生产状况 
进行定期检 
查，采取措施 
消除事故隐患 
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危 
险化学品单位应当明确重大危险源中关 
键装置、重点部位的责任人或者责任机 
构，并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状况进 
行定期检查，及时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

较轻
发现危险化学品单位軍大危 
险源存在1处一般事故隐患 
未采取措施消除的

拒不执行的，处 10万元以 
上 1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 
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3

患。事故隐患难以立即排除的，应当及 
时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 
资金、时限和预案。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 
危险化学品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对重大危 
险源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定期检查，采

一般
发现危险化学品单位軍大危 
险源存在2 处一般事故隐患 
未采取措施消除的

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13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 
或者限期消除；危险化学品单位拒不执 
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发现危险化学品单位軍大危 
险源存在3 处及以上一般事 
故隐或者1处重大事故隐患 
未采取措施消除的

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15元以上 
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 
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无明确条款规定。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 
承担检测、检验、安全评价工作的机构, 
出具虚假证明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轻微

承担检测、检 
验、安全评价 
工作的机构， 
出具虚假证明 
的

较轻

14

所得在10万兀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 
倍以上5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单处或者 
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一般
按照《安令牛产法》有 絲  
織 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危险化学品单位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依法吊销其 
相应资质。

较重

严重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 
所称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是指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由建设单位申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分级 
负责实施。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 
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 
用）o
〔处b 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或者安全条件审 
査未通过，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 
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责令停止 
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 
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轻微

未经安全条件 
审查或者安全 
条件审查未通 
过，新建、改 
建、扩建生产、 
储存危险化学 
品的建设项目 
的。

较轻

1 一般
安全条件审査未通过，新建、 
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5 0万元 
以上7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经安全条件审査，新建、 
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的建设项目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7 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 
所称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是指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由建设单位申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分级 
负责实施。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 
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 
用）o

第十°四条规定：已经通过安全条件审査 
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 
位应S 金新进行安各评价，并申请审查: 

(一）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的；

轻微

较轻

2

建设项目发生 
重大变化后， 
未重新申请安 
全条件审查， 
或者审查未通 
过擅自建设

一般
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后， 
安全条件审查未通过擅自建 
设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5 0万元 
以上7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一）变更建设地址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 

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
( 四）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 
开工建设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建设项目发生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的变化后，未重新申请安全条件审査， 
以及审査未通过擅自建设的，依照前款 
规定处罚。

较重
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化后， 
未重新申请安全条件审查擅 
自建设的

逾期不改正的，处 7 0万元 
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3

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未经 
审查或者审查 
未通过，擅自 
建设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 
所称建设项目安全审查，是指建设项目 
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査由建设单位申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分级 
负责实施。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 
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 
用）o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般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 
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 
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 
査同意的；

处 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 
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査、竣工验 
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 
或者审查未通过，擅自建设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5 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 
所称建设项目安全审査，是指建设项目

轻微

安全条件审査、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査。 
建设项目的安全审查由建设单位申请，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本办法分级 
负责实施。

较轻

4

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发生 
规定的情形之 
一，未经变更 
设计审查或者 
变更设计审查 
未通过，擅自 
建设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由建设单位 
负责依法组织实施。
建设项目未经安全审查和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 
用）o

第二^ 条规定：已经审査通过的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 
设单位应当向原审查部门申请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变更设计的审查：

(一）改变安全设施设计且可能降低安 
全性能的；

(二）在施工期间重新设计的。

一般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 
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 
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 
查同意$

处 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會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建设 
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

较重

民共和国女全生产法》有关建设项目女 
全设施设计审査、竣工验收的法律责任 
条款给予处罚：

(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发生本办 
法第二十条（公布版本为第二^^一条， 
实际应为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未经变更设计审查或者变更设计审查未 
通过，擅自建设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5 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较轻

5

建设项目的施 
工单位未根据 

批准的安全设 
施设计施工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 
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 
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批准的安 
全设施设计施工，并对安全设施的工程 
质量负贵。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 
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査、竣工验 
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一般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 
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 
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施工单 
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 
计施工的；

处 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0万元以上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以 
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三）建设项目的施工单位未根据批准 
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5 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5 万元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0万元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建设

轻微

建设项目安全
项目未经安全审査和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的，不得开工建设或者投入生产（使用）。

较轻

6

设施未经竣工 
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擅自 
投入生产（使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四）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竣工验收的法律责任 
条款裁量权基准执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用）的。 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竣工验 
收的法律责任条款给予处罚：

较重

(四）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或 
者验收不合格’ 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 严重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
童和国家标准、行、Ik标准的规宗，对建

较轻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 
进行检验、检测，且还未投 
入生产（使用）的

可以处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7

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竣工后未 
进行检验、检 
测的。 （构成

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检验、检测，保证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满足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的安全要求，并处于正常适用 
状态。

一般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 
进行检验、检测，已投入生 
产 （使用）3 0 日以下的

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1.5万元以上2.5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进行 
检验、检测的；

较重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 
进行检验、检测，已投入生 
产 （使用）3 0 日以上的

可以处6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2.5万元以上3 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严重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后未 
进行检验、检测，已投入生 
产 （使用）的

按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第八十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裁量权基准执 
行，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的按上限处罚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组织有关单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 

(一）项规定：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建设 
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和 
专家，研宄提出建设项目试生产（使用）

/  /  /ffe pD  \  \  1 f 1 TfTl ^  ^

较轻
未制定周密的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试生产（使用） 
的

可以处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 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8

位和专家研宄 
提出建设项目 
试生产（使用） 
可能出现的安 
全问题及对 
策，或者未制 
定周密的试生

( 间称试生严《便用））W把出现四女 
全问题及对策，并按照有关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的规定，制定周密的试生产（使用）方
案
〔i t 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未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研宄提出 
试生产（使用）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及 
对策，或者未制定周密的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试生产（使用）的；

一般

未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研宄 
提出试生产（使用）可能出 
现的安全问题及对策，进行 
试生产（使用）的

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5万元以上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产 （使用）方 
案，进行试生 
产 （使用）的。

较重

未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研宄 
提出试生产（使用）可能出 
现的安全问题及对策，也未 
制定周密的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试生产（使用） 
的

可以处6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2 .5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组织有关专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三 
款规定：试生产（使用）前，建设单位 
应当组织专家对试生产（使用）方案进 
行审查。
试生产（使用）时，建设单位应当组织 
专家对试生产（使用）条件进行确认， 
对试生产（使用）过程进行技术指导。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四） 
项规定：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的罚款：

( 四）未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审查、对试生产（使用）条件 
进行检查确认的；

较轻
未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生产 

(使用）方案进行审查的

可以处1000元以上3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 万元以上1.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9

家对建设项目 
试生产（使用） 
方案进行审 
查、对试生产 

( 使用）条件 
进行检查确认

一般
未对试生产（使用）条件进 
行检査确认的

可以处3000元以上6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1.5万元以上2.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较重

未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生产 
(使用）方案进行审查，也 
未对试生产（使用）条件进 
行检查确认的，或者情节严 
重的

可以处6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 
的，处 2 .5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 
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 
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 
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 
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有关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 
存危险物品的法律责任条款并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较轻

1

未取得经营许 
可证从事危险 
化学品经营 
的。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 
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 
律责任条款裁量权基准执 
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 
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

轻微

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 
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 
年。有效期满后，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

较轻

2

企业在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届 
满后，仍然从 
事危险化学品 
经营的。

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经营许可 
证有效期满3 个月前，向本办法第五条 
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证的延期 
申请，并提交延期申请书及本办法第九 
条规定的申请文件、资料。
第二十条规定：发证机关受理延期申请 
后，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延期申请进行审查,

一般

按照《安全生产法》有关 
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 
经营、储存危险物品的法 
律责任条款裁量权基准执 
行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并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满前作出是否准 
予延期的决定；发证机关逾期未作出决 
定的，视为准予延期。
发证机关作出准予延期决定的，经营许 
可证有效期顺延3 年。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企 
业在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仍然从 
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依照前款规定给 
予处罚。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对重复使用的 
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容器， 
無M 复使用前 
不进行检查 
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一）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 
装物，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 
检查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法规、规早、国家标准和彳了业fe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 
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较重
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容 
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 
查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4

未根据其储存 
的危险化学品 
的种类和危险 
特性，在作业场 
所设置相关安 
全设施、设备， 
或者未按照国 
家标准、行业标 
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对安全 
设施，设备进行 
经常性维护、保 
养的。（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二）未根据其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 
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 
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 
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 
全设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 
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

较重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未将危险化学 
品储存在专用 
仓库内，或者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轻微

较轻

5

未将剧毒化学 
品以及储存数 
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 
险化学品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 

存放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三）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

一般

未将危险化学品储雜专用仓 
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 
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 
单独存放的

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内，或者未将剧母化学fib以及储存数量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 
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轻微

较轻

6

未对其安全生 
产条件定期进 
行安全评价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四）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 四）未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 
全评价的；

一般
未依照规定定期进行安全评 
价的

处5 万元以上8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 
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 
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 
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

较重 未进行安全评价的

处 8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 
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 
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 
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危险化学

轻微

危险化学品的

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五）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

较轻

7

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 
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国家 
有关规定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一般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 
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肓罕由原发证机 
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 
办酸营范围变趣己棘 
吊销其营业执照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患判定标准）
较重

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 
关规定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无明确条款规定。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轻微

危险化学品专 
用仓库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要求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较轻

8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六）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一般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 
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麵，经停产停业整 
顿仍不具备法律、法规、规 
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 
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 
其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较重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无明确条款规定。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七）项规定： 
带有储存设施的企业违反《危险化学品 
安全管理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改正，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经停产停业整顿仍不具备法律、 
法规、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 
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 
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较轻

9

未对危险化学 
品专用仓库的 
安全设施、设 
备定期进行检 
测、检验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一般
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 
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 
测、检验的。

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 
停产停业整顿，经停产停业 
整顿仍不具备法律、法规、 
规章、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吊 
销其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二^^一条规定：任何单位

轻微

伪造、变造或 
者出租、出借、 
齡让经营许可 
证，或者使用 
伪造、变造的

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经营许可证，或 
者出租、出借、转让其取得的经营许可 
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经营许可证。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伪造、变 
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经营许可证，

较轻

10 一般
使用伪造、变造的本条例规 
定的其他许可证的

处 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经营许可证 
的。

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经营许可证的， 
处 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

较重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 
转让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许可 
证

处 15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宄刑事责任。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轻微
实际厂址未发生变化；在限 
定期限内办理变更手续；未 
造成危害后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已经取得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已经取得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 
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设 
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2 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 
发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 
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3 千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仍不申请变更的，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1

可证的企业出 
现 《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 
十四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 
依照规定申请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 
制件） ;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 
书 （复制件） ;

(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 
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3 千元以上6 千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 
更的，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变更的。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已经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本办法第十四 
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 
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申 
请变更的，处 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6 千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 
更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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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12

已经取得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的企业出 
现 《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 
依照规定申请 
变更的。

〔法律规定〕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已经取得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 
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自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2 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 
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 
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应当按照本 
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进行审查， 
办理变更手续。
〔处罚依据〕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已经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出现本办法第十四 
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依照 
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变更的，责令限期改 
正，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申 
请变更的，处 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 
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3 千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仍不申请变更的，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3 千元以上6 千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 
更的，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6 千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仍不申请变 
更的，处 2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 
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经营、运输烟花 
爆竹，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 

焰火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未经许可生产、经 
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

轻微

较轻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 

及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10箱 
以下的

处 2 万元罚款，并没收 
非法经营的物品和违法所 
得

责令
改正

是

1
未经许可，生 
产、经营烟花 
爆竹制品的

一般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 

及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10箱 
以上3 0箱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6 万元以 
下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t i 女主王广计 tru平m 现百丨八谓官黑
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 
活动,处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

较重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 

及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30箱 
以上5 0箱以下的，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未经许可非法生产的，未经 
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及的烟 
花爆竹制品数量50箱以上的

处 10万元罚款，并没收非 
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和违 
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黒火药、 
烟火药、引火线的企业，不得向未取得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和引火线。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未经许可生产、经 
营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未取得烟花爆
竹右全生声许可的里份成老+人趟隹里

轻微

向未取得烟花 
爆竹安全生产 
许可的单位或 
者个人销售黑 
火药、烟火药、 
引火线的。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1 万元以下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2 一般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1 j 义王土厂 hi tnj平证现仓1 vvth ©滿
火药、烟火药、引火线的，由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 
活动,处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

较重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未按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核定 
的产品种类进 
行烟花爆竹生 
产的。 （构成 
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 
应当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产品种 
类进行生产，生产工序和生产作业应当 
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生产烟花 
爆竹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未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产 
品种类进行生产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严重
未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 
的产品种类生产烟花爆竹制 
品的

处 5 万元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4

烟花爆竹生产 
工序或者生产 
作业不符合有 
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 
应当按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定的产品种 
类进行生产，生产工序和生产作业应当 
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生产烟花 
爆竹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生产工序或者生产作业不符合有 
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严重
生产工序或者生产作业存不 
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

处 5 万元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雇佣未经设区 
的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考核 
合格的人员从 
事烟花爆竹危 
险工序作业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 
十二M 定：纪 « 1 £ ^的 她 应 当 对  
奶 作 贴 员 进 行 只 教 育 ，对从

轻微

事药物混合、難 、雛 、装药、筑药、压 
药、切引、搬运等危险工序的作业人员进行 
专« 7 ^ 音训。从事危险讲的作贴员经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考核合格，方可上岗作业。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細》第 

三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 
介、Ik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链斯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较轻

5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麵 ，情节严重的’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 雇佣總设区的市人民« $ ^ ^  

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从事危险工 
制乍业的；

严重

雇佣未经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 
合格的人员从事危险工序作 
业的

处 5 万元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生产烟花爆竹 
使用的原料不 
符合国家标准 
规定的，或者 
使用的原料超 
过国家标准规 
定的用量限制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 
十三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麵的原料，应

轻微

当舱国家标准的规定。好 烟 ；̂ ^ 舰  
的原料，国家标准有用量限制的，不得雛 
规定的用量。不得麵国家标准规定禁止使 
用或者禁忌配伍的物质生产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細》第 

三十七条第（四）项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 
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姓好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较轻

6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四）紀 烟 棚 的 原 料 不 舱 国 家  
标賴定的，或者棚的原料超过国家标准 
规定的用量限制的； 严重

生产烟花爆竹使用的原料不符 
合国家标准规定，或者棚的原 
料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用量限 
制的

处 5 万元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使用按照国家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三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使用的原 
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生产烟 
花爆竹使用的原料，国家标准有用量限 
制的，不得超过规定的用量。不得使用 
国家标准规定禁止使用或者禁忌配伍的 
物质生产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生产烟花 
爆竹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五）使用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禁止使用 
或者禁忌配伍的物质生产烟花爆竹的；

较轻

7

标准规定禁止 
棱用僉者禁忌 
配伍的物质生 
产烟花爆竹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准）

较重

严重
使用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禁止 
使用或者禁忌配伍的物质生 
产烟花爆竹制品的

处 5 万元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 
顿，情节严重的，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 
应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烟花爆竹 
产品上标注燃放说明，并在烟花爆竹包 
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品警示标 
志。
气ib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生产烟花 
爆竹的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较轻

未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烟 
花爆竹产品上标注燃放说 
明，或者未在烟花爆竹的包 
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警示标志，生产烟花爆竹 
制品2 0箱 （件）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 
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8

未按照国家标 
准的规定在烟 
花爆竹产品上 
标注燃放说 
明，或者未在 
烟花爆竹的包 
装物上印制易 
燃易爆危险物 
品警示标志 
的。

一般

未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烟 
花爆竹产品上标注燃放说 
明，或者未在烟花爆竹的包 
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警示标志，生产烟花爆竹 
制品2 0箱 （件）以上5 0箱 

(件）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 
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六）未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烟花爆 
竹产品上标注燃放说明，或者未在烟花 
爆竹的包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_ 示标志扣；

较重

未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在烟 
花爆竹产品上标注燃放说 
明，或者未在烟花爆竹的包 
装物上印制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警示标志，生产烟花爆竹 
制品5 0箱 （件）以上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情节 
严重的，吊销安全生产许 
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批 
发的企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 
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轻微

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向 
从事烟花爆竹

较轻

9

零售的经营者 
供应非法生 
产、经营的烟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花爆竹的。（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 
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2 万

较重

级

乂u以丄10力儿以卜的罚就，开汉叹非法
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严重

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的企业向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 
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

处 10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批 
发的企业，不得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 
经营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 
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轻微

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向 
从事烟花爆竹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1 万元以下的

处 2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10
零售的经营者 
供应按照国家 
+示准规定应由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 
批发的企业向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 
者供应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或

一般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专业燃放人员 
燃放的烟花爆 
竹的。

者供应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 
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2 万 
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 
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 
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较重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11

从事烟花爆竹 
零售的经营者 
销售非法生 
产、经营的烟 
花爆竹的。（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批 
发的企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 
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 
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 
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 
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严重

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 
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 
准规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 
放的烟花爆竹的

处 5000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2

从事烟花爆竹 
零售的经营者 
销售按照国家 
标准规定应由 
专业燃放人员 
燃放的烟花爆 
竹的。

〔法律规定〕《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从事烟花爆竹零 
售的经营者，不得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 
定应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轻微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5000元以下的

处 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轻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的
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桌二十八条桌~ '款规定：从事烟花爆 
零售的经营者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 
花爆竹，或者销售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 
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吊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一般

较重

严重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初次违法；在限定期限内办 
理变更手续；未造成危害后 
果

不予处罚
责令
改正

否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 

(三）项、第 （四）项规定：企业在安 
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

变更企业主要 
负责人或者企 
业名称，未办 
理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手续 
的。

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一十八条的规定 
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三）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的；
( 四）变更企业名称的。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或者限期改正, 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或者名称， 
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2

从其他企业购 
买烟花爆竹半 
成品加工后销 
售，或者购买 
其他企业烟花 
爆竹成品加贴 
本企业标签后 
销售，或者向 
其他企业销售 
烟花爆竹半成 
品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出租、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企业、生 
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多股东各自独立 
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
企业不得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 
品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不得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从事礼 
花弹生产的企业不得将礼花弹销售给未 
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违法行为涉及的烟花爆竹产 
品数量10箱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违法行为涉及的烟花爆竹产 
品数量10箱以上30箱以下 
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二条第 
(二）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或者限期改正, 并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品 
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或者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的；

较重
违法行为涉及的烟花爆竹产 
品数量3 0箱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3

多股东各自独 
立进行烟花爆 
竹生产活动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出租、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企业、生 
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分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多股东各自独立 
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
企业不得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 
品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不得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从事礼 
花弹生产的企业不得将礼花弹销售给未 
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多股东各自独立进行烟花爆竹生 
产活动的；
企业有前款第（ ）项、第 （二）项、 
第 （三）项行为之一的，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一般

较重

严重
多股东各自独立进行烟花爆 

竹生产活动的

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 
证，并处3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4

从事礼花弹生 
产的企业将礼 
花弹销售给未 
经公安机关批 
准的燃放活动 
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出租、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企业、生 
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分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多股东各自独立 
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
企业不得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 
品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不得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从事礼 
花弹生产的企业不得将礼花弹销售给未 
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少于1万元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5 万元 
以下的

处 1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丄) rp hj UE 大 wa yx fa // 口 i 口 求用
(二）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二）从事礼花弹生产的企业将礼花弹 
销售给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的；
企业有前款第（一）项、第 （二）项、 
第 （三）项行为之一的，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改建、扩建烟 
花爆竹生产 

( 含储存）设 
施未办理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 
更手续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 

(一）项规定：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 
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变更安全 
生产许可证：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1 万元以上1.5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5

( ) 改建、矿建烟花爆竹生严（B 储 
存）设施的；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四条第 
(三）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暂扣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 = ) 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含储 
存）设施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 
续的;
企业W前款第（一）项、第 （二）项、 
第 （三）项行为之一的，并处 1 万元以 
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1.5万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出租、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企业、生 
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分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多股东各自独立 
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
企业不得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 
品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不得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从事礼 
花弹生产的企业不得将礼花弹销售给未 
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较轻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3 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6

出租、转让安 
全生产许可证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一般 出租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 0万 
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依法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出租、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企业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1 0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 0万 
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企

轻微

未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擅自

业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取得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许可证（以下简称安全生产许 
可证）。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从事烟
亦操竹生产法勃

〔处罚依据〕 《jffl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牛产许可证念施办法》第四+ 六条第

较轻

7
进行烟花爆竹 
生产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一般
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 
进行生产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一）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一）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进行 
烟花爆竹生产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 0万 
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

轻微

变更产品类别 
或者级别范围

(二）项规定：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 
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变更安全

较轻

8

未办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变更 
手续的。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生产许可证：
(二）变更产品类别、级别范围的；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一般
变更产品类别或者级别范围 
未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手续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二n 乂 vt TO yj' 1A // ppi Y-̂ 1 /y

(二）项规定：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 
万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二）变更产品类别或者级别范围未办 
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 
元以上5 0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不得出租、

轻微

企业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 
后，将企业、 
生产线或者工

转让安全生产许可证，不得将企业、生 
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分包给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多股东各自独立 
进行烟花爆竹生产活动。

较轻

9

(库）房转包、 
分包给不具备 
安全生产条件 
或者相应资质 
的其他单位或

企业不得从其他企业购买烟花爆竹半成 
品加工后销售或者购买其他企业烟花爆 
竹成品加贴本企业标签后销售，不得向 
其他企业销售烟花爆竹半成品。从事礼 
花弹生产的企业不得将礼花弹销售给未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者个人。 （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经公安机关批准的燃放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后，将企业、 
生产线或者工（库）房转包、分包给不

较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依照《安全生产法》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按上限处罚

责令
改正

是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未经许可经 
营、超许可范 
围经营、许可 
证过期继续经 
营烟花爆竹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未取得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不得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对未经许可经 
营、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过期继续 
经营烟花爆竹的，责令其停止非法经营 
活动,处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较轻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及 
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10箱以 
下的

处 2 万元罚款，并没收非 
法经营的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1
一般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及 
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10箱以 
上 3 0箱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6 万元以下 
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 
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市 
级、县区

较重
未经许可非法经营行为涉及 
的烟花爆竹制品数量30箱以 
上 5 0箱以下的

处6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 
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级

严重

未经许可概经营行为涉及的 

烟花爆竹制品数量50箱以上 
的；超许可范围经营；许可证 
过期继续经营烟花爆竹的

处 10万元罚款，并没收非 
法经营的物品和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是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批发企业不

轻微

在城市建成区 
内设立烟花爆 
竹储存仓库， 
或者在批发 

( 展示）场所

得在城市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竹储存仓 
库，不得在批发（展示）场所摆放有药 
样品；严格控制城市建成区内烟花爆竹

较轻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批发 

(展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5 
件 （个）以下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2

零售点数量，且烟花爆竹零售点不得与 
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般
烟花酣批发企业在批发（展 
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5件 

(个）以上10件 （个）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摆放有药样品 
的。 较重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批发 
(展示）场所摆放有药样品 

10件 （个）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 ) 在城市建成区内设X 烟花爆竹储 
存仓库，或者在批发（展示）场所摆放 
有药样品的；

严重
在城市建成区内设立烟花爆 
竹储存仓库的

处 3 万元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采购和销售质 
量不符合国家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批发企 
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 
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

较轻

采购和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ik标准®定的办 
花爆竹产品，尚未流入市场 
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3

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的烟 
花爆竹的。（构 
成重大生产安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 
竹。

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批

一般

采购和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 
花爆竹，流入市场烟花爆竹 
产品数量2 0箱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采购和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的；

较重

采购和销售质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故定的;IS 
花爆竹，流入市场烟花爆竹 
产品数量2 0箱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轻微

在仓库内违反 
国家标准或者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烟花爆 
竹仓库储存的烟花爆竹品种、规格和数 
量，不得超过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 
定的危险等级和核定限量。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三）项规定：批

较轻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仓库内存 
在 3 项以下违反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行为储存烟花 
酣 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4

行业标准规定 
储存烟花爆竹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一般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仓库内 
存在3 项以上5 项以下违反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 
的行为储存烟花爆竹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汉丨卜.、丨k书 r 少U1 丁 ja iy兴pr朋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在仓库内违反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储存烟花爆竹的；

较重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仓库内存 
在 5 项以上违反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规定的行为储存烟花 
酣 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批发企业在烟 
花爆竹经营许 
可证载明的仓 
库以外储存烟 
花爆竹的。（构 
成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判 
定标准）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在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零售) 
场所以外储存烟花爆竹。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规定：批

较轻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库以 
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2 0箱以 
下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5 一般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库以 
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2 0箱以 
上 5 0箱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x. ir. 'IK.T3 | oJ > 贝 v  六喂朋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 四）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 
库以外储存烟花爆竹的；

较重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在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仓库以 
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50箱以 
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批发企

轻微

批发企业对假 
冒伪劣、过期、 
含有超量、违 
禁药物以及其 
他存在严重质 
量问题的烟花 
爆竹未及时销 
毁的。

业对非法生产、假冒伪劣、过期、含有 
违禁药物以及其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烟花爆竹，应当及时、妥善销毁。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对假冒伪劣、过期、含有超量、

较轻
自发现或者应当发现之日起 
3 0 日内未予销毁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6 一般
自发现或者应当发现之日起 
3 0日以上6 0日内未予销毁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自发现或者应当发现之日起 
6 0 日以上未予销毁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违禁药物以及其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 
烟花爆竹未及时销毁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7

批发企业未执 
行合同管理、 
流向登记制度 
或者未按照规 
定应用烟花爆 
竹流向管理信 
息系统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批发企业应当 
建立并严格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制 
度，健全合同管理和流向登记档案，并
留存3 年备查。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六）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制度 
或者未按照规定应用烟花爆竹流向管理 
信息系统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細亍合同飾、流向登记制度 
棘未按照
流向管理信息系统的违规行为 
中有1项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未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制度 
赫未按
流向管理信息系统的违规行为 
中有2 项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未执行合同管理、流向登记 
制度或者未按照规定应用烟 
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的 
违规行为中有3 项及以上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8

批发未将黑火 
药、引火线的 
采购、销售记 
录报所在地县 
级安全监管局 
备案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黑火药、 
引火线批发企业的采购、销售记录，应 
当自购买或者销售之日起3 日内报所在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日以下，未 
将黑火药、引火线的采购、 
销售记录报所在地县级安全 
监管局备案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备案。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七）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未将黒火药、引火线的采购、销 
售记录报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备案 
的；

一般

獅 J8定时限3 日以上5 日以 
下’未将黑火药、引火线的采购、

管局备案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5 日以上，未 
将黑火药、引火线的采购、 
销售记录报所在地县级安全 
监管局备案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9

批发企业仓储 
设施新建、改 
建、扩建后， 
未重新申请办 
理许可手续 
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批发企业 
变更经营许可范围、储存仓库地址和仓 
储设施新建、改建、扩建的，应当重新 
申请办理许可手续。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八）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仓储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后， 
未重新申请办理许可手续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重新申请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重新申请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重新申请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10

批发企业变更 
企业名称、主 
要负责人、注 
册地址，未申 
请办理许可证 
变更手续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批发企业 
在批发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企业名称、 
主要负责人和注册地址的，应当自变更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提出 
变更，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九）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注 
册地址，未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一般
超过规定时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较重
超过规定时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变更申请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批发企业不得 
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

轻微

批发企业向未

售烟花爆竹，不得向零售经营者销售礼 
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 
爆竹；从事黒火药、引火线批发的企业

较轻 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下的
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1
取得零售许可 
证的单位或者 
个人销售烟花 
爆竹的。

不得向无《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黒火药、 
引火线。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二条第（十）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 
改正,处5000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 
个人销售烟花爆竹的；

一般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1万元 
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违法所得超过1 万元的，或 
者造成伤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批发企 
业不得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

轻微

批发企业向未 
取得烟花爆竹

个人销售烟花爆竹，不得向零售经营者 
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 
的烟花爆竹；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发 
的企业不得向无《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黑

较轻
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 
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 

火药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依法吊销批发许 
可证

否

12
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单位或者 
个人销售烟火 
药、黑火药、 
引火线的。

火药、引火线。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业 
整顿，依法暂扣批发许可证，处 2 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 
法吊销批发许可证：

一般
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 
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黒 

火药、引火线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依法吊销批发许 
可证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一）向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黑火药、 
引火线的；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驗经营许可实施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批发企业、

轻微

批发企业向零 
售经营者供应

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

较轻 违法所得不足5 万元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否

13

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 
的。 （构成重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业

一般
违法所得5 万元以上不足10 
万元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整顿，依法暂扣批发许可证，处 2 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

较重 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
处8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否

法吊销批发许可证：
(二）向零售经营者供应非法生产、经 

营的烟花爆竹的；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 
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

是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批发企 轻微

批发企业向零 
售经营者供应 
礼花弹等按照 
国家标准规定 
应— i 专业人 
员燃放的烟花 
爆竹的。

业不得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 
个人销售烟花爆竹，不得向零售经营者 
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 
的烟花爆竹；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发 
的企业不得向无《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黑 
火药、引火线。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三）项规定：批 
发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业

较轻

向零售经营者供应礼花弹等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 
业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金 
额 1 万元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依法吊销批发许 
可证

否

14 一般

向零售经营者供应礼花弹等 
按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 
业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金 
额超过1万元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 
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 
严重的，依法吊销批发许 
可证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整顿，依法暂扣批发许可证，处 2 万兀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 
法吊销批发许可证：

(三）向零售经营者供应礼花弹等按照 

国家标准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烟 
花爆竹的；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 十—秦务一歧规定： 发企 
业、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 
产、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质量不符合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 
竹。

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零 
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许 
可证：

(一）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爆竹 

的；

轻微

零售经营者销

较轻
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金额在1 万元以下的

处 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 
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15 售非法生产、 
经营的烟花爆 
竹的。 一般

销售非法生产、经营的烟花 
爆竹，金额超过1 万元的

处 3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 
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重

严重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零售经 
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不 
得采购、储存和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 
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不得采购、 
储存和销售烟火药、黑火药、引火线。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零 
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 
止违法行为，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

轻微

零售经营者销 
售礼花弹等按

较轻

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 
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 
烟花爆竹，金额在1万元以 
下的

处 1000元以上3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 
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16 照国家标准规 
定应当由专业 
人员燃放的烟 
花爆竹的。

一般

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 
规定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 
烟花爆竹，金额超过1 万元 
的

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经 
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情 
节严重的，依法吊销零售 
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 Ir r v c i  p ini y\
可证：

(二）销售礼花弹等按照国家标准规定 
应当由专业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的；

较重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零售许可证的 
有效期限由发证机关确定，最长不超过2 
年。零售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拟继续从事 

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活动，或者在有效期 
内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零售

轻微

零售经营者变 
更零售点名 
称、主要负责 
人或者经营场 
所，未重新办 
理零售许可证 

的。

较轻
超过规定期限3 0 日以下，未 
提交重新办理申请的

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
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7

场所和许可范围的，应当重新申请取得 
零售许可证。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项规定：零

一般
超过规定期限3 0 日以上60 
日以下，未提交重新办理申 
请的

处2000元以上4000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 
期改正，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变更零售点名称、主要负责人或 
者经营场所，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的；

较重
超过规定期限6 0 日以上，未 
提交重新办理申请的

处4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2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
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轻微

零售经营者存 
放的烟花爆竹 
数量超过零售 
许可证载明范 
围的。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条规定：零售许可证上载 
明的储存限量由发证机关根据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结合零售点及其

较轻 超过规定数量20%以下的

处 1000元以上20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5000元以上15000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18

周围安全条件确定。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二）项规定：零 
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 
期改正，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 
元以下的罚款：

(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 
可证载明范围的；

一般
超过规定数量20%以上50% 
以下的

处 2000元以上40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 15000元以上25000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较重 超过规定数量50%以上的

处 4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 25000元以上30000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轻微

烟花爆竹经营 
单位出租、出 
借、转让、买 
卖烟花爆竹经 
营许可证的。
(构成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 
患判定标准）

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烟花爆竹经营 
单位不得出租、出借、转让、买卖、冒 
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较轻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在 1 万元以下的

处 1 万元的罚款，并依法 
撤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级

19
证。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烟花爆
一般

违法所得在1 万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依法撤销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竹经营单位出租、出借、转让、买卖烟 
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责令其停止违法 
行为，处 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违法所得在3 万元以上的， 
或造成伤害后果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依法撤销烟花 
爆竹经营许可证

责令
改正

否

并依法撤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
严重

轻微

冒用或者使用 
伪造的烟花爆 
竹经营许可证 
的。 （构成重 
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判定标 
准）

〔法律规定〕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烟花爆竹经营
战/占丈祖山和 tit /it U W

较轻

20

早位小得出祖、出彳曰、转让、头买、 _
用或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
〔处罚依据〕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 

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冒用或 
者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 
依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一般 冒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
处 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 
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乡镇

较重
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证的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罚款，并没收非法生产、 
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得

责令
改正

否
级

严重
构成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的

处 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 
非法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

责令
改正

是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使用 
不符合国 
家标准或 
暑行业标 
准 的 技  
术、工艺 
_ 设备； 
对现有工 
艺、设备 
进行更新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不得使 
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技术、工 
艺和设备；对现有工艺、设备进行更新或者 
改造的，不得降低其安全技术性能。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是

1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h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或者改造 
时降低其 
安全技术 
性能的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的建 
( 构）筑 

物未按照 
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 
标准规定 
采 取 防  
火、防爆、 
防雷、防 
震、防腐 
蚀、隔热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的建 

(构）筑物应当按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2

规定，采取防火、防爆、防雷、防震、防腐 
蚀、隔热等防护措施，对承受重荷载、荷载 
发生变化或者受高温熔融金属喷溅、酸碱腐 
蚀等危害的建(构)筑物，应当定期对建(构) 
筑物结构进行安全检查。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十四秦至_ 二4 ^ 4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卜=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TU嶷、
县区级

等防护措 
施，未定 
期 对 建  

( 构）筑 
物结构进 
行安全检 
查的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对起 
重设备进 
行改造并 
增加荷重 
时，未对 
承重厂房 
结构进行 
荷载核定 
未对承重 
结构采取 
必要的加 
固措施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卢余!定》第二十六条规走：企业对起重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是

3

设备进行改造并增加荷重的，应当同时对承 
重厂房结构进行荷载核定，并对承重结构采 
取必要的加固措施，确保承重结构具有足够 
命承重能另。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_ 三4 ^ 4条的规定，构士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TU燊、
县区 
级、乡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镇级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的人 
员聚集场 
所设置在 
高温熔融 
金属吊运 
的影响范 
围内；进 
行高温熔 
融金属吊 
运时，吊 
炉与周边 
设备设施 
安全距离 
不符合相 
关要求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的操作 
室、会议室、活动室、休息室、更衣室等场 
所不得设置在高温熔融金属吊运的影响范 
围内。进行高温恪融金属吊运时，吊炉与大 
型槽体、高压设备、高压管路、压力容器的 
安全距离应当符合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规定，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十四秦至_ — 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否

4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卜=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
TU銮、
县区级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在 
进行涉高 
温熔融金 
属 作 业  
中，未采 
取防护措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企业在进行 
高温熔融金属冶炼、保温、运输、吊运过程 
中，应当采取防止泄漏、喷濺、爆炸伤人的 
安全措施，其影响区域不得有非生产性积 
水。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是

5

施，相关 
区域存在 
非生产性 
舍水的 ; 
高温熔融 
金属运输 
专用路线 
与管线安 
全距离不 
足且未采 
取有效隔 
热 措 施  
的；运输 
高温熔融 
金属车辆 
在危险区 
域停留的

高温熔融金属运输专用路线应当避开 
煤气、氧气、氢气、天然气、水管等管道及 
电缆；确需通过的，运输车辆与管道、电缆 
之间应当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采取有效 
的隔热措施。

P 禁运输高温熔融金属的车辆在管道 
或者电缆下方，以及有易燃易爆物质的区域 
f亭g 。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_ 三4 ^ 4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贵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TU嶷、
县区级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未对 
电炉、电 
解车间采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企业对电炉、 
电解车间应当采取防雨措施和有效的排水 
设施，防止雨水进入槽下地坪，确保电炉、 
电解槽下没有积水。

企业对电炉、铸造熔炼炉、保温炉、倾 
翻炉、铸机、流液槽、熔盐电解槽等设备， 
应当设置熔融金属紧急排放和储存的设施， 
并在设备周围设置拦挡围堰，防止熔融金属 
夕卜流。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 
业安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 
反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构成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 
者限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是

6

取防雨措 
施和有效 
的排水设 
施；电炉、 
铸造熔炼 
炉等设备 
未设置熔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h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融金属紧 
急排放和 
储存的设 
施的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吊运高温 
熔融金属 
的 起 重  
机，不满 
足相矣M 
范要求； 
企业未定 
期 对 吊  
运、盛装 
熔融金属 
的吊具、 
罐体进行 
安全检查 
和探伤检 
测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吊运高温熔融 
金属的起重机，应当满足《起重机械安全技 
术监察规程—桥式起重机》 （TSGQ002) 和 
《起重机械定期检验规则》 （TSGQ7015) 
的要求。

企i 应当定期对吊运、盛装熔融金属的 
吊具、罐体（本体、耳轴）进行安全检査和 

探伤检测。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罚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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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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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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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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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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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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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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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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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生产、储 
存、使用 
煤气的企 
业未建立 
煤气防护 
站 （组） 
并配备必 
要的煤气 
防护人员 
装备的， 
未按要求 
组织煤气 
事故应急 
演练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生产、储存、 
使用煤气的企业应当建立煤气防护站（组）， 
配备必要的煤气防护人员、煤气检测报警装 
置及防护设施，并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煤气 
事故应急演练。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罚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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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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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政
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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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级
级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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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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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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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卢会!定》第三十二条咖备：生卢、储存、 
使用煤气的企业应当严格执行《工业企业煤 
气安全规程》 （GB6222) , 在可能发生煤 
气泄漏、聚集的场所，设置固定式煤气检测 
报警伩和安全警示标志。

进入煤气区域作业的人员，应当携带便 
携式一氧化碳检测报警仪，配备空气呼吸 
器，并由企业安排专门人员进行安全管理。

煤气柜区域应当设有隔离围栏，安装在 
线监控设备，并由企业安排专门人员值守。 
煤气柜区域严禁烟火。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舍三条的规定，构A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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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对涉 
及煤气等 
易燃易爆 
危险化学 
品设施、 
区域等重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 生 定 》第三十三条规舍：企业对涉及 
煤气、氧气、氢气等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生 
产、输送、使用、储存的设施以及油库、电 
缆隧道（沟）等重点防火部位，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采取有效、可靠的防火、防爆和防泄 
漏措施。

企业对具有爆炸危险环境的场所，应当 
按 照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G B 3836)及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 
计规范》 （GB50058) 设置自动检测报警和
防灭火装置。

〔处罚依据j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初款

责令
改正

是

10

点防火部 
位，未采 
取有效可 
靠的安全 
防护措施 
的；企业 
对具有爆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h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TU銮、
县区级

炸危险环 
境 的 场  
所，未设 
置自动检 
测报警和 
防灭火装 
置的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 \ 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_ 三4 ^ 4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对反 
应槽、罐、 
池等未采 
取防腐蚀 
措施、未 
设置事故 
池、未进 
行经常性 
安 全 检  
查、维护、 
保养的； 
企业实施 
浸出、萃 
取 作 业  
时，未采 
取防火防 
爆防喷溅 
等安全措 
施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对反应 
槽、罐、池、釜和储液罐、酸洗槽应当采取 
防腐蚀措施，设置事故池，进行经常性安全 
检查、维护、保养，并定期检测，保证正常 
运转。
企业实施浸出、萃取作业时，应当采取防火 
防爆、防冒槽喷濺和防中毒等安全措施。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1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卜=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规定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2

企业从事 
产生酸雾 
危害的电 
解 作 业  
时，未采 
取防止酸 
雾扩散及 
防 腐 措

全生产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企业从事产 
生酸雾危害的电解作业时，应当采取防止酸 
雾扩散及槽体、厂房防腐措施。电解车间应 
当保持厂房通风良好，防止电解产生的氢气
聚集。
〔处&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构成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市级、
县区级

施；电解 
车间通风 
不良造成 
氢气聚集 
的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13

企业在使 
用酸碱的 
作 业 场  
所，未采 
取防止人 
员灼伤安 
全 措 施  
的；采用 
剧毒物品 
的电镀、 
钝化作业 
未设置事 
故池、去 
加强剧毒 
物品管理 
的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卢如定》第三十六条_见是：企ik在使用 
酸、碱的作业场所，应当采取防止人员灼伤 
的措施，并设置安全喷淋或者洗涤设施。
采用剧毒物品的电镀、钝化等作业，企业应 
当在电镀槽的下方设置事故池，并加强对剧 
毒物品的安全管理。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_ 三4 ^ 4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三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罚
限

处
权

否
开

是
公

政
令

行
命

、
、级 

级
级
区 

省
市
县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是
令
正

责
改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企业对存 
在二氧化 
硫等有毒

〔法律规定）《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对生产 
过程中存在二氧化硫、氯气、砷化氢、氟化 
氢等有毒有害气体的工作场所，应当采取防 
止人员中毒的措施。
企业对存在铅、镉、铬、砷、汞等重金属蒸 
气、粉尘的作业场所，应当采取预防重金属 
中毒的措施。
〔处罚依据〕《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 

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四秦至_ 三4 ^ 4条的规定，构士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 
期消除事故隐患；企业拒不执行的，贵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较轻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少于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二万元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14

有害气体 
工 作 场  
所，未采 
取防止人 
员中毒措 
施的；企 
业对存在 
铅、镉等

一般
小微企业且从业人员超过 
100人的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二十万元以卜=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省级、
TU嶷、
县区级

重金属義 
气、粉尘 
作 业 场  
所，未采 
取预防重 
金属中毒 
措施的

较重 中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 
业整顿，并处三十万元以上四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是

严重 大型企业

企业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 
整顿，并处四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 
款

责令
改正

是



《工 贸 鐘 郁 艮 空 间 脸 》行政处观繼雛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在
右已臣夺tel出入门楚醒日份習沿習日日、昆的舍

较轻

1

工贸企业 
未按照规 
定设置明 
显的有限 
空间安全 
警示标志 
的

H PR丄丨HI ilj/V 1—1守陋H 1兄且叹且％业
全警示标志，并在具备条件的场所设置安 
全风险告知牌。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工贸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

一般
未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 
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 
有 1至 2 处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 
定设置明显的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的；

较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 
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 
有 3 至 4 处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按照规定设置明显的 
有限空间安全警示标志 
有 5 处以上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工贸企业 
未按照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根 
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的特点，配备符合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 
器、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全身 
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并 
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较轻

2

定使用符 
合国家标 
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 
有限空间 
作业安全 
仪器、设 
备、装备和 
器材的

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工贸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贵任人员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未按照规 
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

一般

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有1 台 （套）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有2 台 （套）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 
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有3 台 （套）以上 
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根 
据有限空间危险因素的特点，配备符合国

较轻

3

工贸企业 
未对有限 
空间作业 
安全仪器、 
设备、装备 
和器材进 
行经常性 
维护、保养 
和定期检 
测的

家标准或者彳T业标准的气体检测报警仪 
器、机械通风设备、呼吸防护用品、全身 
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并 
对相关用品、装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和定期检测，确保能够正常使用。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工贸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5

一般

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仪器、设备、装备和器 
材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处 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5 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 
以上2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 

有关规定追宄刑事责任： （二）未按照规 
定配备、使用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较重
未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仪器、设备、装备和器 
材进行定期检测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0万元 
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级

的有限空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的，或者未对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 
养和定期检测的；

严重

既未按照规定对有限空 
间作业安全仪器、设备、 
装备和器材进行经常性 
维护、保养，又未按照 
规定对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仪器、设备、装备和 
器材进行定期检测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处 15万元 
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工贸企业 
未按照规 
定开展有 
限空间作 
业专题安 
全培训或 
者未如实 
记桌安全 
培训情况 
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工贸企业应 
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 
全培训，对作业审批人、监护人员、作业 
人员和应急救援人员培训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知识和技能，并如实记录。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规定：工贸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开展有限空间 
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 
训情况的；

较轻

4 一般

未按照规定对其中3 名 
及以下人员开展有限空 
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 
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 
情况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 并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按照规定对其中4 至 
5 名人员开展有限空间 
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者 
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情 
况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并处15万 
元以上18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入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按照规定对其中6 名 
及以上人员开展有限空 
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或 
者未如实记录安全培训 
情况

处 8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并处18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工贸企业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制定 
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按规定组织 
演练，并进行演练效果评估。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工贸企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 
产停业整顿，并处 1 0万元以上2 0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较轻

5

未按照规 
定制定有 
限空间作 
业现场处 
置方案或 
者未按照 
规定组织 
演练的

一般

制定的有限空间作业现 
场处置方案不符合规定 
要求，但按规定定期组 
织了演练的

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并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 万兀以上5 万兀以下 
的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制定有限空间 
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或者未按照规定组织演 
练的； 较重

制定的有限空间作业现 
场处置方案不符合规定 
要求或未按规定定期组 
织演练的

处 5 万元以上8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并处15万 
元以上18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3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 
场处置方案且未按规定 
定期组织演练的，

处 8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并处18万 
元以上2 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工贸企业应 
当实行有限空间作业监护制，明确专职或 
者兼职的监护人员，负责监督有限空间作 
业安全措施的落实。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 
二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对可能产生有毒 
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 
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防止人员未经 
审批进入。监护人员负责在作业前解除物 
理隔离措施。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 
四条第二款规定：作业前，应当组织对作 
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监护人员应当对通 
风、检测和必要的隔断、清除、置换等风

轻微

较轻

6

工贸企业 
未配备监 
护人员，或 
者监护人 
员未按规 
定履行岗 
位职责的

险管控措施逐项进行检查，确认防护用品 
能够正常使用且作业现场配备必要的应急 
救援装备，确保各项作业条件符合安全要 
求。有专业救援队伍的工贸企业，应急救 
援人员应当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及时 
有效处置突发情况。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全程进行监护，与作业人员保持实时联络, 
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者进入有限空间参与 
作业。
发现异常情况时，监护人员应当立即组织 
作业人员撤离现场。发生有限空间作业事 
故后，应当立即按照现场处置方案进行应 
急处置，组织科学施救。未做好安全措施 
盲目施救的，监护人员应当予以制止。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项规定：违反本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对工贸企业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未配备监护人员， 
或者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岗位职责的；

较重
监护人员未按规定履行 
岗位职责@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配备监护人员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食他i 無K 任人炱处500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工贸企业 
未对有限 
空间进行 
辨识，或者 
未建立有 
限空间管 
理台账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工贸企业应 
当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 
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数量、位置以及危 
险因素等信息，并及时更新。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违反本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对工贸企业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对有限空间进 
行辨识，或者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的；

较轻

7 一般

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 
间作业进行辨识，或者 
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 
账，发现3 处及以下的

处 2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 
间作业进行辨识，或者 
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 
账，发现4 至 5 处的

处 2 万元以上4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真他i 备责任A 员处5000元以 
上 75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未按照本规定对有限空 
间作业进行辨识，或者 
未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 
账，发现6 处及以上的

处 4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750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8

工贸企业 
未落实有 
限空间作 
业审批，或 
者作业未 
执行“先通 
风、再检 
测、后作 
业”要求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七条规定：工贸企业应当根据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大小，明确审批要 
求。
对¥ 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 
中毒和窒息等风险的有限空间作业，应当 
由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书面委托的 
人员进行审批，委托进行审批的，相关责 
任仍由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承押。

轻微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轻

未经工贸企业确定的作业审批人批准，不 
得实施有限空间作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第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有限空间作业应当严格 
遵守“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存 
在爆炸风险的，应当采取消除或者控制措 
施，相关电气设施设备、照明灯具、应急 
救援装备等应当符合防爆安全要求。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违反本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 
对工贸企业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三）未落实有限空间 
作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行“先通风、再检 
测、后作业”要求的；

一般

较重

存在未落实有限空间作 
业审批，或者作业未执 
行“先通风、再检测、后 
作业”要求任一情形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同时存在未落实有限空 
间作业审批，以及作业 
未执行“先通风、再检 
测、后作业”要求情形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食他i 無K 任人炱处500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作业过程 
中，工贸企业应当安排专人对作业区域持 
续进行通风和气体浓度检测。作业中断的， 
作业人员再次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应当 
重新通风、气体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规定》第二十一条第四项规定：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对工贸企业处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 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按要 
求进行通风和气体检测的；

较轻

9

工贸企业 
未按要求 
进行通风 
和气体检 
测的

一般
省级、市 
级、县区 

级

较重
存在未按要求进行通 
风，或者未按要求进行 
气体检测任一情形的

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严重
既未按要求进行通风， 
也未按要求进行气体检 
测的

处 3 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食他i 無K 任人炱处5000元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粉尘涉爆 
企业新建、 
改建、扩建 
工程项目 
安全设施 
没有进行 
粉尘防爆 
安全设计， 
或者未按 
照设计进 
行施工的

轻微

较轻

规
爆

全
涉

安
尘

爆
粉

防

：

尘
定

粉
规

业
项

企

}
贸
一

H

 
C

{
第 

;

条 
定
三 

规
十 

律
第 

法
彡 

t
定
企业新建、改建、扩建涉及粉尘爆炸危险 
的工程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按 
照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等有关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在安全设施设计文件、施 
工方案中明确粉尘防爆的相关内容。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三十条规定：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 
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企业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安 
全设施没有进行粉尘防爆安全设计，或者 
未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的；

较重 未按照设计进行施工的

对粉尘涉爆企业处2 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4壬人员处5 0 0 0元以下 
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严重
没有进行粉尘防爆安全设计 
的

对粉尘涉爆企业处2 万元 
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 
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开

是
公

否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轻微

粉尘涉爆 
企业未按 
照规定建 
立粉尘防 
爆安全管 
理制度或 
者内容不 
符合企业 
实际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七条规定：粉尘涉爆企业应当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建立和落实粉尘防爆安全管 
理制度。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应当包括 
下列内容：

(一）粉尘爆炸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
(二）粉尘爆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三）粉尘作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 四）粉尘防爆专项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五）粉尘清理和处置；
(六）除尘系统和相关安全设施设备运行、 
维护及检修、维修管理；

(七）粉尘爆炸事故应急处置和救援。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三十条第（二）项规定：粉尘涉爆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涉爆 
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未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安全管理 
制度或者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的；

较轻

建立的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 
度，缺少 1 项内容或者有1 
项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建立的粉尘防爆安全管理制 
度，缺少 2 项内容或者有2 
项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5000元以上7500元 
以下的罚款

严重

未按照规定建立粉尘防爆安 
全管理制度，或者建立的粉 
尘防爆安全管理制度缺少3 
项以上内容，或者有3 项以 
上内容不符合企业实际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75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否
开

是
公

否

否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量
度

裁
幅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政
令

行
命

粉尘涉爆 
企业未按 
照规定辨 
识评估管 
控粉尘爆 
炸安全风 
险，未建立 
安全风险 
清单或者 
去灰分维 
护相关信 
息档案的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粉尘涉爆企业 
应当定期辨识粉尘云、点燃源等粉尘爆炸 
危险因素，确定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位置、 
范围，并根据粉尘爆炸特性和涉粉作业人 
数等关键要素，评估确定有关危险场所安 
全风险等级，制定并落实管控措施，明确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建立安全风险清单， 
及时维护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过程 
的信息档案。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三十条第（三）项规定：粉尘涉爆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涉爆 
企业安全监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 万元以下的罚 
款：

(三）未按照规定辨识评估管控粉尘爆炸 
安全风险，未建立安全风险清单或者未及 
时维护相关信息档案的；

轻微

较轻

存在未按照规定辨识评估管 
控粉尘爆炸安全风险，未建 
立安全风险清单或者未及时 
维护相关信息档案三种情形 
之一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较重

存在未按照规定辨识评估管 
控粉尘爆炸安全风险，未建 
立安全风险清单或者未及时 
维护相关信息档案三种情形 
之二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5000元以上7500元 
以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严重

存在未按照规定辨识评估管 
控粉尘爆炸安全风险，未建 
立安全风险清单或者未及时 
维护相关信息档案三种情形 
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75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令
正

责
改

否
开

是
公

否

否

否



序号 违法行为 法定依据
裁量
幅度

适用条件 裁量基准
行政
命令

是否
公开

处罚
权限

轻微

〔法律规定〕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较轻

粉尘涉爆 
企业的粉 
尘防爆安

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粉尘涉爆企业 
应当对粉尘防爆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并按照《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定期检测或 
者检查，保证正常运行，做好相关记录， 
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粉尘防爆安全的 
监控、报警、防控等设备、设施，或者篡 
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粉尘

一般
有 1 台 （套）粉尘防爆安全 
设备未正常运行的

处 1 万元以下罚款，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0 
元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省级、
10

全设备未 
正常运行 
的。

涉爆企业应当规范选用与爆炸危险区域相 
适应的防爆型电气设备。
〔处罚依据） 《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 

定》第三十条规定：粉尘涉爆企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负责粉尘涉爆企业安全监 
管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重
有 2 台 （套）粉尘防爆安全 
设备未正常运行的

处 1 万元以上2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5000元以上7500元 
以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市级、
县区级

( 四）粉尘防爆安全设备未正常运行的。

严重
有 3 台 （套）及以上粉尘防 
爆安全设备未正常运行的

处 2 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7500元以上1万元以 
下的罚款

责令
改正

否



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
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 煤矿所属集团公司 
设计审査意见；
2 . 设计资料6 套 （含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设计） （注：包括以下 
附件：1 )井田勘探（精 
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 
及批复或备案文件；2) 
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 
及备案文件（改扩建、 
齡 雌 跡 搬 ）；3) 
采矿许可证原件、复印 
件，服务中心审核后原 
件退回；4) 设计单位 
资质及设计委托书；5) 
瓦斯等级鉴定结果及 
批复文件（改扩建、整 
合改造煤矿提供）；6) 
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划 
分报告评审意见及批 
复 （改扩建、整合改造 
煤矿提供）；7) 开采 
下组煤的矿井需提供 
下组煤层开采技术论 
证报告评审意见及批 
准文件；8) 项目核准 
批复文件或省政府批 
准文件；9) 兼并重组 
协议书，明确整合主体 
和监管主体责任（整合 
改造煤矿提供）；10) 
资金证明（整合改造煤 
矿提供））。

办理条件
办件
类型

核验
内容

行政许
可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 1992年 11月7 日主席令第六十 
五号，2009年 8 月2 7 日予以修改) 
第八条规定： 矿山建设工程的设 
计文件，必须符合矿山安全规程和 
行业技术规范,并按照国家规定经 
管理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批准;不 
符合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技术规 
范的，不得批准。矿山建设工程安 
全设施的设计必须有劳动行政主 
管部门参加审查。矿山安全规程和 
行业技术规范，由国务院管理矿山 
企业的主管部门制定。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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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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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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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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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査申请书；
2.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
3.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报告及文件资料。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 （2010年 1 2月 14 
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 6号 
公布，根据2015年 4 月 2 日原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 7号修正） 
第五条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对全国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三同时”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并 
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承担 
有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 ° 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实施综合 
监督管理,并在本级人民政府规定 
的职责范围内承担本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 
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 
时”的监督管理。
跨两个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由其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
上一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将其负 
责监督管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 
“三同时”工作委托下一级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监 
督管理。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级、
市级、
县级

省应急 
管理厅

1.受理： 5 
个工作日
2.审查:20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专家 
评审， 30 
个工作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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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 
查申请书及文件；2.建 
设项目安全条件论证 
报告；3.建设项目安全 
评价报告；4.建设项目 
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 
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 
制件）。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査申请书及文件；
2.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 
证明文件（复制件）；
3.具备资质单位设计的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专篇。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4 5号）第十条规定：建设单 
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 
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 
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 
责：（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申请书及文件；（二）建设项目安 
全评价报告；（三）建设项目批准、 
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 
件 （复制件）；（四）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 
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 2 0 号公布，根据 2015年 5 
月2 6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78 
号修正）
第十六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完成后、详细设计 
开始前，向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 
审查意见书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 
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査 
申请书及文件；
(二)设计单位的设计资质证明文 

件 （复制件）；
(三）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 

篇。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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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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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 
的文件及申请书（有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 
企业，运应当提交S 大 
危险源的备案证明文 
件）; 2.新建企业的选址 
+ 局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当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的规划和布局的证 
明材料; 3.安全生产责任 
制文件，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清单；4.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文 
件；5.主要负责人、分管 
安全负责人、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和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的备案证明文 
件; 7.由供货单位提供的 
所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标 
签•’ 8.营业执照或者核准 
文件；9.安全评价报告及 
其整改结果的报告；10. 
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 
或备案证明；11.应急救 
援组织、应急救援人员, 
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 
备设施清单。

1.受理： 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査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 （2011年 7 月 
2 2 日）第二章申请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条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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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级
省应急 
管理厅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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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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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
2.变更情况说明及证明 
材料；
3.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畐1J本；
4.主無负责人经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 
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 
格证复制件。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 1号，2017 
年修正）
第三十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人、 
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的，应当自 
工商营业执照或者隶属关系变更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实施机关 
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 
资料：
(一)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件；
(二）变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 
提交主要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 
资格证复制件；
(三）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当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
对已经受理的变更申请，实施机关 
应当在对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审 
查无误后,方可办理安全生产许可 
证变更手续。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变更隶属关系的,仅需提交隶属关 
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实施机关备 
案。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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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级
省应急 
管理厅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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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变更申请书及变更说 
明；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复制件；
3.安全生产许可证原 
件。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 1号，2017 
年修正）第三十秦规定： 企业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 
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 
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或者隶属 
关系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 
实施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 
列文件、资料：（一）变更后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二）变 
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交主要 
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格证复 
制件；（三）变更注册地址的，还 
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对已经受 
理的变更申请，实施机关应当在对 
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审查无误 
后，方可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手续。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内变更隶属关系的，仅需提交隶 
属关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实施机关 
备案。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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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业
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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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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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
2.变更情况说明及相关 
证明材料（变更产能、 
品种的按新取证提交 
资料）。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监总局 
令第4 1号）
第三十二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危险化学品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以下 
简称建设项目）的，应当在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 0个工作日内向原实施机关提出 
变更申请，并提交建设项目安全设 
施竣工验收意见书等相关文件、资 
料。实施机关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 
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 
定办理变更手续。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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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
2.变更情况说明及证明 
材料；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 1号，2017 
年修正）第三十条规定： 企业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 
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 
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或者隶属 
关系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 
实施机关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下 
列文件、资料：（一）变更后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二）变 
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交主要 
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格证复 
制件；（三）变更注册地址的，还 
应当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对已经受 
理的变更申请，实施机关应当在对 
企业提交的文件、资料审查无误 
后，方可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手续。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 
期内变更隶属关系的，仅需提交隶 
属关系变更证明材料，报实施机关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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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申请书及报告、原安全 
生产许可证正副本；
2.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的文件，有关 
人员持证情况（主要负 
责乂、分管安全负责 
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证 
件情况汇总表及其证 
书复制件；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学历证明 
或专业职称证书复制 
件）;
3.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及备案证明 
文件（涉及危化品重大 
危险源的企业还应提 
供重大危险源及其应 
急预案的备案证明文 
件和资料）；
4.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费 
用提取和使用情况报 
告，新建企业提交有关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规定的文件；
5.具备资质的安全评价 
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 
报告。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 
令第397号）
第九条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有效期为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 
满前 3 个月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 
颁发管理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未发生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 
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延期 
3年。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 1号，2017 
年修正）
第三十三条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为3 年。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有效期届满后继续生产危险 
化学品的,应当在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届满前3 个月提出延期申 
请，并提交延期申请书和本办法第 
二十五条规定的申请文件、资料。 
实施机关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第二十 
九条的规定进行审査，并作出是否 
准予延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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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 
及申_ 书；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 
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和 
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 
的证明材料；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 
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5.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文件；
6.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 
案备案登记表。带有储存 
设施经营危险化学品的， 
申请人还应当提交下列 
文件、资料：1.储存设施 
相关证明文件；租赁储存 
设施的，需要提交租赁证 
明文件；储存设施新建、 
改建、扩建的，需要提交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 
2.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 
料、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学历证书、技术职称 
证书或者危险物品安全 
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证书；3.安全评价报告。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3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原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 5号））第 
六条规定：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单位 

( 以下统称申请人）应当依法登记注册为 
企业，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经营 
和储存场所、设施、建筑物符合《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G B 5 0 0 1 6) 、《石油化工 
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 B 5 0 1 6 0) 、《汽 
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G B 5 0 1 5 6)、 
《石油库设计规范》（G B 5 0 0 7 4) 等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二）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 
企业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经专门的安全生产培 
训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 
得相应安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人员经专 
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 
书；其他从业人员依照有关规定经安全生 
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三）有健 
全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 

( 四）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 
应急预案，并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前款规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是 
指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 
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 
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 
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 
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査 
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 
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等。第七条规定：申请人经营剧毒化学品 
的，除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外， 
还应当建立剧毒化学品双人验收、双人保 
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账等管理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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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 
证明材料。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1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 5号）第十四条规定：已经 
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 
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 
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 
作曰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 
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二）变更后的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三) 
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 
书 （复制件）；（四）变更注册地 
址的相关证明材料；（五）变更后 
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 
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第十 
六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 
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自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 
请，并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件) 
等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应当 
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规 
定进行审査，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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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2.i更后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复制件）;
3.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 
安全资格证书（复制 
件）o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5号）
第十四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责 
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存 
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更 
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 
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面 
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 

格证书（妓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 

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 

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 
报告。
第十六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 
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 
自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2 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 
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 
更申请,并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 
件）等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 
的规定进行审査，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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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2.变更后的工商营 
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 5号）第十四条规定：已经 
取得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 
名称、主要负责人、注册地址或者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 
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20个工 
作曰内，向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发 
证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并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 （一）经营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二）变更后的 
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三) 
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格证 
书 （复制件）；（四）变更注册地 
址的相关证明材料；（五）变更后 
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及其监控 
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第十 
六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 
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 
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自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法第 
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 
请，并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件) 
等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应当 
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的规 
定进行审査，办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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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2.秦更后的营业执照；
3.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 
安全资格证书；
4.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 
证明材料；
5.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 
储存设施及其监控措 
施的专项安全评价报
o o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1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5号）
第十四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 
可证的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负 
责人、注册地址或者危险化学品储 
存设施及其监控措施的，应当自变 
更之日起2 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 
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书 
面变更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 
料：
(一）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 
格证书（妓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相关证明材 

料；
(五)变更后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 

施及其监控措施的专项安全评价 
报告。
第十六条规定：已经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企业有新建、改建、扩建危险 
化学品储存设施建设项目的，应当 
自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 
格之日起2 0个工作日内，向本办 
法第五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变 
更申请,并提交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书（复制 
件）等相关文件、资料。发证机关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 
的规定进行审査，办理变更手续。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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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I.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
件及申请书；2.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
作规程的目录清单；3.
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特种作
业人员的相关资格证
书和其他从业人员培
训合格的证明材料；4.
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
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
5.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
称预先核准文件；6.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 I.受理：5
案备案登记表。带有储个工作日
存设施经营危险化学 2.审査:30
品的，申请人还应当提个工作日
交下列文件、资料：I.3.决定：10
储存设施相关证明文 个工作日
件；租赁储存设施的，
需要提交租赁证明文
件；储存设施新建、改
建、扩建的，需要提交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
见书；2.重大危险源备
案证明材料、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学历
证书、技术职称证书或
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
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证
书；3.安全评价报告。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5 5号） 第十八条规定：经 
营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 年。有效期 
满后，企业需要继续从事危险化学 
品经营活动的，应当在经营许可证 
有效期满3个月前，向本办法第五 
条规定的发证机关提出经营许可 
证的延期申请，并提交延期申请书 
及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申请文件、 

资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市级、
县级

省应急 
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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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

化
经
可 

险
品
许 

危
学
营
证

定
理
限

法
办
时

日

定
批
限

法
审
时

曰

体
形

化
经
可 

险
品
许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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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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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査申请书及文件；
2.有资质单位设计的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55号，2016年修订） 
第八条规定： 生产烟花爆竹的企 
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当地产业结构规划；
(二）基本建设项目经过批准；
(三）选址符合城乡规划，并与周 
边建筑、设施保持必要的安全距 
离；
( 0 )厂房和仓库的设计、结构和 
材料以及防火、防爆、防雷、防静 
电等安全设备、设施符合国家有关 
标?i和规范；
(五）生产设备、工艺符合安全标 
准-
(’六) 产品品种、规格、质量符合 
国家标准；
(七）有健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八)有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九）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十）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
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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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
2.i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査和竣工验收的 
证明材料；
3.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 
备情况的书面文件及 
人员持证情况（企业主 
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 
产负责人、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名单和安 
全资格证复制件、特种 
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 
操作证复制件和其他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合格的证明材 
料）;
4.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目录清单；
5.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
6.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7.工商营业执照或者企 
业名称工商预先核准 
文件（复制件）。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査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55号，2016年修订）第 
八条规定：生产烟花爆竹的企业， 
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当 
地产业结构规划；（二）基本建设 
项目经过批准；（三）选址符合城 
乡规划，并与周边建筑、设施保持 
必要的安全距离；（四）厂房和仓 
库的设计、结构和材料以及防火、 
防爆、防雷、防静电等安全设备、 
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
(五）生产设备、工艺符合安全标 
准；（六）产品品种、规格、质量 
符合国家标准；（七）有健全的安 
全生产责任制；（八）有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九）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十）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 
救援组织和人员,并配备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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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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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可 

烟
竹
企
全
许

序
号



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査30个 
工 作 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附变 
更说明）、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
2.专项安全评价报告 
(减少生产产品品种
的除外）。

1.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附变 
更说明）、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 
照歳者企业名称工商 
预先核准文件复制件。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 
适局令结54号）
第二十七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含 

储存）设施的；
(二)变更产品类别、级别范围的;
(三）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的；
(四）变更企业名称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令第54号）
第二十七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含 

储存）设施的；
(二)变更产品类别、级别范围的;
(三）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的；
(四）变更企业名称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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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 作 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附变 
更说明）、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2.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和竣工验收的证明 
材料。

1.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 
可证变更申请书（附变 
更说明）、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
2.新主要负责人安全合 
格证复制件。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 
局令第54号)第二+ 七秦■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 
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申请变更安 
全生产许可证：（一）改建、扩建 
烟花爆竹生产（含储存）设施的；
(二)变更产品类别、级别范围的;
(三）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的；
(四）变更企业名称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 
^ 局令隹54号）
第二十七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改建、扩建烟花爆竹生产(含 

储存）设施的；
(二)变更产品类别、级别范围的;
(三）变更企业主要负责人的；
(四）变更企业名称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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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申请书、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
2.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 
备情况的书面文件及 
人员持证情况（企业主 
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 
产负责人、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名单和安 
全资格证复制件、特种 
作业人员的特种作业 
操作证复制件和其他 
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合格的证明材 
料）;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文件、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岗位安全操作规 
程目录清单；
4.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
5.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 
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 
^ 局令隹54号）
第三十条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为 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满 
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有效期届 
满前 3 个月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 
理延期手续。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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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表；
2.出具当地应急管理部 
门制定的零售经营布 
点规; 图；
3.负责人、销售人员和 
专门负责安全管理人 
员培训考核合格证明；
4.零售点周边安全条件 
情况说明（及零售场所 
面积不小于1 0平方米 
证明）。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6 5号）第十六条规定：零售 
经营者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符合所在地县级安全监管局制定 
的零售经营布点规划；（二）主要 

负责人经过安全培训合格，销售人 
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三）春节 
期间零售点、城市长期零售点实行 
专店销售。乡村长期零售点在淡季 
实行专柜销售时，安排专人销售， 
专柜相对独立，并与其他柜台保持 
一定的距离，保证安全通道畅通;
(四）零售场所的面积不小于10 
平方米，其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 
其他烟花爆竹零售点，并与学校、 
幼儿园、医院、集贸市场等人员密 
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 
生产、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 （五）零 
售场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 
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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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 
称预核准文件；
2.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 
评价机构出具的安全 
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 
告至少包括《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 
六条第三项、第四项、 
第八项、第九项和第七 
条规定条件的符合性 
评价内容；
3.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 
证明材料；
4.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 
单位出具的库区外部 
安全距离实测图和库 
区仓储设施平面布置 
图；
5.批发许可证申请书；
6.安全生产责任制文 
件、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备案登记文件、安全管 
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的 
目录清单；
7.主要负责人、分管安 
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和仓库保 
管员、守护员的相关资 
格证本；
8.从事黑火药、弓丨火线 
批发的企业自有专用 
运输车辆以及驾驶员、 
押运员的相关资质（资 
卷）证书；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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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6 5号）第十五条批发企业 
在批发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企业 
名称、主要负责人和注册地址的， 
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并提交下 
列文件、资料：（一）批发许可证 
变更申请书（一式三份）; (二) 
变更后的企业名称工商预核准文 
件或者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
(三)变更后的主要负责人安全资 
格证书复制件。批发企业变更经营 
许可范围、储存仓库地址和仓储设 
施新建、改建、扩建的，应当重新 
申请办理许可手续。第三章零售许 
可证的申请和颁发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烟花爆 
竹经营 
(批 

发）许 
可证

1.变更后的企业名称预 
核准文件或者营业执 
照；2.变更后的主要负 
责人安全资格证书；3. 
批发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2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烟花爆 
竹经营 
(批 

发）许 
可证

1.批发许可证变更申请

2.变更后的企业名称预 
核准文件或者营业执 
照；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3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烟花爆 
竹经营 
(批 

发）许 
可证

1.变更后的企业名称预 
核准文件或者营业执 
魚.

发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3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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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批发许可证延期申请 
书-

责任制文件、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备案 
慰己文件、链管理制度 
和操作雛的目录清单；
3■主要负责人、傭 链  
把 负 责 人 ^ 管  
S A 员和仓库保管员、守 
护员的相关资格证书；
4.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 
单位出具的库区外部安 
全距离实测图和库区仓 
储设施平面布置图；
5.从事黑火药、引火线批 
发的企业自有专用运输 
糊以及驾驶员、押运员 
的相关资质(资格)证书;
6.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的证明材料。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第十二条批发许可证的有效期 
限为3年。
批发许可证有效期满后,批发企业 
拟继续从事烟花爆竹批发经营活 
动的，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3个月 
向原发证机关提出延期申请，并提 
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批发许可证延期申请书（一 

式三份5 ；
(二）本办法第八条第三项、第四 

项、第五项、第八项规定的文件、
费料•
(三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的证明 

材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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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
2.生产设备、仓储设施 
和污染物处理设施情 
况说明材料；
3.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 
度和环境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
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5.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和技术、管 
理人员具有相应安全 
生产知识的证明材料；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 
主要负责人和技术、管 
理人员具有相应易制 
毒化学品知识的证明 
材料及无毒品犯罪记 
录证明材料；
7.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
8.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 
说明书。
(备注：属于危险化学 
品生产单位的，还应当 
提交危险化学品生产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和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复印件），免于提交 
本条第4.5.7项所要求 
的文件、资料。）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6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45号，2018年第三次修 
订）
第七条规定： 申请生产第一类易 
制毒化学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并经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取得生产许可证后， 
方可进行生产：
(一)属依法登记的化工产品生产 
企业或者药品生产企业；
(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生产设 
备、仓储设施和污染物处理设施；
(三)有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和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和技术、管 
理人员具有安全生产和易制毒化 
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罪记 
录.
申％生产第一类中的药品类易制 
毒化学品，还应当在仓储场所等重 
点区域设置电视监控设施以及与 
公安机关联网的报警装置。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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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2.经营场所、仓储设施 
情况说明材料；3.易制 
毒化学品经营管理制 
度和包括销售机构、销 
售代理商、用户等内容 
的销售网络文件；4.单 
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 
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 
人员具有相应易市1J毒 
化学品知识的证明材 
料及无毒品犯罪记录 
证明材料；5.工商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 
6.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 
说明书。 （备注：属于 
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 
的，还应当提交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 
件），免于提交本条第
(五）项所要求的文 

件、资料。）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45号，2018年第三次修 
订）第九条规定： 申请经营第一 
类易制毒化学品，应当具备下列条 
件，并经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取得经营许可证 
后，方可进行经营：（一）属依法 
登记的化工产品经营企业或者药 
品经营企业；（二）有符合国家规 
定的经营场所，需要储存、保管易 
制毒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 
技术标准的仓储设施；（三）有易 
制毒化学品的经营管理制度和健 
全的销售网络；（四）企业法定代 
表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易制毒 
化学品的有关知识,无毒品犯罪记 
录；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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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申 
请书及材料清单。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i備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国家 
应急部第1 号令）
第六絨定：申请安射微机构资质应当 
具备下列餅：

(一）独立法人资格，固定资产不少于八百 
万元；

(二）工作场所建筑面积不少于一千平方 
米，其中档案室不少于一百平方米，灘 、 
设备、软件支撑叙牛满虹作需求；

(三）承担矿山、金属冶炼、危险化学品生 
产和储存、烟花爆竹等业务范围安全评价的 
机构’其 专 职 安 射 于 本 定  
的配备标准（附件1)；

( 四）承担单一业务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 
其专职雄愤师不少于二十5 A ;每增加 
一个行业（领域），按照专业配备标輊少 
增加五名专职安射爾师;专职安射爾师 
中，一级安全评价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 
十’  一级和二级錄微师的总数比例不低 
于百分之五十, 且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程 
师比例不低于百分G 十；

(五)健全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安全评价过程 
控制体系；

(六)法定代表人出具知悉并承担安全评价 
的法■ 任、义务、权利和风险的承雜

(七)配备专职技术负责人和过程控制负责 
人■’专职财负责人具有一级維糟_  
业资格’并具有与所开融务相匹配的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在本行业领域工作八年以 
上; 专职过雛制负责人具有維珊_  
业资格；

(八)正常运行并可以供統細机构信息 
的网站；

(九)截至申请之日三年内无重大违法失信 
12̂ ；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级
省应急 
管理厅

5
日
2
日
环
场
个
日
入
时

1
日 

a:
作
S:
作
殊
现

60
乍

It
批

S:
作 

辦h
J
I
h

特

：査
彳
不
扣

t
核 H

 

C 审
限 

4
-̂-

评
构
证 

全
机
质 

安
价
资
书

定
理
限

法
办
时

日

定
批
限

法
审
时

曰

本
杉 

评
构
审

s?
st
r

评
测
机
质

柯
師 

全
检
验
资
定

篇
_

安
价
检
构
认_

序
号
 

乜

1
3
5
3



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评价机构资质变 
更申请表。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国家应急部第1号令）第十 
二条规定：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 
构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件、 
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授 
权签字人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 
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认 
可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资质认 
可机关经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在本 
部门网站予以公告，并及时更新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系 
统相关信息。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 
构因改制、分立或者合并等原因发 
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资质认可机关书面 

申请重新核定资质条件和业务范 
围。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取得资 
质一年以上，需要变更业务范围 
的，应当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书 
面申请。资质认可机关收到申请后 
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一 
条的规定办理。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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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原安全评价机构资质 
证书；
2.机构资质注销申请
表。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2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 （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 
第十四条规定： 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资质 
认可机关应当注销其资质，在本部 
门网站予以公告,并纳入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査询系统：
(一）法人资格终止；
(二）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延 

续；
( k ) 自行申请注销；
(四）被依法撤销、撤回、吊销资 

质；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注销 
后无资质承继单位的，原安全评价 
检测检验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当对 
注销前作出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结果继续负责。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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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 
构资质申请书及材料 
清单。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 （应急管理部令第1 号）第七 
条规定：申请安姜检测检 M 机 
构资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独立法人资格，固定资产不少于一 
千万元； （二）工作场所建筑面积 
不少于一千平方米，有与从事安全 
生产检测检验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和环境，检测检验设施、设备原值 
不少于八百万元； （三）承担单一 
业务范围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 
构，矣专4k技术人员不少手二十£  
人；每增加一个行业（领域），至 
少增加五名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中，中级及以上注册安全工 
程师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中级 
及以上技术职称比例不低于百分之 
五十，且高级技术职称人员比例不 
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四）专业技 
术人员具有与承担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相适应的专业技能，以及在本行 
业领域工作两年以上； （五）法定 
代表人出具知悉并承担安全生产检 
测检验的法律责任、义务、权利和 
风险的承诺书； （六）主持安全生 
产检测检验工作的负责人、技术负 
责人、质量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 
称，在本行业领域工作八年以上； 
(七）符合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能力通用要求等相关标准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文件化管理体系；（八) 
正常运行并可以供公众査询机构信 
息的网站； （九）截至申请之日三 
年内无重大违法失信记录；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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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 
构资质申请书及材料 
清单。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 
法》 （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 
第十二条规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的名称、注册地址、实验室条 
件、法定代表人、专职技术负责人、 
授权签字人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 
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资质 
认可机关提出书面变更申请。资质 
认可机关经审查后符合条件的，在 
本部门网站予以公告，并及时更新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信息查询 
系统相关信息。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因改制、分 
立或者合并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应 
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三十日内向 
原资质认可机关书面申请重新核 
定资质条件和业务范围。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取得资质 
-年以上，需要变更业务范围的， 

应当向原资质认可机关提出书面 
申请。资质认可机关收到申请后应 
当按照本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一条 
的规是4 ® 。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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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2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原安全检测检验机构 
资质证书；2.资质注销 
申请表。

河北省f 种作业操作 
资格初汝领证申请表。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应急管理部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的 
通知（应急（2019 ) 5 2 号）第十 
四条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原资质认可机关应 
当注销其资质，在本部门网站予以 
公告,并纳入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 
构信息查询系统：（一）法人资格 
终止；（二）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 
未延续；（三）自行申请注销；（四) 
被依法撤销、撤回、吊销资质。安 
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资质注销后 
无资质承继单位的，原安全评价检 
测检验机构及相关人员应当对注 
销前作出的安全评价检测检验结 
果继续负责。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特种作业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 
规定》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30号）
第四条f 定：特种作业人员应当符 
合下列桑件：
(一）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 

送定退休年蘇；
(二）经社区或者县级以上医疗机 

构体检健康合格，开无妨碍从臺相 
应特种作业的器质诖心脏病、# 痫 
病、一 尔氏泰痃晕症、癔癀、

精神病、痴呆途以友 
.._ 1理缺陷；

.咖中及以上文化酿； 
( H ) 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 
目旨•

危险k 学品特种作业人员除符合前 
鱗 （一）项、# ( 二）项、第 （四) 
项和第（五）遗规定的蔡件外，应 
当具备高中或者相当于高中及以上 
文 腿 漫。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级
省应急
管理厅

省级
煮应急
管理厅

安
价
检
构
证
政
决 

销
评
测
机
质
行
可
书 

注
全
检
验
资
书
许
定

人
和
种
操 

华
共
特
业
证

中
民
国
靠

定
理
限

法
办
时

日

日

定
批
限

法
审
时

曰

曰

靠

证

种
馨
发

特
业
资
核

作
员
资
定 

种
人
业
认 

特
业
职
格

体
形

检
构
自
请 

测
机
质
矿
销 

检
验
资
行
注

可
项

许
事

序
号

评
测
机
质 

全
检
验
资
定 

安
价
检
构
认

358



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20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査30个 
工 作 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省应急
管理厅

串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申请表；
2.建设项目审批、核准 
或者备案的文件；
3.安全预评价报告；
4.具备资质单位设计的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 
全设施设计。

1.錄姍谢十审查申请 
文件及申赚；
2 . S M •关部门对该建设 
项目灘（« | ) 文件;
3.采矿许可W 截啶矿
m m
4.井田勘探（精查）_  

报告；
5 . m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 
管理办法》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36号）
第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建 
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 
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进行设计，编制安全专篇。安 
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技术规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用先 
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设备、 
设施。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建设项 
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分考虑建 
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 
对策措施。安全设施设计单位、设 
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计文件负 
责。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 
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令第6 
号）
第四条规定： 煤矿建设项目的安 
全设施的设计、施工应当符合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煤矿安全规程和 
行业技术规范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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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2.采矿许可证（尾 
矿库不需提交）、营业 
执照复印件；3.各种安 
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 
程目录清单；4.设置安 
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 
设置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的文件及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 
证书，特种作业人员操 
作资格证；5.足额提取 
安全生产费用、缴纳工 
伤保险等证明材料；6.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设 
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 
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 
护队、其他应急救援组 
织签订的救护协议；7. 
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 
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 
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 
特种设备由具备相应 
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 
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 
报告，并取得安全使用 
证或者安全标志（尾矿 
库不需提交）；8.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 
收合格的书面报告。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0 
号）第六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 
产条件：（一）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 
部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 
检查制度、职业危害预防制度、安全教 
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 
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 
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档案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规章制度； 
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四）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安全 
资格证书；（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 
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六）其他从业人员依 
照规定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经 
考试合格；（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八）制定防 
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并为从业人员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 
防护用品；（九）新建、改建、扩建工 
程项目依法进行安全评价，其安全设施 
经验收合格；（十）危险性较大的设备、 
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检 
验•’ (十一）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生产规模较小可以 
不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 
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并与邻近的矿山 
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救护 
协议；（十二）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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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2.采掘施工企业申 
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 
证，应当提交矿山工程 
施工相关资质证书（地 
质勘探单位不需提 
交）; 3.各种安全生产 
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 
清单；4.设置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或者设置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的文件及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资格证书，特 
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 
证；5.涉及人身安全、 
危险性绫夫W 海洋石 
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 
山井下特种设备由具 
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检 
验机构出具合格的检 
测检验报告，并取得安 
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 
志；6.缴纳工伤保险等 
证明材料；7.事故应急 
救援预案，设立事故应 
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 
者与矿山救护队、其他 
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 
救护协议。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0 
号）第六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 
产条件：（一）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 
部门、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 
检查制度、职业危害预防制度、安全教 
育培训制度、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 
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 
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档案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等规章制度； 
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四）主 
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 
格证书；（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 
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 
作资格证书；（六）其他从业人员依照 
规定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经考 
试合格；（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 
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八）制定防治 
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并为从业人员配 
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 
护用品；（九）新建、改建、扩建工程 
项目依法进行安全评价，其安全设施经 
验收合格；（十）危险性较大的设备、 
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检 
验；( 4 ■ ) 制̂ _ ^ 应義预秦，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生产规模较小可以 
不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 
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并与邻近的矿山 
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救护 
协议；（十二）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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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10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核 
查 30个工 
作日（不计 
入审批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1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1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 
局令第20号）
第二十一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原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 
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变更单位名称的；
(二）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三）变更单位地址的；
(四）变更经济类型的；
(五）变更许可范围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串请材料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2.变更事项说明材料；
3.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______________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
2.变更事项证明材料；
3.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______________
1.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变更申请 
书；2.原安全生产许可 
证正副本；3.工商营业 
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变更事项说明材料 
(变更情况说明、变更
后的主要负责人的安 
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
2.变更情况说明及相关 
证明材料（变更范围、 
品种的按新取证提交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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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证延期申请书；
2.采矿许可证、营业执 
照复印件、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文本、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 
单；

4.备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设置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文件及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 
人员操作资格证；
5■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 
较大的特种设备和矿山 
井下特种设备由具备相 
应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 
出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 
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 
或者安全标志；
6.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缴纳工伤保险等证 
明材料；
7.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及 
审核通过的预案文本、 
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 
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 
救护队、其他应急救援 
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旷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 0号） 
第二章第六_ 定：非« r r 山dhik申 
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 
姓产餅：

(一）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检查制度、职业危 
害预防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 
全事故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 
隐患整改制度、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 
生产档案管理制度，安全把奖惩制度等 
规章制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 
作織

(二）安全投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

(三）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安 
全资格证书；

(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取# # # 作麵作资格证书；

(六）其他从业人员依照规定接受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 并经考试合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 
纳保险舍；

(八）制定防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并 
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九）新建、織 、扩建工程项目依法进 
行纖w , 其链设腿验收合格；

(十）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按照国家 
有规趟行娜检测检验；

(十一）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建立事故应 
急麵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繼器材， 
设备；生产规模较小可以不建立事故应急 
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 
员，并与邻近的矿山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 
獅且织签订棚协议。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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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 m 安̂ M i 孩 励 檄 （原w 安 ^监  

第55号，2015年修订）第六条规定：煤矿企业取 

证’ ® 赂 (—)粒 、m s 负责人、M  

嫩 、 獅 门 、 參淀 

麵 細 、 事 删 艘 雛 、链  

鼸 、 m m m m ,矿願 

耐 、井叢入繼与出入井人臟 

各 工 ( 二  )̂ m a 满足̂ 4^ 求’腦 有 觌  

跋 瞧 麵 麵 ；㈢  

备 专 职 员 ;购赚出矿井、t m m m r  

井还应设置专门的防治煤出管理机拘和防治水觀_ ^  

(四 ) 搜 臟 龍 動 经  

嫩 格 为 M X 员 雛 麵 费 ；㈥  

制̂ « « 1、獅 M i ; (七)制越稳M  

撤 酸 騰 山 難 m m m , 嚇勒敝^矿山救 

圆 糊 膽 m 所 并  

护隱订漏议•’（八)制̂ # 刷 撒 酬 、m ^培  

删 、臟 黴 臟 ㈨ 齡 牛 。

mm
舱 t » . ㈠ w i w j 黯 拠 獅 门 撒 格 ’ 

㈡  育瓤

瓶賴合洛㈢ 獅 雜 豁 治 雛 、獅 機 ，數  

r獅 瞧 ，为 麵  

护用品；（四)依 麵 錄 愤 ；㈤ 制链r井灾害猶麵 

计姚㈥ 依法取w 许可证，并在̂ 内。第y_ : 另 

六条、第̂

㈠ ■ 麵  2 衞 a w  
_ 的_ 口，各个出口之间的陋W # J、于30米;井下每一 

个水平m 水 平 (t)幽额俯 行他 繊  

口,并 面 繼 出 口 臟 m L m m n m m  
出口’ - ^ P J W M , 另4 » J 回臟

mx, m  m m m m m m ,  m> rnm^-, (二)
餓啶髓w i m 猶誰悔糊维炸纖驗㈢ 

矿 將 跳 * m « x 作面隱麵

麵 獅 ■ 用  « w w ^ » M M 3；
部 平 分 麵 w w » M i r 井、纖  

易自M i 的矿井、願 群 獅 置 矿 *騰 用 回 风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2.材料目录清单。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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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巷 作 酬 专 用 M w m m r M s w ; (四) 

传 报 _ 断 电 有 藤  

制M T 长、瞧责人麵报审《 ^ 唳，酿 繼  

斯騎员和碰賺器; mm 
臟 出 M r a M m 防 職  

综 觸 ㈤ 繼 M m 郁睛» 下排*纖有 

» » 臟 专 用 瞧 设 备 ㈥ 制定井上、井猶火 

m 有麵消防t i w t w m 龜井上、井 補 辦  

库 ; 雜 易 自 专 项  

防願自» »

嫌 器 中 井 下 电 气 设 备 求 ，有短 

路、过负荷、獅 、漏电飄挪舡作面的賺 

脚 规 专 用 雛 专 臟 ’实諷电、藤 嶋 （八) 

祖 员 有 撤 。侧 麵 恰 觀 繊  

棚 聚 电 醮 舱

m m ㈩ 按r井n « « w r 许厢较辆电 

ft, mxwmmmh 贿 癒

目 纖 ■ 备M m ;嫺 麵 产 品 鋪 链  

标志；（十二)配备足自救器，自救《 « 觀 響 井  

(十三

mm矿井《 _ 文_ 1图，井上■ 图，t » i i  

图，麵 狐 井 下 麵 统 图 ，wmm\ 
酬 綱 图 ，人员位I * 统图，m 排礼酸、防姐 

楽、 井下雕纖井上、t o繼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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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
2.材料目录清单。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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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煤矿企业在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向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请变更安全 
生产许可证：（一）变更主要负责 
人的；（二）变更隶属关系的；（三) 
变更经济类型的；（四）变更煤矿 
企业名称的；（五）煤矿改建、扩 
建工程经验收合格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申请书;2.变更后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煤矿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 
可证：
(一）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二）变更隶属关系的；
(三）变更经济类型的；
(四）变更煤矿企业名称的；
(五）煤矿改建、扩建工程经验收 

合格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申请书；

2.变更€的工商营业执 
照副本（复制件）;
3.主要负责人任命文件 
(或聘书）。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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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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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厅

省级
省应急
管理厅

定
理
限

法
办
时

日

日

定
批
限

法
审
时

曰

曰

体
形

企
全
许
变
业
、类
隶
关 

矿
安
产
纟
企
称
济

、

?
 

煤
业
生
可
更
名
经
型
属
系

企
全
许
变
要
责 

矿

安

产

纟

主

? 

煤
业
生
可
更
负
人

可
项

许
事

序
号

企
全
许 

#
安
产 

矿
4k-
生
可

366



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 作 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第二十条规定:煤矿企业在安全生 
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 
可证：
(一）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二）变更隶属关系的；
(三）变更经济类型的；
(四）变更煤矿企业名称的；
(五）煤矿改建、扩建工程经验收 

合格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由谱书•

2.改、会建工程安全设 
施及条件竣工验收合 
格的证明材料。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有效期为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满需要延期的，煤矿企业应当 
于期满前3 个月按照本实施办法 
第十条的规定，向原安全生产许可 
证颁发管理机关提出延期申请，并 
提交本实施办法第i^一条规定的 
文件二资料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本、副本。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由谱书•

2.材料^ 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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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第十七条规定： 安全生产 
许可证的有效期为3 年。安全生产 
许可证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煤矿 
企业应当于期满前3 个月按照本 
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向原安全 
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提出延 
期申请，并提交本实施办法第十一 
条规定的文件、资料和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本、副本。第十八条规定： 
对已经受理的延期申请,安全生产 
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应当按照本 
实施办法的规定办理安全生产许 
可证延期手续。第十九条规定：煤 
矿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 
内符合下列条件，在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时，经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同意，不再审 
查，直接办理延期手续：（一）严 
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和本实施办法；（二）接受安全生 
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及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的监督检査；（三）未 
因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纳入安全生 
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 （四） 
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五） 
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等级达到二 
级及以上。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直接延期申请书；2. 
安全生产许可证正、副 
本；3•.上级煤矿企业出 

具的关于申请单位遵 
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细则的情况说 
明；4.上级煤矿企业出 
具的关于申请单位接 
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 
发管理机关及煤矿安 
全监察机构的监督检 
查的情况说明；5.安全 
质量标准化等级达到 
二级及以上的证明材 
料。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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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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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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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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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第十七条规定： 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有效期为3 年。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煤矿企业应 
当于期满前3 个月按照本实施办 
法第十条的规定，向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颁发管理机关提出延期申请, 
并提交本实施办法第H 条规定 
的文件、资料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本、副本。
第十八条规定： 对已经受理的延 
期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应当按照本实施办法的规定 
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手续。 
第十九条规定： 煤矿企业在安全 
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符合下列条 
件，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时，经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 
机关同意，不再审査，直接办理延 
期手续：
(一)严格遵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和本实施办法；
(二)接受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 
理机关及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监 
督检查；
(三)未因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纳入 
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
(四）未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
(五)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等级达 
到二级及以上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煤矿安
全生产
许可证

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申_ 书；
2.材料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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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河北省煤矿特种作业 
乂虫操_ 1 ^申请叙。

1 .受理： 2 
个工作日
2 .审査:2 0  
个工作日
3 .发证： 3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 
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3 0号）第四条1、符合国家规定的 
特种作业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 1 ) 年满1 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 
退休年龄； ( 2 )经社区或者县级以上 
医疗机构体检健康合格，并无妨碍从事 

相应特种作业的器质性心脏病、癫痫 
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病、震颤 
麻痹症、精神病、痴呆症以及其他疾病 
和生理缺陷；（3)具有初中及以上文 
化程度； ( 4)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 
识与技能；（5)相应特种作业规定的 
其他条件。2、安全技术理论考试合格 
证明。《煤矿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 2 号）第二 
十二条规定：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应当 
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自2 0 1 8年6 
月1 日織上岗的煤矿特种作业人员应 
当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煤 
矿相关工作经历，或者职业高中、技工 
学校及中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煤矿 
安全培训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9 2号)第二十四条规定：煤 
矿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专门的安全技 
术培训和考核合格，由省级煤矿安全培 
训主管部门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 
作业操作证》（以下简称特种作业操作 
证）后，方可上岗作业第二十七条煤矿 
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试包括安全生产 
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能力考试。安全生 
产知识考试合格后，进行实际操作能力 
考试。

承诺件 无 资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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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 
计审査申请表；
2.建设项目审批、核准 
或者备案的文件；
3.安全预评价报告；
4.具备资质单位设计的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安 
全设施设计。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令第36号）
第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 
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 
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进行设计，编制安全专篇。安 
全设施设计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 
准、技术规范的规定，并尽可能采 
用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和可靠的 
设备、设施。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还应当充 
分考虑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安全设施设 
计单位、设计人应当对其编制的设 
计文件负责。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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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 
的文件及申请书（有危 
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重 
大危险源的备案证明 
文件）；2.新建企业的 
选址布局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当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的规划和布 
局的证明材料；3.安全 
生产责任制文件，安全 
生产规章制度、岗位安 
全操作规程清单；4.设 
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文件；5.主要 
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资格证和特种作 
业人员操作证；6.危险 
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的备案证明文件； 
7.由供货单位提供的所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 
全技术说明书和安全 
标签；8.营业执照或者 
摄准文# ; 9.安姜:W 价 
报告及其整改结果的 
报告；10.新建企业的建 
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 
验收意见书或备案证 
明；11.应急救援组织、 
应急救援人员，以及应 
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 
清单。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 第二章申请安全使 
用许可证的条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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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书；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3.安全资格证（变更主 
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 
供主要负责人经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 
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 
资格证）。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使 
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 
人、企业名_ 歳著注册地址由，M  
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
(一）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杯；
(三）变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 
提供主要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 
资格证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当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 
变更隶属关系的，应当在隶属关系 
变更之日起1 0日内向发证机关提 
交证明材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市级 省应急
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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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书；
2.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3.应急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材料（变更注册地 
址的，还应当提供地方 
应急管理部门出具的 
证明材料）。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企业在安全使 
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主要负责 
人、企业名称或者注册地址的，应 
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请，并提交 
下列文件、资料：
(一）变更申请书；
(二)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 
复制件；
(三）变更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 
提供主要负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 
资格证复制件；
(四）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当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
企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 
变更隶M 关糸的,应当在_ 属关系 
变更之日起1 0日内向发证机关提 
交证明材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使
级

行
层

省级业
务指导
部门

市级
省应急
管理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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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行政许可申请书；2,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査：10 
个工作日 
3 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企 
业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 
更主要负责人、企业名称或者注册 
地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照变更 
之曰起10个工作日内提出变更申 
请，并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 
变更申请书；（二）变更后的工商 
营业执照副本复制件；（三）变更 
主要负责人的，还应当提供主要负 
责人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 
核合格后颁发的安全资格证复制 
件；（四）变更注册地址的，还应 
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企业在安全 
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内变更隶属关 
系的，应当在隶属关系变更之日起 
1 0 日内向发证机关提交证明材 
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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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申请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文件及 
申_ 书；
2 .f ® k k f i» h 布国家

脚局舰明材料 
败件，3 .^ ^ 责 _跳

毈、離 ^ ^體
清单•

配朝

5避鑛人
员敝#；

^ 體纖责人、 
咖 格  ■  

麵佩麵乍证；
6•雕化学品事酿 1 
■案证日肢件
7 .由微单W W J  
僻 品 说 明

8.獅  
>然 珊 报 告 果 的

—又 何 证
品 柯 到

法》

b « s 瞧证明文件。
10.新建企业的建设项目安全设 

证明：
11.应急獅腺、应急觀 
员’ 以及应急I 滕器材、设备设| 
鰌单（有 品  
源 的 桃 本 絲 一

細牛、賺卜’ jb s s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30个工 
作 曰 （不 
计入审批 
时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提交重大危险源的备案证明文 
件。舱 品  
许可®
定的可免于齩）o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 
施办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安全使用许可 
证有效期为3 年。企业安全使用许 
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使用 
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且达到危险 
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规定的， 
应当在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 
满前3个月提出延期申请，并提交 
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文件、资 
料。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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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 
书;2.营业执照复印件;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 
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目录清单；
4.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设置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文件及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 
人员操作资格证；5.涉 
及人# 安全、危备隹较 
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 
种设备检测合格报告； 
6.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缴纳工伤保险等证 
明材料；7.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设立事故应急 
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 
与矿山救护队、其他应 
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 
护协议。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0 
号）第六条非煤矿矿山企业取得安全生 
产许可证, 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一）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制定安全检查制度、 
职业危害预防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生产安全事故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监 
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设备安全管理 
制度、安全生产档案管理制度、安全生 
产奖惩制度等规章制度；制定作业安全 
规程和各工种操作规程；（二）安全投 
入符合安全生产要求，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三）设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四）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五) 
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 
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 
其他从业人员依照规定接受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并经考试合格；（七）依法 
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八）制定防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 
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九）新建、 
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依法进行安全评价, 
其安全设施经验收合格；（十）危险性 
较大的设备、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 
行定期备测检( 4 )制定泰故应 
急救援预案，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生产 
规模较小可以不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 
的，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并 
与邻近的矿山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救援 
组织签订救护协议；（十二）符合有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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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10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 20号）
第二十一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原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 
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变更单位名称的；
(二）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三）变更单位地址的；
(四）变更经济类型的；
(五）变更许可范围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 20号）
第二十一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原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 
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变更单位名称的；
(二）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三）变更单位地址的；
(四）变更经济类型的；
(五）变更许可范围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

2.变更‘项说明材料 
(变更情况说明、变更

后的主要负责人的安 
全资格证书复印件）；
3.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

2.变更i 项证明材料；
I 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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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10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査30个 
工 作 日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原安全生产许 
可证正副本；2.变更情 
况说明及相关证明材 
料 （变更范围、品种的 
按新取证提交资料）。

1.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 
申请书•

2.变更* 项说明材料； 
原安全生产许可证正

副本。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 2 0号）_  二+ —秦规定：‘凑 
矿矿山企业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 
工商营业执照变更之日起3 0个工 
作日内向原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 
管理机关申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 
证：（一）变更单位名称的；（二) 
变更主要负责人的；（三）变更单 
位地址的；（四）变更经济类型的;
(五）变更许可范围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第 20号）
第二十一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 
在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工商营业执 
照变更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原 
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申 
请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变更单位名称的；
(二）变更主要负责人的；
(三）变更单位地址的；
(四）变更经济类型的；
(五）变更许可范围的。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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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串请材料 办理流程

1.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 
串 .
2.采矿# 可证、营业执 
照复印件、原安全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
3.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 
文本、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目录清 
单；

4.备置安全生产管理机 
构或者设置配备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 
文件及主要负责人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资格证书，特种作业 
人员操作资格证；
5.#芨入身安全、危险 
性较大的石油开采特 
种设备由具备相应资 
质的检测检验机构出 
具合格的检测检验报 
告，并取得安全使用证 
或者安全标志；
6.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 
用、缴纳工伤保险等证 
明材料；
7.应急预案备案登记及 
审核通过的预案文本， 
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 
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 
救护队、其他应急救援 
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特殊环 
节：现场 
核查30个 
工作丨
(不计入 
审 批 时  
限）
4.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 0号） 
第六条规定：非煤矿矿山企业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 
件：
(一 )建立健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能部门、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检查制度、职业危 
害预防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生产安 
全事故管理制度、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 
隐患整改制度、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安全 
生产档案管理制度、链生产奖惩制度等 
规章制度；制定作业安全规程和各工种操 
作规程；

(二）安全投入齡安全生产要求’依照 
国家有规定足额提取安全好费用;

(三）體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四）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安 
全资格证书；

(五）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六）其他从业人员依照规定接受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并经考试合格；

(七）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 
纳保险费；

(八）制定防治职业危害的具体措施，并 
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 
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九）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依法进 
行安全m 其安全设施经验收合格；

(十）危险性较大的设备、设施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定期检测检验；

(十一）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建立事舰 
急救援组织’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设备；生产规模较小可以不建立事故应急 
救援组织的，应当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 
员，并与邻近的矿山救护队或者其他应急 
救援组织签订救护协议。

承诺件 无 条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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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
可证件
名称

申请材料 办理流程

初縦册:初始麵申请表觀直接 
打印，手工_ 各项，齡盖章;印章为单 

位公章就事部门公章（其他印章无效）， 

应清M ，印章中的单位名称须与申请表 

的完全一致;聘臓限为长艇酿讓 

的，觀日期填^ 无固定期限”。与聘用 

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填报须 

知:煙舡纖与聘用单■订的赫合 

同,由聘用单位出具嶋、聘用证明等无 

效;退休人员或事业单位职工，類与聘用 

单位签订的聘用文件（聘用合同或聘用协 

议)；聘用单位名称已变I ’但赫合同或 

聘用文件尚未重新签订的，须提供聘用单位 

更名楙4;退休人员建议醒休证’事业 

单位建W f t f 业单■ 人证书。※ 纖  

可離手持身麵糊照(须确保可删 

融趟本人身麵牛)；逾期初麵 

的还应满践续教育要求。赚 册 :m 
歸申请表(有 规 参 见 初 麵 )；与 

聘用单位签订的恭哈同或者聘用文件(有 

雛参见初M l );申请人國间履 

职瓶領■ (需本人節0 臟情况 

指在当前注册周期内，完成或参与的具体主 

要 工 作 (或项目、_  ’应雜 

麵具体工作麵时间、地点、对象、 

内纖息。仗描述X鎌 责 的 贴 纖  

产工作不相关的’视为未纖履职情况。同 

时应满蹀麵要求。变 更 雛 麵  

册申織(有遞参见初M l )；变更 

聘用单働，通与酬单碰订議合 

同麵用文件(有规 参见 初 麵 ); 

聘用单位名称更名的,仅_ 单®名材料 

即可-注册有效議前一年内的变更注册， 

需要同时自动办理延续注册的，应满足继续 

教育要求。mm：翻注册申请表(有 

关要求参见初麵)；与聘用单位签订的 

魏合同或者聘用文件(有類求参见初始 

注册）；同时应满足继续教育要求-

1.受理：5 
个工作日
2.审查:45 
个工作日
3.决定：10 
个工作日

办理条件
件
型

办
类

验
容

核
内

行政许
可类型

《河北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注 
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申请 
注册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基 
本条件：（一）取得初级注册安全 
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或考试成绩 
合格证明）； (二）遵纪守法，恪 
守职业道德；（三）受聘于生产经 
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 
术类岗位或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 
构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服务； （四）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不超 
过 7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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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强制裁量权基准
序号 强制事项 法定依据 适用条件 强制方式 强制权限

1

对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 

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 

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 

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 

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 
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责令 

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 

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 

用相关设施、设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六十五条第 

(四）项 2.《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总局令第 15号第十五条

1、生产经营单位作业现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构成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风险；在排除前 

或者在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作业人员安全；

2、生产经营单位的设施、设备、器材不符合 

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继续 

使用会危及作业人员安全；

3、生产经营单位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 

营、运输的危险物品。

1.责令从危险区域 

撤出作业人员；

2.责令暂时停产停 

业或者停用相关设 

施、设备；

3.查封作业场所，查 

封或者扣押设施、设 

备、器材、危险物品。

省、市、县三级

2

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 

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 
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七十条；

2.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五十九条；

3.《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 

政处罚办法》总局令第 

15号第十六条。

1.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止施 

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 

经营单位拒不执行；

2.生产经营单位作业现场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构成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风险；

3.经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提前24小时通 
知生产经营单位；

4.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施。

1.执法机关书面通 

知供电单位停止供 

电

2.执法机关书面通 

知相关部门停止供 

应民用爆炸物品

省、市、县三级



河北省应急系统行政检查裁量权基准
序号 检查事项 法定依据 事项范围 检査方式 检查频次 检查权限

是否联合 

检查

1
对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十条、第六十二条，《河 

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六条， 《河北省应 

急管理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 
定》 （冀办字〔2018〕81号）第三条第十

二项

生产经营单 

位
现场检查

依据检查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乡四级
是

2 对安全培训机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河北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八条

安全培训机 

构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查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3
对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安全评价等中 

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 《河北省安 

全生产条例》第六条， 《安全评价检测检 
验机构管理办法》 （应急管理部令第1号) 

第三条第二款

安全t備机  

构、安全生 

产检测检验 

机构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新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4
对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组织单位的 
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河北省企业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试行）》（冀 
应急政法(2022) 21号）

标准化评审 

组织单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年度检査 省、市两级 否

5
对承保安责险的保险公司开展监督 

检查
《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

安责险承保 

公司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按季度调度 

抽查

省、市、县

三级
否

6
对事故查处和责任追宄落实情况的 
监督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 

人员编制规定》 （冀办字〔2018) 81号） 
第三条第十三项

发生过事故 

的生产经营 

单位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査
依据检截十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7 企业安全生产诚信评定监督管理

《河北省人民謙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企 

业安今牛产诚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冀政办函〔2014〕38号）

生产经营单 

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8 对煤炭开发项目初审情况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第十九条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査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9
对生产煤矿采区回采率年报审核情 

况的监督

《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 

三条
鮮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年度检査

省、市、县

三级
是



序号 检查事项 法定依据 事项范围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检查权限
是否联合 

检查

10 对煤矿生产能力审查情况的监督

《煤矿生产能力管理办法和核定标准》（安 
监总煤行〔2014〕61号）之“煤矿生产能力 

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七条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査
依据检街十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1 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
《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国 
能煤炭[2019]1号第七条第二款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2 煤矿化解产能关闭验收工作

《河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河北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验 
收细则的通知》 （冀煤化[2016]4号）

m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新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3
对特殊和稀缺煤种煤矿储量年度报 

告审查情况的监督

《特殊和稀缺煤类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 

定》第十八条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年度检查

省、市、县

三级
是

14 煤矿建设项目综合竣工验收
《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国 
能发煤炭〔2019〕1号）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5
水体下、建 （构）筑物下、铁路下从 

事煤炭开采的管理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国 

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关于印发《建筑物、 

7JC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 
采规范》 （安监总煤装〔2017〕66号） 第 

108条

m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新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6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 
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七条、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五 

条、第六条、 《河北省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规定》第九条、 《关于下放应急预案备案 

和重大危险源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 
安监管应急〔2016〕185号)

生产经营单 

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7 重大危险源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 

《河北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规定》第十 

五条、 《关于下放应急预案备案和重大危 

险源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 （冀安监管应 
急 （2016〕185 号)

生产经营单 

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查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序号 检查事项 法定依据 事项范围 检查方式 检查频次 检查权限
是否联合 

检查

18 应急救援队伍监督检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十条、第十 
一条、第十二条； 《河北省安全生产应急 

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 

条

应急救援队 

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19 地震应急预案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四十六 

条

基础设施建 

设部门、生
产经营单位

现场检査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册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2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审核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第二十条第（四）项； 《河北省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定级办法（试行）》 （冀 

应急政法〔2022〕21号）

生产经营 

单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査计 

划开展
省、市两级 否

21
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进行抽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八条第三款;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 
十三条第三款

生产经营 

单位

现场检查 

非现场检查

依据检查计 

划开展

省、市、县
三级

是



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确认裁量权基准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5个工作曰

确认程序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执法权限

安全生产知 
识管理能力 
考试合格证 
明

1.河北省企业 
主要负贵人 
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 
串请表；
2.安全生产知 
识管理能力 
考& 合格证 
明。

2 0 日 省应急管理厅

2 0 日
省、市应急管 
理部门

序号 确认事项 法定依据 确认条件

安全生产合格证 
的颁发（煤矿企业 
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考核合格 
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年 6 月 1 0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第二十 
七条；
2.《1 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2006年 1 月 1 7日原国家安全
监管理总局令第3 号，2015年 5 
月 2 9日第80号令修正）第二十 
四条；
3.《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2018 
年 1月 11日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管 
总局令第92号）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

安全生产合格证 
的颁发（其他非煤 
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金 
属冶炼等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的安全生 
产合格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年 6 月 1 0日主席令第八

+ 八马）笛一 + 七冬.

2.《生产经^ 单位安'i培训规定》 
(2006年 1 月 1 7日原国家安全
监管理总局令第3 号，2015年 5 
月 2 9日第80号令修正）第二十 
四条。

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 
核合格

受理: 
审核: 
.决定: 
制证:4

1.受理:
2.审核:
3.决定:
4.制证:



序号 确认事项 法定依据 确认条件 确认程序 申请材料 办理时限 执法权限

3
安全生产标准化 

煤矿确认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21年 6 月 1 0日主席令第八

十八号）第四条；
2.《煤矿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 
系考核定级办法（试行）》 （煤 
安监行管（2020〕16号）第六条。

1.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营业执照齐全有效； 2. 
矿长、副矿长、总工程师、 
副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 
在规定时间内参加由煤矿安 
全监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并取 
得考核合格证；
3.不存在《煤矿安全生产标准 
化管理体系考核定级办法
(试行）》规定的不得申报 
的情况和《煤矿安全生产标 
准化管理体系基本要求及评 
分方法（试行）》中重大隐 
患：
4.建立矿长安全生产承诺制 
度，矿长每年向全体职工公 
开承诺，牢固树立安全生产 
“红线意识”，及时消除事故 
隐患，保证安全投入，持续 
保持煤矿安全生产条件，保 
护矿工生命安全；
5.考核达到各专业评分要求， 
总分达到相应等级评分要 
求。

1.受理：5个工作日
2.考核:35个工作曰
3.公示：5个工作日
4.认定:15个工作日

1.《安全生产 
标准化煤矿 
申报表》；
2.采矿许可 
证、安全生产 
许可证、营业 
执照；
3.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 
设考核及奖 
惩办法文件；
4.煤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奖 
励兑现领款 
单；

5.&矿安全生 
产标准化自 
评报告

6 0曰
省、市应急管 

理部门



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征收(用）裁量权基准
执法权限序号

征收 

(用）事项
法定依据

征收 

(用）对象
征 收 （用）条件

征 收 (用) 

范围

征收 (用) 

数量

征 收 （用) 

数额
办结时限 补偿标准 具体情形

根据应急管 

理需要实施 

的征用（调 

用）

1.《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第十二条

2.《防洪法》第四 

十五条

3.《抗旱条例》第 

四十七条

4.《防汛条例》第 

三十二条

5.《自然灾害救助 

条例》第十五条

单位、个人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 

部门为应对突发事 

件、在紧急防汛期或 

自然灾害救助应急 

期间，根据需要有权 

在其管辖范围内调 

用物资、设备、交通 

运输工具、场地和人 

力,决定采取取土占 

地、砍伐林木、清除 

阻水障碍物和其他 

必要的紧急措施

物资、设备、 

场地、交通 

运输工具和 

人力等

依实际需 

要由有关 

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 

确定

依实际需 

要由有关 

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 

确定

应急工作 

结束后20 

日内归还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 

给予补偿

1.应对突 

发事件

2.防汛抗 

旱

3.应对其 

他自然灾 

害

市
区 、县

 级

、

 省
级
级



河北省应急管理系统行政给付裁量权基准
序号 给付事项 法定依据 给付条件 给付材料 给付数额 给付方式

给付程序 
及办理时限

执法权限

1 应急救助资金 
给付

1.《自然灾害 
救助条例》 
第十四条
2.《河北省自 
然灾害救助 
指导标准》

发生自然灾 
害，对紧急 
转移安置人 
员中，出现 
需要紧急救 
助的受灾人 
员

受灾人员信 
息材料

每人每天不低于30元，救助期限一般不超过 
15天

银行卡汇入

由地方统计紧急 
转移安置人口数 
量，上级资金下达 
后，5 个工作曰内 
补助到位

县级

2
倒房恢复重建 
补助资金申领

1.《自然灾害 
救助条例》 
第十九条
2.《河北省自 
然灾害救助 
指导标准》

出现居民住 
房因灾毁损 
情况

受灾地区村 
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 
评议意见和 
肴关材料

一般损坏房屋2000元，严重损坏和倒塌房屋 
2 万元

银行卡汇入

由地方统计倒房 
需恢复重建台账， 
在重建完工之前， 
全部资金补助到 
位

县级

3
冬春生活救助 
运金申请

1.《自然灾害 
獅 細 》第 
二和条
2.《受灾人员 
縛 生 纖  
助工傾范》
3.《河北省自 
然灾害獅 
指掛示准》

自然灾害发 
生后的当年 
冬季、次年 
春季，受灾 
人员出现生 
活困难的情 
况

受灾地区村 
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 
评议意见和 
有关材料

1.具有因灾造成住房倒塌、农作物全部绝收、 
家庭主要劳动力死亡或重大伤病情况之一， 
按照每人每天不低于1斤粮、每户每月150 
元取暖费的标准进行救助，救助期限为6个 
月 （一季作物区6-8个月）。
2.具有因灾住房损坏、农作物部分绝收、家 
庭成员出现较大伤病情况之一，按照每人每 
天不低于1斤粮、每户每月150元取暖费的 
标准进行救助，救助期限为3 _ 4个月（一季 
作物区4-5个月）
3.对因灾其他情况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 
的，按照每人每天不低于1斤粮、每户每月 
150元取暖费进行救助，救助期限为1-3个月
(一季i乍物区2 4 个月）

银行卡汇入

由地方统计需冬 
春救助受灾群众 
数量，春节前发放 
到受灾群众手中

县级


